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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股務注意事項 

凱基證券股務代理部 

113 年 2 月 19 日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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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2 年度法令修訂資訊 

(1) 股東常會年報、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開會通知書申報期限 

(2) 上市(櫃)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3) 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 

(4)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份條文 

(5)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 

(6)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 

(7) 修正「證券交易法」部份條文 

(8)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部份條文 

(9)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部分條文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 

(10) 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11) 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部份條文 

(12)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6 條 

(13)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     

及附表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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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修正「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15) 上市上櫃公司自 113 年起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16) 金控、銀行、票券金融公司自 113 年起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17) 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份條文 

(18)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相關函令 

(19) 修正「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 

(20)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部分條文 

(21)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相關函令 

(22) 修正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興櫃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  

(23) 修正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興櫃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

文 

(24) 修正上市(櫃)公司「審查有價證券上市(櫃)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25)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26) 修訂上市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27)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就保險被投資公司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疑義問答 

(28) 員工認股權憑證疑義問答 

(29)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疑義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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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股權申報問答集 

(31)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32)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適用疑義問答集 

(33)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函令 

(34) 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份條文 

(35) 112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 

(36) 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之令 

(37) 金融控股公司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給股東現金相關規定 

(38) 交易所/櫃買中心/證期局 112 年更新問答集及規範彙總 

二、經濟部商業司 112 年公司法函釋 

三、股東會視訊會議 

四、集保 eNotice 平台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 

七、使用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八、投信、證券商及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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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錄 

 ★上市、上櫃(興櫃)公司股東常會相關之資訊申報時程 

★受理股東提名流程及相關表單範例 

★設置「審計委員會」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獨立董事選舉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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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上櫃公司 

      
適 用 公 司 

開會通知 股東會各項

議案參考資

料 

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

(中英文) 

股東會年報

(中英文) 

 

年報前十大

股東相互間

關係表 

股東會議案

決議 

股東會議

事錄 

112年股東常會陸外資

持股比率達30％以上 

或112年底資本額達

20億元以上公司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30日前 

 

14日前 

 

14日前 當日 會後 

20日 

 

非屬上述公司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21日前 

(資本額未達6

億元上櫃公司

免申報英文版) 

7日前 

(資本額未達6

億元上櫃公司

免申報英文版) 

7日前 當日 會後 

20日內 

 

 

 

 

註：一旦適用資本額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達標準即持續適用，不因年度中減資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下降低於30%而豁免。 

    英文版電子檔資訊內容應與申報之中文版內容一致。 

    以年報作為股東會議事手冊之補充資料者，應於股東會議事手冊電子檔時，將年報之電子檔併同上傳。 

一、112 年度法令修訂資訊 

(1) 股東常會年報、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開會通知書申報期限 

回目錄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6 條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3 條 

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之 6  

https://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930&Hit=1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024&ModifyDate=1121110&LawNO=23000&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797&ModifyDate=1130110&LawNO=3006&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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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櫃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適 用 公 司 

開會通知 股東會各項

議案參考資

料 

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 

股東會年報 年報前十大

股東相互間

關係表 

股東會議案

決議 

股東會議

事錄 

興櫃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21日前 7日前 

 

免 決議後2日內 會後 

20日內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21日前 2日前 免 免 會後 

20日內 

註：一旦適用資本額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達標準即持續適用，不因年度中減資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下降低於30%而豁免。 

    英文版電子檔資訊內容應與申報之中文版內容一致。 

    以年報作為股東會議事手冊之補充資料者，應於股東會議事手冊電子檔時，將年報之電子檔併同上傳。 

 

 

 

 

 

 

 

回目錄 

(1) 股東常會年報、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開會通知書申報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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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公 司 申 報 資 訊 

(包含但不限於) 

申 報 期 限 

 

注 意 事 項 

 

 

全體上市櫃公司 

 

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會計年度終了後

75日內 

(113年3月15日前) 

 

 應經董事會通過，但不需審計委員會通過 

 需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 

 應依規定格式發布重大訊息，嗣後若與會計師查核數有差異時，亦應發布重大 

訊息說明差異情形及原因 

 公司如於年度終了後75日內完成上傳財務報告電子書或申報iXBRL者，則毋需

上傳自結財務資訊電子檔案 

111.12.23 上市公司申報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情   況 年度財務報告核決程序 年度財務報告是否 

再發布重大訊息 

年度財務報告與自結財務資訊無重大不一致， 

且自結財務資訊經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過 

無須再提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通過 

N 

年度財務報告與自結財務資訊無重大不一

致，惟自結財務資訊僅經董事會通過 

重大訊息數據無差異  

提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次召開

董事會通過 

N 

重大訊息數據有差異 Y 

年度財務報告與自結財務資訊有重大不一

致 

重大訊息數據無差異 N 
重大訊息數據有差異 Y 

註：重大性應考量是否影響財務報告之允當表達。另若公司董事會通過之年度自結財務資訊僅有四張主要報表，未包含其附註或附表， 

    應屬重大不一致情況。 

    上市上櫃公司自 113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起，各季財務報告或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提董事會，通知董事開會日期時須發布重大訊息公 

    告董事會召開日期。 

(2) 上市(櫃)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110.1.19 臺證上一字第 11018002281 號 110.4.13 證櫃監字第 11002004731 號 

回目錄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7%94%B3%E5%A0%B1%E5%B9%B4%E5%BA%A6%E8%87%AA%E7%B5%90%E8%B2%A1%E5%8B%99%E8%B3%87%E8%A8%8A%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_20221223143028.pdf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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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市(櫃)公司  

為強化第一上市（櫃）公司之監理， 明定 110 會計年度起， 第一上市（櫃）公司應於會計年度第 2 季終了後 2 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第 2 季財務報告。 

 

 

●資本額 100 億以上之上市(櫃)公司 

為推動財務資訊揭露之及時性，明定自 111 會計年度起，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其年度財務報告應於會計年度 

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申報。 

※興櫃、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金融控股公司、銀行及票券金融公司依銀行局依 110.6.21 金管銀法字第 11002100381 號函比照辦理。 

 

●未上市、未上櫃之國內及外國公司 

因作業時間確有不及，致無法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公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告，得延長至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4 個月內公告申報，並得免 

公告申報第 1 季及第 3 季合併財務報告。 

 

(3)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 

110.6.21 金管銀法字第 11002100381 號 110.4.21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61447 號 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核表 

回目錄 

112 年起資本

額 100 億以

上之上市(櫃)

公司即應公告

申報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106210001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106210001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106210001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10621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421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421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421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4210001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2106020928060.zip&filedisplay=%E5%87%BD%E4%BB%A4%E5%85%A7%E5%AE%B9%E9%99%84%E4%BB%B6.zip&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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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法 規 說 明 

第 10 條 ●配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一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修正有關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之規定 

非流動負債若意圖或預期提前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清償，仍應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第 11 條 ●修正股本之定義(含尚未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股數) 

考量實務上企業於現金增資基準日將已募足之股款認列為股本或預收股款，或企業發行新股予行使員工認股權者 

或轉換公司債持有者，並未以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登記者為限，配合修正股本之定義，並要求於附註揭露尚未完 

成變更登記之相關事實。 

 

第 31 條 ●112 年 12 月 28 日修正之第 10 條自 113 會計年度施行 

(4)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份條文 

112.12.28 金管證審字第 1120386049 號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2280001


 

10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  

   上市(櫃)公司之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 5 人，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5。 

  

●上市(櫃)公司不同性別董事 
   上市(櫃)公司董事會成員應自中華民國 113 年起，不同性別董事不得少於一人。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之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3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10 元之公司，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之計算應以淨值達新臺幣 200 億元替代之)  

    ★上市(櫃)公司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6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112 年申請上市櫃者，應承諾至遲於 113 年股東常會完成以上設置。 

  113 年申請上市櫃者，應承諾至遲於股票上市上櫃掛牌日前完成以上設置。 

  114 年起申請上市櫃者，申請時即應符合以上規定。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 

 

(5)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 

111.8.23 臺證治理字第 1120014763 號 112.9.1 證櫃監字第 11200681001 號 

回目錄 

請依時程於改選
前一年規劃董事(
獨立董事)應選席

次及名單 
 

 

配合上市(櫃)

公司己全面設

置審計委員會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09.02_20200210100535.docx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service/shareholder/%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B3%87%E6%A0%BC%E6%A2%9D%E4%BB%B6%E6%AA%A2%E6%9F%A5%E8%A1%A8(%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5%A1%AB%E5%AF%AB).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AB44087F418411EEAA0D005056BE380E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yMDA2ODEwMDE%3D&content_file=MTEyMDA2ODEwMDEuaHRtb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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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上市(櫃)公司自 113 年起，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上市(櫃)公司自 116 年起，獨立董事全體連續任期均不得超過 3 屆。 

(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上市(櫃)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公司，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  

  前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4 人 

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上市(櫃)公司，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應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4 人。 

      (故至少應增設一席獨立董事，但董事席次超過 15 人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5 人) 

   ※為減輕公司尋覓獨立董事人才及辦理股東臨時會之困難及負擔，櫃買中心通知上櫃公司倘不及於 112 年底 

增設獨立董事者，請規劃於 113 年股東常會完成選任。  

 ★應有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 

 ★違反上述規定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改正，並處以新臺幣 3 萬元之違約金。 

 

※嗣後倘獨立董事有辭任之情形者，應於獨董辭任日起 3 個月內補選完畢。 

  ※緩衝規定：上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 6 億元者，得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10 元之公司，有關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 6 億元之計算，應以淨值未達新臺幣 12 億元替代之) 

  ※「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之關係人及董事兼任員工資訊」申報路徑為：「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公司治理資訊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之關係人及董事兼任員工資訊申報作業)。 

 

回目錄 

繼續提名已連續

擔任 3 屆獨立董

事時，需說明繼

續提名之理由 

 

(5)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續) 

請依時程於改選
前一年規劃董事(
獨立董事)應選席

次及名單 
 

 

109.1.2 臺證治理字第 1080024221 號 109.1.2 證櫃監字第 10802018342 號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90102-10800242211-2.docx?ts=1610616036536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1/10802018342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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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應自 113 年起，每年定期就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進行功性委員會績效 
評估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內容應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訂定適當之評估指標：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內部控制。 

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個別董事自我或同儕評鑑之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每年 3 月底前辦理資訊申報。 

●上市(櫃)公司公司治理主管 

為配合公司實務運作，將公司治理主管適任條件有關應從事之主管職務載明包含會計單位。 

考量外國公司實際需求，其公司治理主管公開發行公司相關經驗得以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5,000 萬元以上之國外企 

業相關經驗取代。 

 

●自 114 年起，興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一、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及第 216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規定，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之董事

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會 108 年 4 月 25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令，自 114 年 1 月日廢止。 

回目錄 

尚未全面採候選人
提名制的興櫃公
司，113 年需修改
公司章程，自 114
年起董監選舉將採
候選人提名制。 

112.12.29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6116 號 

(5)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續)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3&parentpath=0&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22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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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 明 

「公開發行
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
第 9 條之 1 

為提升公開發行公司對資訊安全之重視，定明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進行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

作業，其符合一定條件者，主管機關得命令指派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之人兼任資訊安全長，並設置資訊安全

專責單位、主管及人員，以利進行差異化管理。 

 

第 9 條之 1 第 2 項符合一定條件者相關函令 (110.12.28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656544 號) 

●上市（櫃）公司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負責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維護作業，所稱配置適當人力資 

源之規定如下： 

(一) (二)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於 111 年底前： 

(1)指派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之人兼任資訊安全長 

(2)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該單位應配置 1 名專責主管+至少 2 名專責人員) 

下列公司應於 112 年底前： 

配置 1 名資安專責主管+至少 1 名專責人員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 

★前一年底屬證券交易所公告之臺灣 50 指數成分公司。 

★最近一年度經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媒介從事商品所有權移轉或提 

  供服務之收入占該年度財務報告營業收入達 80%以上，或最近二年度經 

  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媒介從事商品所有權移轉或提供服務之收入 

  合計占該二年度財務報告營業收入達 50%以上。 

(一)以外之上市（櫃）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稅前

純益未有連續虧損且最近一年度財務告每股淨

值未低於面額者 

 

110.12.28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656544 號 110.12.28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65654 號 

(6)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 

回目錄 
請依規定於符

合設置條件前

規劃公司資安

人力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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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 明 
 

●上市（櫃）公司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前點(一)，或自 113 年 1 月 1 日之日起符合前點(二)者，應於符 

  合適用條件起 6 個月內調整配置適當之資訊安全人力資源。 

例如：上市(櫃)公司原未符合（一）及（二）之條件，惟其 113 年 3 月底公告申報之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顯示，當年度稅 

前純益轉為盈餘，已無最近 3 年連續虧損情形，致符合（二）之條件，故公司應於 113 年 9 月底前完成配置資訊 

        安全專責主管及至少一名資訊安全專責人員 。 

  ※公司於設計關於資通安全管理之控制作業時，可參考交易所及櫃買賣中心發布之「 上市上櫃公司資通安全管控指引 」。 

 

●公司指派資訊安全長及其變動應發布重大訊息。 

●上市(櫃)公司應不定期申報資訊新增資訊安全長、資訊安全主管及人員資訊(變動後二日內)。 

●職位定義： 

★資安長：綜理資安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高階主管) 

★資安主管：實際執行單位主管 

★專責：負責資通安全事務之人員 

●資安長、資安主管及資安人員並不需要全職投入從事資通安全工作，「專責」並非「專職」。 

●資安長指派，尚未要求明訂決議層級，視資安長是否為經理人，回歸內控規範決定。 

 

 

(6)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續) 
回目錄 

請依規定於符

合設置條件前

規劃公司資安

人力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上市上櫃公司資通安全管控指引_final1_2021122111183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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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說 明 

「公開發行

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問

答集」 

 

 

 

23、處理準則第 9 條之 1 所指資訊安全單位及人力（含資訊安全長、資訊安全專責主管及人員 

    ）之設置程序及職責為何？資訊安全人力是否屬內部人？其任免是否需經董事會通過？ 

答： 

  (一)按處理準則第 5 條及第 9 條之 1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應訂定明確之內部組織架構、呈報體系及適當權限 

與責任，載明經理人之設置、職稱、委任與解任及職權範圍等事項並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進行資訊安全制度之規

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作業，故公開發行公司應依前揭規定於內部控制制度中明確劃分各部門之權限、責任及職

權範圍，並明定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之功能及職責，若公司於設置資訊安全單位及人力時有調整內部組織架構之必要，應

配合修訂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二)依 92 年 3 月 27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 號令規定，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及第 25 條等規定之經理人適用範圍

包括：(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3)協理及相當等級者。(4)財務部門主管。(5) 會計部門主

管。(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故公司應視所指派予資訊安全人力之職務層級及職權範圍 ，依前揭令釋

原則予以認定，若符合前揭令釋或相關法令所訂經理人範疇，則相關委任、解任及報酬程序應依公司法第 29 條有關經理

人規定辦理，並按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及第 25 條等規定辦理內部人申報事宜。 

 

 

 

 

 

(6)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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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說 明 

「公開發行

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問

答集」 

 

 

 

 

 

 

 

24、資訊安全長是否指定由一定層級以上人員擔任？  

答：依處理準則第 9 條之 1 規定，應指派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之人兼任資訊安全長，通常具備前開資訊安全 

長職能之人為一定層級以上之高階主管（如副總等），爰公司於指派資訊安全長時，應考量其職級權責是否足以勝任資訊 

安全長職務 。 

 

25、資訊安全專責主管及人員之資格條件及是否應為專任？  

答： 

  (一)依處理準則第 9 條之 1 規定，公司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進行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 

作業，故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明定資訊安全專責人力之功能及職責且於安排資訊安全專責人力時考量其能力及適 

格性，並給予適當之教育訓練或要求取得相關之資通安全職能證照，以確保其勝任職務內容。 

(二)按負責資通安全事務之人即為資安專責人員，並無強制公司投入專職人力之要求，公司應視實際面臨之資訊安全風險

及需求，評估是否藉額外投入或職務劃分方式配置專職負責資訊安全之人力資源，以強化資訊安全控制作業之有效

性。 

 

 

 

 

回目錄 (6)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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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第 43 條之 1 

第 183 條 

●將大量取得股份申報門檻從取得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10%調降至5%，自113年5月10日起施行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5%之股份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申報事項如

有變動時，亦同。 

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目的、資金來源、變動事項、公告、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申報方式將從書面調整為電子化。取得人除維持現行公告方式外，其申報書件改經由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方式完成申報 

★取得人為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人自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及公告。 

★取得人為非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人於期限內將應申報事項送達被取得股份之公司，並由其於送達後期限內代為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申報及公告。 

第 178 條之 1 提高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及證券相關機構之罰鍰上限，將上開證券商等機構違反規定之罰鍰上限由新台幣

480萬元提高至新台幣600萬元。 

 

 

 

(7)修正「證券交易法」部份條文 

回目錄 

112.5.10 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38321 號 
大量持股申報門
檻自 113/5/10
起調整為 5%以
上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518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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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 明 

第 14 條

之 4 

●修正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公司法有關監察人部份權限規定 

★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由監察人代表公司(公司法§213) 

★少數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公司法§214) 

  ★當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代表公司(公司法§223) 

  應以審計委員會合議為之並由審計委員會選任代表，審計委員會可決議單獨行使或共同代表為之。(原為由獨立董事個別行使) 

 

★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公司法§220) 

  應以審計委員會決議召集。(原為由獨立董事個別召集) 

第 14 條

之 5 

第 178 條 

●考量公司可能有正當理由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情事，為避免對公司營運造成影響 

增訂第14條之5第1項各款事項審計委員會有正當理由無法召開時，應以董事會全體董事特別決議行之，另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

事成員，對於財務報告事項應出具同意意見。 

●考量違反前揭規定事項有違公司治理，為達行政管理目的，增訂相關處罰規定 

24萬元以上480萬元以下罰鍰。 

 

 

(7)修正「證券交易法」部份條文(續) 

112.6.28 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54051 號 

回目錄 

部份事項由審
計委員會成員
單獨行使改為

合議制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70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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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明 

 

第 174 條之 3 

 

第 174 條之 4 

 

●增訂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系統或相關設備如遭實體破壞或 

  虛擬侵害之刑責 
以竊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核心資通系統設備功能正常運

作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損及證券交易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1/2。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對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核心資通系統，以下列方法之一，危害其功能正常運作者，處1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輸入其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其電腦或相關設備。 

二、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其電腦或相關設備。 

三、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其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 

製作專供犯前項之罪之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亦同。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情形致損及證券交易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1/2。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7)修正「證券交易法」部份條文(續) 
回目錄 

112.6.28 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54051 號 

增訂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70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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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第 2 條 
第 6-7 條 

因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修正公布，配合將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 10%修正至 5%。 

第 6-7 條 
第 9 條 

目前取得人係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並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報，為踐行節能減碳及提升申報效率，規劃取得人除維持

現行公告方式外，其申報書件改經由公開資訊觀測站開設方式上傳檔案即屬完成申報，並由公開資訊觀測站系統轉知被取得股

份之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第 8 條 

 

取得人為政府管理之退休及保險基金者，考量其肩負相關政策任務，具高度公益性，與一般取得人性質有別，爰適用特別申報

制採定期於每半年度申報及公告，且初次及變動申報期限均為 10 日內。 

第 10 條 為強化監理效率及提升資訊揭露品質，爰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明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得委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受理取得人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之申報及公告案件。 

第 11 條 明定取得人（包含政府管理之退休及保險基金）於 113 年 5 月 10 日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

過 5%而未超過 10%之股份且繼續持有至施行日者，應於施行日起 10 日內辦理初次申報及公告，另考慮實務申報作業負擔及

相關股權資訊揭露實益，明定前開應辦理初次申報及公告事項為本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4 款。 

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10 日施行。 

回目錄 (8)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部份條文       
 

回目錄 

113.1.30 金管證交字第 1130380209 號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13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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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說 明 

特別申報制之適用對象？ 目前規劃政府管理之退休及保險基金，適用特別申報制於每半年度(6/30、12/31)申報及公告。 

信託方式持有公開發行之股份，申

報義務人為取得人或信託業者？ 
對外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依是否保留信託股票之運用決定權區分: 

委託人具保留運用決定權，則委託人有申報及公告義務。 

委託人未保留運用決定權，則受託人(如信託公司 )有申報及公告義務。 

取得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是否包

含其他有價證券？ 
取得股份之計算包含普通股及特別股，另持有海外存託憑證、可轉換公司債等則不列入計算，但當前

揭有價證券轉換為普通股/特別股時，須列入計算。 

113 年 5 月 10 日起修正條文開始

施行，持股超過 5%之取得人，應

於何時辦理申報及公告？ 

初次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 5%者，應於取得日起 10 日內(「次日」為起算日)辦理公

告及申報。 

應行申報事項如有變動，取得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2 日內(以事實發生之「次日」為起算日)辦理公告

及申報。 

取得人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截止日期如遇假日時，公告申報作業得順延至假日後第一個營業日作為公

告申報截止日期。 

(8)「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部份 
條文(續)       

 
證交所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宣導專區 櫃買中心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專區 

回目錄 

●證交所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常見問答 
 

(接下頁) 
 

https://www.twse.com.tw/zh/products/education/shareholding/shareholding.html
https://dsp.tpex.org.tw/web/listing/shareholder_stoc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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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說 明 

單獨及共同取得如何判斷？ 

 

單獨取得：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以「特殊目的個體」名義取得合計持有 
股數超過 5%。 

共同取得：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 5％以上，有 
共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之意思聯絡，不以書面為要件。 

大量取得股權申報門檻由 10%調降為

5%之目的及優點 
為健全大量股權揭露制度及提升資訊透明度，並符合外國立法之趨勢，及提升我國公司治理水準，

將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現行 10%修正為 5%。 

如何認定持股增減變動達 1%？  持有股份數額增、減數量達該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1％且持股比例增、減變動達 1％，則須

辦理變動申報。(計算公式請見證期局網站)  

原持股逾 10%且已依規辦理申報者，

113 年 5 月 10 日也須辦理申報嗎？ 
原持股超過 10%且已依規辦理申報者，113 年 5 月 10 日無須再辦理初次取得申報，惟後續仍須依

規辦理變動及增減共同取得人之申報。 

那些人必須辦理公告及申報？  任何人(包括本國及外國之自然人及法人 )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股份超過 5%。 

回目錄 (8)「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部份 
條文(續)       

 

(接下頁) 
 

●證交所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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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說 明 

已依規辦理初次申報後，若後續降至

5%以下後，又重新持股超過 5%，應如

何申報？ 

一次變動造成持股降至 5%以下，該次變動亦無需公告及申報；後續持股又超過 5%時，則須重新辦

理初次取得申報。 

申報書中資金來源及取得目的應如何

填寫？  

請確實依當事人實際情形填報，另可參考證期局網站/單獨共同取得(證交法§43 之 1 及企併法§27)-申

報書填寫範例 

取得人如何辦理公告及申報？ 取得人為公開發行公司：自行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完成傳輸。 

自然人/未公開發行之公司：由被取得公司代為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電子申報，申報書還需要蓋章嗎? 

 
電子申報係取代原書面申報書，申請書件仍需由取得人簽名蓋章後經由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傳。 

(新版申報書須俟陳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公告) 

取得人未依規辦理公告及申報，裁罰

對象是公司或被取得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範對象是取得人，故違規時依同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處新台幣 24 萬元以上 480 萬於以下罰鍰。 

另被取得公司應依申報辦法第 6 及第 7 條規定之期限代自然人/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取得人辦理公告及

申報，未依規代為辦理申報之被取得公司，將依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6 條規定處以違約金。 

●證交所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常見問答 
 

回目錄 
(8)「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部份 

條文(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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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說 明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大量取得門

檻由 10%調降成 5%，請問持股過

10%內部人定義有同步變更嗎？  

證券交易法第 22-2 條、25 條、157 條及 157-1 條所稱持股逾 10%大股東(內部人)並未調降為

5%，僅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大量取得門檻由 10%調降成 5%。 

 

被取得公司代為公告日以送達日起

算，所謂送達日如何定義？ 

建議取得人應與被取得公司承辦該項業務之經辦人員逕行聯繫，確認經辦人員已確實收件，並留存相

關紀錄，以免造成爭議。 

公告及申報系統相關疑義 

 

已申報之公告須更正時，作法與現行作業相同於 SII 系統申報中重新上傳一筆，並於該筆新增公告 

主旨註明(更正公告)。 

已上傳之申報書須更正時，則須於 SII 申報系統「申請開放更正申報書作業」，經證交所確認放行

後，始可重新上傳申報書。 

取得人如何知道持股已超過 5% 

 
取得人應自行注意持股增減及公司股本變化情形，股本變化情形可至公開資訊站查詢。 

回目錄 (8)「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取得股份申報辦法」部份 
條文(續)       

 ●證交所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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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5 條 

 

第 8 條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第 14 條之 5 規定修正 
★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及董事為自己與公司交易時之代表人之選任程序 

 配合證交法修正公布第 14 條之 4 第 4 項，刪除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成員準用公司法第 213 條、第 214 條及第 223 條有關監 

 察人規定，該項條文有關公司對董事之訴訟及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應依證交法第 14 條 

 之 4 第 3 項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同意為之，並由審計委員會選任代表(成員單獨代表或共同代表)。 

★有正當理由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 

財務報告事項應由獨立董事出具「是否同意意見」，比照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修正為「同意」意見。 

 

第 7 條 

 

●考量實務運作，完備審計委員會召集及議事程序 

★審計委員會開會之時間及地點 

應以便利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成員出席及適合會議召開之時間及地點為原則，以保障審計委員會成員與會之權利。 

★審計委員會未能選出召集人或召集人不為召集審計委員會時 

審計委員會成員無法推選出召集人時，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獨立董事擔任之。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之獨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召集人召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於請求提出 15 

日內不為召開審計委員會時，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之獨立董事得自行召集。 

113.1.11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996 號 

回目錄 
(9)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部分條文及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 

(接下頁)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1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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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8 條之

1、 

 

第 8 條之

2 

●考量實務運作，完備審計委員會召集及議事程序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有 1/2 以上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2 次為限。延後 2 次仍不足額者，主 

席得依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審計委員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審計委員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成員未達全體成員 1/2 者，經在席獨立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8 條之 1 規 

定。 

★審計委員會議事進行中，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或主席未依第 2 項規定逕行宣布散會，其代理人選任程序：由召集人指定其 

 他獨立董事成員一人代理之；召集人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12 條 為避免董事會會議延長開會時間未確定引發爭議，明定出席人數不足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之時限以當日為限。 

第 13 條 明定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董事會主席之代理人選任方式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9)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部分條文及「公開 
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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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明 

第 44 條之 9 

 
 

 

 
 

 

 
 

 

 
 

第 44 條之 21 

 

●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純視訊)應經董事會以董事 2/3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即特別決議) 

  之決議行之。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內，以視訊會議方式開會時時，公 

司經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得辦理下列事項： 

  ★公司如有變更召集方式且已寄發或以電子文件傳送股東會召集通知者，得於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公告股東會 

召集方式之變更。 

  ★公司如召開視訊股東會，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替代措施者，股東欲 

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時，應先向公司提出申請，不適用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5 條第 2 項有關併同寄送給股東之規定。 

  ★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必要緊急措施。 

 

●如發生第 44 條之 9 第 6 項規定之情形，無須適用第 3 款後段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之 

規定。 

(10) 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112.3.6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0899 號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306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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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明 

第 3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

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 2/3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第 6 條之 1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二款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 條之 9 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 

    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 22 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 條之 9 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

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11) 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部份條文 
回目錄 

112.3.17 臺證治理字第 1120004167 號 112.3.23 證櫃監字第 11200552441 號 
配合股東會視訊會議

修正，請各公司依實

際需求，參考本次修

正內容去修訂各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362FB060C46F11EDB2DA005056BE3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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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明 

   第 6 條 ●擴大應於股東常會 30 日前揭露股東會議事手冊及前項會議補充資料等相關資訊之上市 

(櫃)公司適用範圍 

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 30 以上 

之上市(櫃)公司，應於股東常會 30 日前揭露股東會議事手冊及前項會議補充資料等相關資訊。 

 (原為 100 億元以上) 

 

 

 

 

 

 

 

(12)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
法」第 6 條 

回目錄 

112.12.8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5664 號 由 100 億元以

上修改為 20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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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10 條及附表
1 之 2 

 

 

●擴大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之範圍條件 
★循序擴大對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採差異化管理，及提升董事酬金資訊透明度： 

現行上市(櫃)公司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屬最後 1 級距者，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之條件，擴大為最後 2 個級距。 

★引導獲利公司適度與員工分享經營成果，透過資訊揭露之市場監督機制強化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 

增訂稅後淨利增加達一定程度之上市上櫃公司，倘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未增加者，應揭露個別

董事酬金。 

★為強化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酬金發放之合理性及與公司獲利之關聯性： 

增訂公司損益衰退達一定程度及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達一定程度者，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以提升公司治理品質。 

第 10 條附表 2
之 2 之 2、 

附表 2 之 2 之

3 

●為促進公司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及配合「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上市上櫃公 
司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修正相關附表內容 

★增訂火災相關揭露指引，以促進公司提升消防安全管理。(附表 2 之 2 之 2) 

★考量實務作業修正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資訊揭露格式。(附表 2 之 2 之 3) 

★增訂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附表 2 之 2 之 3) 

第 23 條 ●提前資本額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年報申報期限 

 由現行股東會召開日 7 日前提早至 14 日前。 

 

(13)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 
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及附表 
 

 

112.11.10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 號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11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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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10 條及附表 5 

 

 

●擴大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之範圍條件  

★循序擴大對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採差異化管理，及提升董事酬金資訊透明度： 

現行上市(櫃)公司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屬最後 1 級距者，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之條件，擴大為最後 2 個級距。 

★引導獲利公司適度與員工分享經營成果，透過資訊揭露之市場監督機制強化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 

增訂稅後淨利增加達一定程度之上市上櫃公司，倘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未增加者，應揭露個別

董事酬金。 

★為強化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酬金發放之合理性及與公司獲利之關聯性： 

  增訂公司損益衰退達一定程度及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達一定程度者，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以提升公司治理品質。 

第 32 條附表 63 

、 附表 63 之 1 

●為促進公司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及配合「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上市上櫃公 
司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修正相關附表內容 

★增訂火災相關揭露指引，以促進公司提升消防安全管理。(附表 63) 

★考量實務作業修正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資訊揭露格式。(附表 63 之 1) 

★增訂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附表 63 之 1) 

 

(13)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 
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及附表 

(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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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3 條 

 

 

第 28 條 

 

 

第 39 條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於 113 年 1 月 1 日整併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整併，刪除戰略新板股票公司辦理對外公開發行之案件，公開說明 

  書封面應揭露資訊之規定。 

★配合興櫃市場整併後，將開放公司均可選擇採用簡易公開發行機制申請登錄興櫃，以利加速企業進 

 入資本市場，將原本適用於為申請登錄興櫃戰略新板，申報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者，其公開說明 

 書得檢附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規定，擴大為申請登錄興櫃之公司均得適用。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整併實施日期為 113 年 1 月 1 日，明定本次修正發布條文，自 113 

 年 1 月 1 日施行。 

 

 

 

 

(13)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行 
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及附表 (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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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說 明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為健全及強化上市(櫃)公司及其董事會重視永續報告書編製責任，永續報告書宜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為明確實收資本額認定之時點，明定以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為基準。 

●配合「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 年)」推動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自 114 年起編製永續 

  報告書，明定全體上市(櫃)公司自 114 年起均應編製 113 年度之永續報告書。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 年)」之推動，鼓勵上市(櫃)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 

  可參考 SASB 準則揭露行業指標資訊。 

●明定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之水泥工業等 11 種產業別上市(櫃)公司，應適用產業別永續指標。                        

●明訂上市(櫃)公司（含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分階段適用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之時程： 

適 用 公 司 (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 114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5年起完成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6年起完成 

 

 

 

 

 

     

●考量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及確信作業時程規劃之實務，明定公司應於每年 8 月底前完成申報永續報告書。 

(14)修正「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113.1.26 臺證治理字第 113000166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113.1.31 證櫃監字第 1130052150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回目錄 

全體上市(櫃)公司

自 114 年起均應

編製 113 年度之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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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自113年起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其中有關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相關資訊揭露時程 

 

●上市上櫃公司應依下列時程揭露公司（含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之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適 用 公 司 (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 114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5年起完成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6年起完成 

適 用 公 司 (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揭露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之母公司個體 113年起完成 113年起完成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4年起完成 

 

116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5年起完成 

 

117年起完成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6年起完成 118年起完成 

(15) 上市上櫃公司自 113 年起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回目錄 
112.11.10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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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相關資訊揭露時程 

 

●票券金融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相關資訊揭露時程 

 

適 用 公 司(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揭露 

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之母公司個體 113年起完成 113年起完成 

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4年起完成 116年起完成 

適 用 公 司(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揭露 

100億元以上之票券金融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113年起完成 113年起完成 

100億元以上之票券金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4年起完成 

 

116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5年起完成 
 

117年起完成 
5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未達5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6年起完成 118年起完成 

(16)金控、銀行、票券金融公司自 113 年起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 
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112.3.3 金管銀法字第 1120270577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回目錄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30303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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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第 3 條 

第 14 條 

 

第 76 條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於 113 年 1 月 1 日整併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整併，刪除「戰略新板興櫃股票公司」之定義。 

★配合興櫃市場整併後，興櫃股票僅存由推薦證券商報價驅動之議價交易方式，刪除有關戰略新板採自動 

  撮合成交機制適用本準則所 稱「定價日前一段時間普通股加權平均成交價格」之定義。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整併實施日期為 113 年 1 月 1 日，明定本次修正發布條文，自 113 年 

  1 月 1 日施行。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第 3 條 

第 66 條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於 113 年 1 月 1 日整併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整併，修正本準則刪除「戰略新板興櫃公司」之定義。 

★配合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整併實施日期為 113 年 1 月 1 日，明定本次修正發布條文，自 113 年 

  1 月 1 日施行。 

(17) 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外國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份條文 

112.12.29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6067 號 
配合興櫃戰略

新板與一般板

市場於 113 年

1 月 1 日整併

修訂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1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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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有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1 條規定之令        (112.11.9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4830 號) 

一、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有價證券，得經行政院核准予以出售。前項出售，由財政部商得審計機關同意，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辦

理」，復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九條本文規定「有價證券不能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出售者，應採取公開標售方式處理。」，

上開「公開標售方式」屬於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依法律規定所為之拍賣或變賣程序，爰有關抵稅

之未上市、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但已公開發行之公司股票及限制上市或上櫃買賣之公司股票，如依前揭規定辦理公開標售，不適用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無須向本會申報生效後始得辦理。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四日（八九）台財證（一）字第三一八六五號函及八十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八九）台財證（一）字第七Ｏ九五六號函 (清單如附件)，依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一月九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四八三Ｏ五

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發布有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8 條規定之令        (112.11.9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48302 號) 

一、按金融控股公司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子公司(銀行、保險、證券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時，得依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有關私募規定辦理，以維股東結構之單一化。 

二、倘該等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未採私募方式者，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除外規定，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免保留發

行新股之一定成數由公司員工承購。另該等案件應屬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為本會認為無須或

不適宜對外公開發行者，爰免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一定比率對外公開發行，俾維持該等公司之

股權單純化。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一ＯＯＯ五六七三號函(清單如附

件)，依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一月九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四八三Ｏ五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18)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相關函令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117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11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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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有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72 條之 1 規定之令    (112.11.9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48303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七十二條之一規定，以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

者，依經濟部九十一年三月十四日經商字第Ｏ九一Ｏ二Ｏ五Ｏ二ＯＯ號令規範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

所得之溢額之範圍，若屬毋需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之資本公積，應俟產生該資本公積後之次一年度，始得將該次轉入之資本

公積撥充資本。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三ＯＯＯＯＯ五五號函(清單如附件)，依

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一月九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四八三Ｏ五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發布有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26 條規定之令        (112.11.9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48304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十六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十三條規定申報發行交

換公司債者，其持有該償還標的之公司股票期間，得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償還標的股票之公司有合併、收購、股份轉換或分割而換發股票情事者，該償還標的股票於合併、收購、股份轉換或分割前之持有期

間得合併計算。 

(二)發行公司如與持有償還標的股票之公司進行合併、收購或分割者，其對所持有償還標的股票於合併、收購或分割前之持有期間得合併

計算。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三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三ＯＯＯ一七六八號函(清單如附件)，依 

    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一月九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四八三Ｏ五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回目錄 
(18)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相關函令(續)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1170004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11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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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第 9 條 為完備公開收購申報書件，增列公開收購人申報時應檢具獨立專家之評價合理性意見書及公司決議文件。 

為防範公開收購人不履行交割義務，增列公開收購人以國內有價證券作為收購對價者，應提出具有履行支付

收購對價能力之證明文件。 

第 11 條 增列不適用強制公開收購之條件，包括依據企業併購法辦理股份轉換而取得他公司股份。 

第 18 條 明定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之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 23 條 鑑於上市櫃公司股票已全面無實體發行，刪除公開收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於應賣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按

比例分配至壹仟股之處理方式。 

第 27 條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之修正，調整公開收購所取得股份免依前揭規定申報之門檻。 

第 28 條 除修正之第 27 條訂有訂有緩衝期(113 年 5 月 10 日)外，其他修正修文自發布日施行。 

 

 

(19) 修正「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及「公開收 
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 

112.12.4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5509 號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20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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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第 7 條 公開收購人均應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不以現金為收購對價者為限。 

第 8 條 公開收購人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應揭露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時，將採取其他替代方

式之風險。 

第 9 條 規範公開收購說明書記載收購期間屆滿後續處理事項，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應說明該有

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時，則以現金或其他有價證券替代。 

●有關「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25 條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4   
條規定之令。 

一、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訂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申報書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格式如附件。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管證交字第一０五００四五０二０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19) 修正「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及「公開收 
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續) 

回目錄 

112.12.4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5509 號 

112.12.6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55095 號 

112.12.6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55095 號附件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204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2060001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2312061738470.odt&filedisplay=112%E5%B9%B412%E6%9C%886%E6%97%A5%E9%87%91%E7%AE%A1%E8%AD%89%E4%BA%A4%E5%AD%97%E7%AC%AC11203855095%E8%99%9F%E4%BB%A4%E9%99%84%E4%BB%B6%28odt%29.odt&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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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第 2 款第 2 目之 1 

 

 

 

第 2 款第 4 目之 2 

●興櫃戰略新板與一般板市場整併後，興櫃股票僅存由推薦證券商報價驅動之議價交易方式，故修正 

  第 2 款第 2 目之 1 及第 4 目之 2，刪除有關興櫃戰略新板股票參考價格，係以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 

  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計算之規定，修正如下： 

  2.興櫃股票公司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1)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或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內該興櫃股票普通股之每一 

      營業日成交金額之總和除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並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暨加回減資反除權 

      後之股價。 

  4.交換公司債： 

    (2)交換標的股票屬興櫃者，以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或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內交換標的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業日成交金額之總和除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並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暨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及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顯示之每股淨值，兩者計 

      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20)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部分條文  
回目錄 

配合興櫃戰略新

板與一般板市場

於 113 年 1 月 1

日整併修訂 

 

112.12.29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60674 號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1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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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股票公開發行之公司得以低於票面金額私募股票之令             (112.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1 號) 

 

一、採行票面金額之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但書及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以低於票面金額私募股票。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一ＯＯＯ四五四一號令(清單如附件)，自

即日廢止。 

 

 
●有關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以持有其他公司股票為償還標的之交換公司債進行私募之令  

                                                                 (112.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2 號) 

 
一、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以持有其他公司股票為償還標的之交換公司債進行私募，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定，自該私募交換公司債

交付日起滿三年後始得行使交換權。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一ＯＯＯ四九九九號令(清單如附件)，自

即日廢止。 

 

 

(21)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相關函令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912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91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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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券交易法所稱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之令 

                       (112.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 號) 

 
一、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 

(一)對該公司財務業務有充分瞭解之國內外自然人，且於應募或受讓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本人淨資產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或本人與配偶淨資產合計超過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２、最近兩年度，本人年度平均所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或本人與配偶之年度平均所得合計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總資產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之法人或基金，或依信託業法簽訂信託契約之信託財產超過新臺幣五千萬

元者。 

二、前點所稱淨資產指在中華民國境內外之資產市價減負債後之金額；所得指依我國所得稅法申報或經核定之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其他可具體提

出之國內外所得金額。 

三、第一點符合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其資格應由該私募有價證券之公司盡合理調查之責任，並向應募人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應募

人須配合提供之。但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轉讓者，其資格應由轉讓人盡合理調查之責任，並向受讓人取得合理可

信之佐證依據，受讓人須配合提供之。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一ＯＯＯ三四五五號令(清單如附件)，自即

日廢止。 

 

(21)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相關函令(續)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91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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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融控股公司屬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構」範 

  疇之令                                                              (112.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3 號) 

 

一、金融控股公司屬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構」之範疇，惟其參與認購私募有價證券應

遵守金融控股公司法等有關投資及資金運用之規定。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二Ｏ一五Ｏ六二三號令(清單如附件)，自即

日廢止。 

 

 

●有關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原私募有價證券於合併後所換發之有價證券仍為私募有價證券之令 

                                                                  (112.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4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與他公司合併並為存續公司，且消滅公司曾辦理私募有價證券者，原私募之有價證券 (含股票、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憑證等) 因

合併換發為存續公司之有價證券，仍為私募有價證券，其轉讓及申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應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及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十八條等規定辦理，其適用前揭條文所稱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係指消滅公司原交付私募有價證券之日。 

二、公開發行公司合併他公司，應基於合理、適法之考量，於合併契約訂明如何概括承受消滅公司原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募集發行或私募之公司債、

員工認股權憑證等有價證券，或依公司法私募之公司債或發給之員工認股權憑證等有價證券，以保障員工、股東及投資人權益。 

三、公開發行公司如因合併他公司而須增發新股，其中屬消滅公司原私募有價證券所換發者，於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之規定

向本會申報合併發行新股案件時，應扣除該等私募有價證券所換發之股份，並於申報書件中載明。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一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三Ｏ一二二三五九號令(清單如附件)，自即日

廢止。 

(21)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相關函令(續)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9120004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91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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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信託移轉之令                               (112.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5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交付未滿三年之私募有價證券，其應募人或購買人依信託法規定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信託移轉，不受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

八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但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私募有價證券時，仍應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三Ｏ一一六二六七號函(清單如附件)，依本

會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二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三二二Ｏ七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6 款規定之令         (112.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6 號) 

一、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依主管機關所定持有期間及交易數量之限制，指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該私募有價證券為普通股者，本次擬轉讓之私募普通股數量加計其最近三個月內私募普通股轉讓之數量，不得超過下列數量較高者： 

１、轉讓時該私募普通股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公告申報之最近期財務報表顯示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之百分之Ｏ‧五。 

２、依轉讓日前二十個營業日該私募普通股公司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普通股交易量計算之平均每日交易量之百分之五

十。 

(二)私募有價證券為特別股、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或海外有價證券者，本次擬轉讓之私募有價證券加計其最近三個月內已轉讓之同次私募

有價證券數量，不得超過所取得之同次私募有價證券總數量之百分之十五。 

二、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稱交付日，以私募有價證券之發放日或劃撥日為交付日。公司於價款繳納完成十五日內

公告申報私募有價證券相關資料內容時，如尚未能確定私募有價證券之發放或劃撥日，應於交付日期乙欄先行填列預計發放或劃撥私募有價

證券之日；嗣後如有變更，公司應更新其公告申報資料，且公告申報之交付日期與私募有價證券背面註記之交付日期 (如採印製實體有價證

券交付者)，應為一致。 

  (接下頁) 

回目錄 
(21)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相關函令(續)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9120006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91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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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基於法律規定所生效力之移轉，係指繼承、贈與及強制執行等基於法律規定效力而取得或喪失

所有權者。因繼承、贈與及強制執行所取得之私募有價證券，嗣後再行賣出仍應受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四、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私人間直接讓受者，其受讓人資格不受同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另受讓

人及嗣後再行賣出不受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五、設定質權之私募有價證券，其所有權得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因質權人取得所有權或自行拍賣等方式行使質權而

移轉，惟質權人行使質權及嗣後再行賣出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質權人如非當舖或以受質為營業者，須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所定資格條件，始得以取得私募有價證券所有權之方式行使 

質權。 

(二)質權人自行拍賣，拍定人須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所定資格條件。 

(三)質權人因質權設定所取得之私募有價證券，嗣後再行賣出仍應受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六、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八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二ＯＯＯ一九九一號令(清單如附件)，自即日

廢止。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一ＯＯＯ六ＯＯ七號函及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台財證

一字第Ｏ九二Ｏ一Ｏ一七八六號函(清單如附件)，依本會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二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三二二Ｏ七號函，自即日停止適

用。 

(21)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相關函令(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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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上市(櫃)公司

「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 

「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興櫃股票

審查準則」 

●上市上櫃興櫃公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修正時，應於董事會通過之即日起算 2 日內申 

報修正原因及內容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申報；修正時應於董事會通過之即日起算 2 日內申報修正原因及內容。 

 

上市(櫃)公司
「資訊申報作
業辦法」 

●上市上櫃公司應自 113 年起，每年定期就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進行功能性委員會

績效評估並於 3 月底申報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個別董事自我或同儕評鑑之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每年 3 月底前申報。 

 

 

上市公司「資
訊申報作業辦

法」 

●新增上市創業投資公司應申報資訊 

新增創業投資公司應於每營業日收盤當日申報被投資公司屬上市(櫃)、興櫃有價證券之公允價值資訊，每月應申報其上月

份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所有被投資公司資訊。 

 

 

112.2.6 證櫃監字第 11200512611 號 

(22)修正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興櫃公司「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 

回目錄 

112.2.2 臺證上一字第 1120001236 號 

112.8.23 臺證治理字第 1120014763 號 112.9.1 證櫃監字第 11200681001 號 

112.11.29 臺證上一字第 1120022321 號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yMDA1MTI2MTE%3D&content_file=MTEyMDA1MTI2MTEuaHRtbA%3D%3D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2F7433BEA2CE11EDB2DA005056BE380E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AB44087F418411EEAA0D005056BE380E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yMDA2ODEwMDE%3D&content_file=MTEyMDA2ODEwMDEuaHRtbA%3D%3D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863E7AED8EA011EEAA0D005056BE3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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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上市(櫃)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

公開處理程序」 
 

 

●上市上櫃公司各季財務報告或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提董事會之日期應發布重大訊息 

  (自 113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起適用) 

公司自 113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起，各季財務報告或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提董事會，通知董事開會日期時須發布重大訊

息公告董事會召開日期。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上市公司「重大

訊息之查證暨公

開處理程序」 

●上市公司公告之營業收入連續 3 個月為零或負數者應發布重大訊息 

  上市公司連續 3 個月公告之營業收入為零或負數者。(創新板上市公司、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不適用

之) 

●上市創業投資公司每季應至少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上市公司每年應至少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其中創業投資公司每季應至少在中華民國境

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23)修正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興櫃 
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 

111.10.12 臺證上一字第 11100195511 號 111.10.12 證櫃監字第 11100678971 號 

112.11.29 臺證上一字第 1120022321 號 

回目錄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8418A6594A1111EDB2DA005056BE380E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xMDA2Nzg5N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xMDA2Nzg5NzE%3D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863E7AED8EA011EEAA0D005056BE3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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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上市(櫃)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

公開處理程序」 

 

「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興櫃股票
審查準則」 

 

 

●公司發布之重大訊息及向外界說明之內容應一致且不得有偏頗之情形。 

●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遭羈押者，公司應發布重大訊息說明相關事宜。 

●刪除重大訊息處理程序及興櫃審查準則條款有關保息之文字。 

●考量金融控股等公司因單一事件罰鍰金額累計達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因受裁處之適用法規不同，而需再判斷係依

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 4 條第 1 項第 26 款或第 39 款發布重大訊息，為使法規適用簡潔，刪除前條第 1 項第 39 款規

定，併入本條第 26 款並調整相關文字。 

●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審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規範會計師服務案件準則總綱」規定，

會計師執行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及擬制性財務報表之確信案件，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而適用確信原

則，調整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相關文字。 

●公司(興櫃公司含負責人)首次發生存款不足之退票、或全部退票清償註記後再有新增存款不足退票、或退票個案情節

重大者，始需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 

●新增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亦可經公司指派召開重大訊息記者會。 

●刪除興櫃公司應於公告申報年度財務報告時申報上年度支付會計師之公費。 

●創新板上市(第一上市)公司為另一已上市（櫃）之公司持有股份逾其已發行股份總數或實收資本額達一定門檻應終止

上市之比例，由 70%放寬調整為 80%，配合調整應發布重大訊息之相關文字。 

 

回目錄 

112.8.21 證櫃監字第 11200674451 號 112.8.14 臺證上一字第 1120014904 號 

(23)修正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興櫃 
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續)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yMDA2NzQ0NTE%3D&content_file=MTEyMDA2NzQ0NTEuaHRtbA%3D%3D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E0FBABF73A8A11EEAA0D005056BE3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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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法 規 說 明 

第 10 條 ●修正上市(櫃)公司新股權利證書及股款繳納憑證申請上市(櫃)期限 

  上市公司辦理增資發行新股時，以新股權利證書或股款繳納憑證申請上市者，至遲應於上市櫃買賣開始

日前 2 個營業日，於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辦理申報。 

 

  ※原規定 

  以新股權利證書申請上市櫃者，應於增資案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 15 日內。 

  以股款繳納憑證申請上市櫃者，應於增資案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並收足股款後 15 日內。 

 

 

 

 

 

 

 

 

 

(24)修正上市(櫃)公司「審查有價證券上市(櫃)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112.12.5 臺證上一字第 1120022626 號 

回目錄 

112.12.15 證櫃監字第 11200772541 號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37B91320935411EEAA0D005056BE380E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yMDA3NzI1NDE%3D&content_file=MTEyMDA3NzI1NDEuaHRtb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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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上市公司為何要辦理

法人說明會？ 

答：法人說明會為上市公司與投資大眾溝通管道之一，上市公司除定期揭露財務資訊、展示現有經營績效外，每年 

    亦可透過不定期辦理法人說明會，由靜態互動轉為面對面交流對話，建立與投資人溝通之平台，於會中可向股 

    東及投資人說明經營成果、未來經營方向及目標、或產業脈動等非財務面之質化資訊，除可增加投資人對公司 

    之了解、強化公司資訊透明度外，並可提升公司知名度暨健全公司治理。 

法人說明會通常包含

什麼內容？ 

答：說明會中英文簡報內容應一致，其範圍宜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惟簡報人員應注意說明內容不得逾越所申報 

    之財務業務資訊範圍： 

    (一) 公司概況：公司簡介、業務範圍、主要產品等。 

    (二) 產業概況：產業之現況與發展，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產品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等。 

    (三) 營運概況：業務內容、市場及產銷概況等。 

    (四) 財務概況：經營結果、財務績效指標、股利政策、資本支出及近期重大事項對股東權益或財務報表之影 

                  響，如：以淨利率、應收帳款週轉率、負債比率、EBITDA等財務報表分析常見指標說明公司 

                  盈利能力、經營效率及償債能力，或說明發行新股或員工認股權等員工獎酬工具所認列費用對 

                  公司損益或股東權益之影響…等，應採經會計師查核（核閱）之財務報告附註相關數字。 

    (五) 未來展望：營運策略、機會與挑戰、競爭優勢、研發計畫、專利佈局等。 

    (六) 其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辦理情形、近期發生之重要事件摘要報告、QA問題交流。 

 

(接下頁) 

(25)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112.12.18 交易所「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回目錄 112 年起，上市
公司及資本額 6
億元以上之上櫃公
司，每年應至少召
開一次法人說明會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11212)_202312181613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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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112 年 10 月調整) 如屬從事新藥研發之公司，因具產品開發時程長、投入經費高、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其具高度研

發風險之行業特性，故其法人說明會內容除宜包含本問答集第二題所列示之項目外，另應就下列新藥研發

所屬重點事項向投資人說明，俾利強化公司資訊透明度，增進投資人對公司目前產品、臨床試驗進度及未

來規劃有所瞭解。 

項 目 說 明 重 點 

產品面 

 

1.產品劑型及其適應症 

2.市場性分析：包含目標市場、競爭情形及同業比較、商業化發展計畫及商業模 

式規劃 

研發面 

 

1.技術來源(自行研發或授權) 

2.研發團隊規模、學經歷、專業領域 

3.目前研發進度及未來研發時程規劃 

4.外部顧問團隊 

財務業務 

 

1.研發費用主要項目及內容 

2.授權金模式及合約限制條款 

3.營運資金規劃(包含維持營運時程及假設暨預計下一輪融資時程) 

4.每輪增資情形(包含用途規劃、對象、金額) 

其它 1.向各所轄主管機關溝通內容(含重大不利事件) 

2.訴訟風險(含專利權、授權合約限制及委外契約)或 其他風險事項揭露 
 

(25)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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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法人說明會參與者為

何？ 

答：一般而言，公司方面參與者通常為公司主要管理階層，如：總經理、財務長、或主要營運部門主管…等（KY

公司則宜由董事長或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而參加法人說明會之人士則多為金融機構分析師、財經媒體、或對

該公司有興趣之投資人，尚無資格限制，惟實務上，因會議流程及場地管控係由主辦單位負責，部分場次可能

僅限受邀對象出席。依現行規範，上市公司需於時限內上傳會議簡報資訊，自辦法人說明會者並應上傳影音資

訊，受邀參加之上市公司，本公司亦持續鼓勵其上傳影音資訊，故外界皆可線上遠端收看法人說明會，以增進

投資人瞭解上市公司財務業務情形。 

法人說明會是否有特

定型式？ 

其性質為何？ 
是否僅限於名稱包含

法人說明會或業績發

表會等活動？ 

答：「法人說明會」規範意旨係為避免因資訊不對稱，產生交易不公平之情事，故是否為「法人說明會」應考量實

質面向，而非僅以名稱認定，爰上市公司召開或參與相關財務業務資訊說明活動，不論其名稱、性質、參與人

數多寡或召開方式（如：實體、線上或電話會議等）為何，倘對外說明公司財務、業務或營運展望等資訊，即

屬「法人說明會」範疇，需按相關程序辦理公告申報作業，以符資訊普及性、對稱性及公平揭露之意旨。惟有

關機構投資人、研究分析人員等個別參訪行程，考量其業務特性，原則上予以排除，但仍請上市公司於辦理相

關事項時，注意法令規定與資訊對稱及公平揭露原則。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

明會之頻率有何規
定？ 

(112 年 12 月調整) 

答：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國內及第一上市公司每年應

至少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行辦理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其中創業投資公司每季應至少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辦

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並無舉辦次數上限或辦理型態（如：實體或線上） 

之限制，上市公司可視其年度營運計畫自行安排，適時辦理法人說明會，提供投資人更即時多元之產業動態或

營運資訊，如辦理情形符合一定條件之上市公司另可於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中得分。 

回目錄 
(25)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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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上市公司可否於交易
時間內召開或參加法
人說明會？ 

答：依據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8條規定，除下列情形外，不得於本公 

    司交易時間內為之： 

(一) 海外法人說明會因時差致於本公司交易時間內召開者。 

(二) 受邀參加者。 

(三) 其他經申請且本公司認為屬必要之情形者。 

辦理法人說明會皆需
要事先向本公司申報

嗎？所謂「事先」之

時點為何？函報內容
為何？ 

答：原則上無須向本公司申報，惟如欲於交易時間內自辦法人說明會者，需事先向本公司申報，因本公司尚需預留

作業時間，建議上市公司於辦理法人說明會當日前3個營業日函報本公司，函報內容並無規定格式，請載明日

期、時間、地點、法人說明會名稱及須於交易時間內辦理之原因等。另，海外法人說明會因時差致於本公司交

易時間內召開、或屬受邀參加者，則無須事先來函報請本公司同意。另公司如係召開新產品發表會等，無須事

先來函申報，惟該等活動如對外宣布預測性資訊，或尚未對外發布之營收獲利資訊等，本公司仍將依「對上市

公司應公開完整式財務預測之認定標準」辦理，並可能認定該等發表會係屬「對外公布尚未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之財務業務資訊者」。 

於國外召開法人說明
會，申報其相關資訊
之時間點是以國外時
間或臺灣時間為準？ 

答：依據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6條規定，申報法人說明會相關資訊之

時間點係以臺灣時間為準。 

回目錄 (25)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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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
明會，有關資訊揭露

應注意事項為何？ 

答：依據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處理程序」第8條及「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3條第2項第14款，有關資訊揭露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重大訊息：至遲應於召開日前一日或參加日前一日發布重大訊息公告其日期、時間、地點等相關 

資訊。 

(二)資訊申報： 

1.財務業務資訊（即中英文簡報檔）：                                                  於當日交

易時間開始前或交易時間內召開或參加者，應於會前之非交易時間內至本公司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

系統輸入完整之財務業務資訊（即中英文簡報檔），餘至遲應於會後當日辦理。屬多日多場次（連續期

間且同一主辦單位）之法人說明會且其內容相同者，僅需申報首場次之資訊。 

 2.影音連結資訊： 

(1)屬國內自辦之法人說明會，均應於會後之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前，於本公司指定之網際

網路資訊申報系統輸入完整之會議影音連結資訊（可採輸入影音連結網址或上傳影音檔擇一），相

關影音檔案並應留存至少一年。其中屬當日交易時間開始前或交易時間內召開者，尚應於會中同步

提供完整之影音資訊供外界即時收視。本公司無償提供場地，並由專人負責影音設備及轉播事宜，

竭誠協助上市公司自辦法人說明會，歡迎向本公司服務窗口聯繫。 

(2)屬受邀參加之法人說明會，上市公司可洽主辦單位協助提供錄影錄音服務或開放自行錄影錄 

音，每年並應至少擇一場次，於會後之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前上傳該會議影音資 

訊（所有欲上傳場次之影音資訊申報時限亦同），以提升資訊透明度。 

回目錄 
(25)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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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
明會，有關資訊揭露

應注意事項為何？ 

3. 茲整理法人說明會之資訊揭露時限如下表： 

申 報 項 目  盤前召開法說會 盤中召開法說會 盤後召開法說會 

重大訊息  
至遲於前一日發布 

中英文簡報檔  
會前非交易時間上傳 當日 

同步收看網址(註) 
會前申報同步收看網址 無 

影音連結  

 

1. 屬國內自辦者：所有場次皆應於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前上傳。  

2. 屬受邀參加者：每年應至少擇一場次上傳其影音連結資訊，所有欲上傳場 

次皆應於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前上傳。  

註：僅限國內自辦之上市公司，非屬國內自辦者，本公司亦鼓勵上市公司上傳影音資訊，供投資大眾參閱。 

(25)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續) 

上櫃公司請參考 111.7.12 櫃買中心「上櫃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回目錄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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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有關第 6 款「董事長、總經理、法人董監事或其代表人、獨立董

事、自然人董監事、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立功能性委員會之成員於

委（選）任及發生變動、1/3以上董事發生變動或第一上市公司、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之董事會成員或獨立董事於我國境內設有 戶籍之

席次未達對第一上市公司、創新板第一上市公 司上市後管理作業辦

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要求者。」，及 第 8 款「發言人、代理發言人、

重要營運主管（如：執行長、營運長、行銷長及策略長等）、財務主

管、會計主管、公司治理主管、資訊安全長、研發主管、內部稽核

主管等人事變動或第一上市公司、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訴訟及非訟

代理人發生變動者。」，應如何發布重大訊息？ 

答： 

(一)上市公司發布第6款或第8款重大訊息，請列示新任董事(長)、總經理

或重要人員等之最近五至十年主要學、經歷，俾投資人知悉前開人員

重要產學專業背景。 

(二)發布第6款重大訊息，計算董事變動席次比例請詳 111年8月11日 

金管證發字第1110382817號函令。 

 

依第6款或第8款發布重大訊息之可能情形為何? 

 

答： 

(一)第6款：  

1.法人董事改派代表人，應發布第6款重大訊息。  

2.具董事長身分之董事發生變動時，應分別發布董事長變動及其董事 

異動之重大訊息。  

3.獨立董事發生變動，應分別發布獨立董事異動及審計委員會成員變 

動之重大訊息。 

(二)第8款： 

   重要營運主管除重訊處理程序所舉例者外，上市公司應評估何者為重

要營運主管，另為兼顧資訊之衡平性，倘該重要營運主管之委任曾發

布重大訊息，其後續變動亦須發布重大訊息。 

(26) 修訂上市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113.01.08 交易所「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回目錄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3%80%8C%E9%87%8D%E5%A4%A7%E8%A8%8A%E6%81%AF%E7%99%BC%E5%B8%83%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E3%80%8D11301%20_20240118165315.pdf


 

58 

 

 

 

 

 

 

 

項 目 說 明 

依第 51 款「其他經董事會決議之重大決

策，或對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

大影響之情事者。」發布重大訊息之可能

情形為何？ 

答： 

(一)至(五)略 

(六)上市公司之子公司依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中國證監會)發布之「境內企

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及相關配套監管指引，向中國證監會備案時，

及備案通過與否時，上市公司均須代子公司發布重大訊息，俾投資人知悉。 
有關第 26 款「發生資通安全事件，造成公

司重大損害或影響者。」應如何發布重大訊

息？ 

答： 

(一) 略 

(二) 公司發生資通安全事件，依前開評估範圍估算之結果，或媒體報導公司發生資通安全

事件，可能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時，或公司之核心資通系統、官方網站或機密文件

檔案資料等，遭駭客攻擊或入侵，致無法營運或正常提供服務，或有個資外洩之情

事，即屬造成公司重大損害或影響，公司即應依第 26 款發布重大訊息。 

依 26 款發布重大訊息之可能情形為何? 答： 

(一)至(三)略 

(四) 公司之核心資通系統、官方網站或機密文件檔案資料等，遭入侵、破壞、竄改、刪 

    除、加密、竊取、服務阻斷攻擊(DDoS)等，致無法營運或正常提供服務，或有個資 

    外洩之情事等。 

回目錄 

(26) 修訂上市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續) 

上(興)櫃公司請參考 113.1.10 櫃買中心「上(興)櫃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回目錄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8%88%88%E6%AB%83%E5%85%AC%E5%8F%B8%E9%87%8D%E5%A4%A7%E8%A8%8A%E6%81%AF%E7%99%BC%E5%B8%83%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t=20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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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16) 

 

 

●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 111年11月4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722號令，就保險被投資公司重分類之金融資 

產公允價值變動數，按採權益法之持股比例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其提列方式為何？  

 

答： 

一、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111年11月4日金管證發字第1110384722號令就保險被投資公司重分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累積數，按採權益

法之持股比例計算該期應有之特別盈餘公積數時（即提列及迴轉後之特別盈餘公積餘額），應不超過該期公開發行公司對該保險被投

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帳面金額。 

二、公開發行公司依前揭規定計算該期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應依本會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 號令及

10901500221號令第二點第二款所列之提列方式辦理。 

三、公開發行公司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先依本會110年3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令及10901500221 

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次依本會111年11月4日金管證發字第1110384722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7)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就保險被投資公司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變動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疑義問答 

 

●金融控股公司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給股東現金相關規定       ( 113.01.22) 

一、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為健全金融控股公司之財務結構，金融控股公司現金股利之發放基礎應以累積未分配盈餘為原則。金融控股公司擬以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

積發給普通股股東現金，應符合下列財務比率規定，經董事會審慎評估必要性及妥適性後，於股東會前函報本會核准。本會將依金融控股公

司集團整體資本規劃及財務業務健全度審酌： 

(一)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現金者： 

1. 分配後法定盈餘公積達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十。 

2. 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資料所複核之集團資本適足率扣除預計發放之現金股利(含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 

分派)後之集團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且各子公司應符合下列規定： 

(1) 銀行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加計二個百分點；系統性重要銀行應符合「系統性重

要銀行篩選標準及實施要求」第二點之資本要求，且該資本適足率應經由會計師複核。另銀行子公司流動準備比率、流動性覆蓋比

率、淨穩定資金比率不得低於法定比率。 

(2) 票券金融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十點五以上，且該資本適足率應經由會計師複核。 

(3) 證券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二百以上，且以經會計師簽證之最近期財務報告計算之資本適足比率為準。 

(4) 保險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法定標準之一點二五倍以上，及淨值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且該資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應經由會計師查

核簽證。 

3. 金融控股公司及各子公司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及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提列之備抵損失、備抵呆帳及各項準備，達各

業別相關法令規定應提足損失準備金額百分之一百以上。 

4. 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度雙重槓桿比率未逾百分之一百十五。 

(二)以資本公積發給現金者應符合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資本公積，且分配後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本適足率應符合前款第 

二目規定。 

三、金融控股公司申請時須檢附董事會紀錄及符合前點所列條件之證明文件。 

四、本規定自即日生效。  

 (XX) 金融控股公司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給股東現金相關規定 

回目錄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2161152320.pdf&filedisplay=%E6%9C%89%E9%97%9C%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9%85%8D%E5%90%88%E6%8E%A1%E6%AC%8A%E7%9B%8A%E6%B3%95%E4%B9%8B%E4%BF%9D%E9%9A%AA%E8%A2%AB%E6%8A%95%E8%B3%87%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9%87%91%E8%9E%8D%E8%B3%87%E7%94%A2%E9%87%8D%E5%88%86%E9%A1%9E%EF%BC%8C%E6%8F%90%E5%88%97%E7%89%B9%E5%88%A5%E7%9B%88%E9%A4%98%E5%85%AC%E7%A9%8D%E4%B9%8B%E9%81%A9%E7%94%A8%E7%96%91%E7%BE%A9%E5%95%8F%E7%AD%94.pdf&flag=doc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4012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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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27 員工認股權憑證疑義問答 ) 

(28)員工認股權憑證疑義問答 
             

  

●依募發準則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應訂定發行及認股辦法，其應如何明確訂定？員工認股權憑證給與 

之對象，應提報審核程序為何?                                     

 

答： 

（一） 公司申報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訂定發行及認股辦法，其應載明之事項於募發準則第 56 條第 1 項有明定，公司應確實依該條文

規定事項訂定發行辦法內容，並應依募發準則第 56 條第 3 項規定明定認股權人資格條件及發放審核程序相關事項（檢附員工認股

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參考釋例乙份如附件一）。 

（二） 按「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7 條規定，董事、經理人領取之薪資報酬應提

交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爰若認股權人為具員工身分董事、經理人身分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另為強化對員工認股權憑

證之獎酬機制，按本會 111 年 8 月 1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34264 號令，審計委員會於審核發放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應考量員

工個人表現及績效等事項，爰若認股權人非具經理人身分，應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原則如下，相關審核程序並應載明於發行及認

股辦法:(如附件二) 

1. 經理人:發行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按相關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者，若認股權人為該等公司之經理人，須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

討論後再提報發行人董事會，依規定尚無需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公司，需先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後再提報發行人董事會。倘上

開委員會皆未設置者，則需提報發行人董事會。 

2. 非經理人:若認股權人非為發行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之經理人，須先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後再提報發行人董事會。倘皆未設置審

計委員會者，則提報發行人董事會。 

（三） 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中有關認股權人資格條件的事項，除應敘明相關參酌績效條件等事項，並應敘明將依所參酌相關績

效條件等事項訂定分配標準或原則。相關委員會及董事會於審核發放對象、數量時，應依公司所定相關分配標準或原則，充分評估

相關發放資料與績效連結之合理性。  

回目錄 訂定員工認股權發行

辦法時應明定認股權

人資格條件及發放審

核程序相關事項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6271657170.pdf&filedisplay=112%E5%B9%B46%E6%9C%88%E4%BF%AE%E6%AD%A3%E5%93%A1%E5%B7%A5%E8%AA%8D%E8%82%A1%E6%AC%8A%E6%86%91%E8%AD%89%E7%96%91%E7%BE%A9%E5%95%8F%E7%AD%94.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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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員工認股權憑證疑義問答(續) 
 

  ●興櫃公司於辦理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定價時，如遇營業日無成交價格如何計算?     

 

答： 

（一） 按募發準則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興櫃股票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其認股價格不得低於發行日前一段時間普通股加權平均成交 

價格，且不得低於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所稱發行日前一段時間普通股加權平均成交價格，按募發 

準則第 53 條第 4 項準用第 14 條第 5 項規定，係指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內該興櫃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 

業日成交金額之總和除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 

（二） 有關上開認股價格之計算，應以發行日前有成交價之營業日為依據，並依上開規定之日數予以選足計算。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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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27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疑義問答) 

(29)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疑義問答 
 

  
●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員工，應提報審核程序為何？  

 

答： 

(一)公司申報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訂定發行辦法，其應載明之事項於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4 第 1 項有明定，公司應確實依該條文 

規定事項訂定發行辦法內容，並應依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4 第 2 項規定明定員工資格條件及發放審核程序相關事項。 

(二)按「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7 條規定，董事、經理人領取之薪資報酬應提 

交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爰若認股人為具員工身分董事、經理人身分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另為強化對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獎酬機制，按本會 111 年 8 月 1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34264 號令，審計委員會於審核發放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時，應考量 

員工個人表現及績效等事項，爰若認股人非具經理人身分，應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原則如下，相關審核程序並應載明於發行辦 

法:(如附件) 

 1.經理人:發行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按相關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者，若認股人為該等公司之經理人，須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 

後再提報發行人董事會，依規定尚無需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公司，需先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後再提報發行人董事會。倘上開委員 

會皆未設置者，則需提報發行人董事會。 

 2.非經理人:若認股人非為發行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之經理人，須先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後再提報發行人董事會。倘皆未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則提報發行人董事會。 

(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中有關認股人資格條件的事項，除應敘明相關參酌績效條件等事項，並應敘明將依所參酌相關績效條件 

等事項訂定分配標準或原則。相關委員會及董事會於審核發放對象、數量時，應依公司所定相關分配標準或原則，充分評估相關發 

放資料與績效連結之合理性。 

回目錄 

訂定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發行辦法時應明定

員工資格條件及發放

審核程序相關事項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6271705060.pdf&filedisplay=112%E5%B9%B46%E6%9C%88%E4%BF%AE%E6%AD%A3%E9%99%90%E5%88%B6%E5%93%A1%E5%B7%A5%E6%AC%8A%E5%88%A9%E6%96%B0%E8%82%A1%E7%96%91%E7%BE%A9%E5%95%8F%E7%AD%94.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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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28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股權申報問答集)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持有期間」，對於因合併而接續消滅公司原任他公司 

董監事職務者，如何適用？  

 

答：依據經濟部 87 年 5 月 14 日商第 87204541 號函及 88 年 11 月 19 日商字第 88222810 號函釋說明，公司合併，得由存續或另立

之公司接續消滅公司原依公司法第 27 22 條規定當選為他公司董事監察人職務，故因合併而接續 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者，其「持有期

間」計算方式如下：  

一、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以變更董事監察人名稱方式接續消滅公司原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當選為他公司董事監察人

者，其「持有期間」以消滅公司之原取得董事監察人身分時點起算取得身分期間。 

二、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重新指派代表人，接續消滅公司原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由代表人當選為他公司董事監察人者，

該代表人「持有期間」 以重新指派之日起算取得身分期間。  

三、前項重新指派之代表人仍為同一人時，該代表人「持有期間」以首次當選董事監察人之日起算取得身分期間。 

 

 

 

  

回目錄 

(30)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股權申報問答集
og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1908191647390.pdf&filedisplay=112.4%E5%85%A7%E9%83%A8%E4%BA%BA%E8%82%A1%E6%AC%8A%E7%94%B3%E5%A0%B1%E5%95%8F%E7%AD%94%E9%9B%86.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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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27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31)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違反委託書規則相關規定經處分者，於一年內限制其擔任徵求人或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之資格，主管機 

關處分時如何認定是徵求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或是徵求場所人員之違規行為？又徵求場所人員違規是 

否會連帶使公司遭停業一年處分？ 

 

答：違反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6 條有關徵求資格規定或第 11 條第 1 項委託書取得之限制等違規行為時，本會將依個案違規事實及事 

證釐清行為主體，若係從業人員個人行為而違規，且非因業者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任所致者，公司不致受連帶處分。業者應善盡監督管

理之責任，加強人員教育訓練督促所屬人員落實法令遵循，不得違法取得委託書。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7 條之 1 規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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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2.29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適用疑義問答集) 

 

 

(32)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適用疑義問答集 
 

  

●依募發準則第 7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41 條第 2 項所定以資本公積撥充資本之比率，其以公司法 

第 24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者，每年撥充之合計金額，不得超過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十。前揭所稱「實收資本額」應如何認定？  

 

答：發行人依募發準則第 72 條之 1 第 1 項所稱「實收資本額」，係指向本會申報案件時，變更登記表所載之實收資本額。是以，發行人如有

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買回其股份，而依同條第 4 項應辦理變更登記消除股份等應變更登記之事項，應先向經濟部辦理

變更登記後，再行向本會申報無償配發新股案件。 

 

 

●發行人如擬併案申報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及減少資本彌補虧損案件時，是否應於股東會議事手冊及公開 

說明書揭露相關資訊？  

 

答：為加強資訊公開，發行人如擬併案辦理增減資案件時，建議股東會議事手冊「減資彌補虧損案」討論事項之說明內容及該次現金增資案

公開說明書之「特別記載事項」，應揭露併案辦理增減資案之計畫內容及相關作業時程、對每股淨值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以及現金增資預

計發行價格之訂定等事項，以利股東知悉相關資訊。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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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40 條規定之令 

一、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公開發行公司內控處理準則」）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公開發行公司對其子公司財務、業務資訊之監督與管理，依「公開發行公司內控處理準則」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至少按季取得其各

子公司月結之管理報告，包括營運報告、產銷量月報表、資產負債月報表、損益月報表、現金流量月報表、應收帳款帳齡分析表及逾期帳款明

細表、存貨庫齡分析表、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等，進行分析檢討，若發現有異常或未依規定辦理之情事，應即督促各子公司確實改

進或更正。 

三、公開發行公司對其「重要子公司」，於依「公開發行公司內控處理準則」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進行分析檢討時，並應加強下列事項之

分析檢討及作成檢討報告： 

(一)分析逾期應收款項之金額、原因及其提列備抵損失之適當性。 

(二)分析存貨入帳基礎及計算方法之合理性、有無提供質押或抵押、有無損壞、變質或歷久滯銷之情形及其提列跌價損失之適當性。 

(三)分析採權益法之投資與不動產之取得與處分是否依法令規定及該公司所訂相關作業程序執行。 

(四)分析資金貸與他人與為他人背書保證是否依法令規定及該公司所訂相關作業程序執行，並提列適足之備抵損失或認列背書保證負債準備。 

四、上市、上櫃公司對其「重要子公司」，應「按月」辦理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事項。 

五、第三點及第四點所稱「重要子公司」，依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之規定認定。 

六、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台財證稽字第〇九三〇〇〇〇九三九號令，自即日廢止。 

 

 

 

 

 

(33)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函令 
回目錄 

112.3.22 金管證審字第 11203809871 號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32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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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28 條第 1 項、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之令 
 
 
一、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會計師受託執行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所應涵蓋期間，除第三點及下列事項外，應依本準則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辦理： 
   （一）例外情況： 

1、上市（櫃）公司進行分割後，其分割受讓公司為依簡易上市（櫃）規定申請上市（櫃）而有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必要，且其設立年限未能 
   符合本準則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期間者。 
2、上市（櫃）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投資控股公司，該投資控股公司為申請上市（櫃）而有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必要，且其設立年限未能 

   符合本準則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期間者。 
3、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公司其設立年限未能符合本準則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期間者。 

 （二）會計師對前開公司執行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所應涵蓋之期間如下： 
1、公司自設立登記日起至申報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日止未屆滿一個年度者，會計師執行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所應涵蓋之期間為自該公司 
   設立登記日起至申報日前一個月止。 
2、公司自設立登記日起至申報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日止已逾一個年度者，會計師執行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所應涵蓋之期間為自該公司申
報日前一個月往前推算之一個年度。 

三、為申請於證券交易所創新板上市買賣或登錄興櫃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之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得以受 
    查公司與外部財務報導及保障資產安全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中，屬重大營運循環及管理程序之內部控制為其審查範圍，其所應涵蓋之期間如 

    下： 
（一）申報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日期為二月至四月者，涵蓋期間為前一年度第三季及第四季。 
（二）申報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日期為五月至七月者，涵蓋期間為前一年度第四季及當年度第一季。 
（三）申報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日期為八月至十月者，涵蓋期間為當年度第一季及第二季。 
（四）申報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日期為十一月至次年一月者，涵蓋期間為當年度第二季及第三季。 

四、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金管證審字第一一一Ｏ三八五四四Ｏ五號令及一百十二年三月二十二 
    日金管證審字第一一二Ｏ三八Ｏ九八七號令，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廢止。〇〇九三九號令，自即日廢止。 

(33)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函令(續) 

112.12.29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60676 號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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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第 8 條 

第 14 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將永續資訊之管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並應將其列為年度稽核計畫之稽

核項目 
為促使上市上櫃公司重視環境、社會及治理等永續資訊之揭露品質，並提升蒐集、運用及編製永續資訊之能力，明

定上市上櫃公司應將永續資訊之管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並應將其列為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目。 

第 47 條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考量公司建立永續資訊管理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將其納入年度稽核計畫需有一定期間配合調整，明定本次修正條文 

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俾利公司遵循。 

 

 

(34)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份 
條文--預告期間: 2024.1.23~2024.3.25 113.1.23 金管證審字第 1120386154 號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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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相關規定之令 
 

一、補充釋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適用疑義： 

(一)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以下簡稱內部人），於公開發行公司上市、上櫃及興櫃前所取

得之股票，及公司辦理現金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盈餘轉增資（含員工紅利）、受讓公司之庫藏股或行使可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權而取得

之公司股票，尚非本條第一項所定「取得」之範圍，不列入歸入利益之計算。但內部人另有買進與賣出（或賣出與買進）公司股票之行為

相隔不超過六個月者，應有歸入權之適用，不得以所賣出之股票係以前述方式取得，主張豁免適用。 

(二)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法人董事或監察人之買進或賣出該公司股票、與其代表之自然人之賣出或買進之行為，兩者所有權各自獨立，無合

併計算六個月期間之認定問題。 

(三)內部人違反本條之規定者，於計算差價利益時，其於未具前述身分前及喪失身分後買進或賣出之股票，不列入計算範圍。 

(四)因受贈而取得之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屬本條第一項所定「取得」範圍。惟贈與並非賣出，尚無本條之適用。至於內部人之配偶受內部

人贈與所屬公司股票，其配偶該次受贈所屬公司股票，得免納入歸入利益之計算。 

(五)因信託關係受託持股當選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董事、監察人後，再以證券承銷商身分依證券交易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取得之上市、上櫃及

興櫃股票，屬本條第一項所定「取得」範圍。 

(六)公營事業經理人於官股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釋出時，依移轉民營從業人員優惠優先認購股份辦法認購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其於認

購後六個月內賣出該股票者，有本條之適用。 

(七)金融機構對質押股票之實行質權，不論係自行拍賣或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均係代理債務人即出質人賣出股票，其出賣人仍為出質人，屬本

條第一項所定之「賣出」範圍。惟若因公司其他董事或監察人之質押股票遭金融機構實行質權強制賣出等非自發性之行為或非可歸責於自

己之事由造成持股成數不足，而須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第五條規定補足

持股成數時，該買進之股票於計算本條第一項規定時可不予計算。 

(八)員工認股權憑證依規定不得轉讓，且未開放上市、上櫃及興櫃買賣，故內部人取得公司發給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尚非本條之適用範圍。惟

該內部人如行使員工認股權，取得公司股票或股款繳納憑證，則屬本條第一項所定「取得」範圍，應有歸入權之適用。至於以行使員工認

股權取得之股款繳納憑證換取股票，則非本條第一項所定「取得」範圍。 (接下頁) 

(35) 112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 

(112.7.4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2845 號)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704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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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內部人參與公開承銷認購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轉換權或認股權取得股票、債券換股權

利證書或股款繳納憑證、及以債券換股權利證書或股款繳納憑證換取股票，均非本條第一項所定「取得」範圍。 

(十)內部人買賣以所屬公司股票為基礎證券之認售權證，而有本條之適用者，其買進認售權證之交易，係屬「與賣出相當之地位」，應與買進

所屬公司股票或其他以該股票為基礎證券之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交易相配；其賣出認售權證之交易，係屬「與買進相當之地位」，

應與賣出所屬公司股票或其他以該股票為基礎證券之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交易相配，並依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

計算方式計算所獲利益。 

(十一)內部人如參加所屬公司與信託業者所訂「從業人員持股信託契約」而為信託人，內部人定期由薪資所得中扣繳提存金併同公司之獎勵金

作為信託資金，委由受託人透過證券交易市場購買所屬該公司股票，所購股票雖係以「持股信託專戶」之名義登記並由受託人保管，惟

內部人因解約而領回之股票，應屬本條第一項所定「取得」範圍，其「取得」之時點及成本，應依股票撥入內部人集保帳戶日及當日股

票收盤價為準。前開內部人如在持股信託專戶撥入股票之前六個月內，先賣出其個人持股，因係先賣出再「取得」，非屬本條第一項所

定「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之情形，尚無本條之適用。 

(十二)內部人以公開招募方式出售所屬公司股票，於適用本條規定時，其賣出時點以股款匯入發行人專戶之日為準；前揭公司內部人提供所屬

公司股票參與存託機構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者，亦同。 

(十三)內部人依信託關係移轉股票予受託人，並非「賣出」，惟保留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應受本條之規範，其歸入利益之計算係將內部

人本身帳戶及信託帳戶之交易合併配對計算，故內部人取得股票六個月內指示受託銀行賣出信託帳戶內股票，或於指示受託銀行自信託

帳戶買入股票後六個月內自行賣出股票，或指示銀行自信託帳戶內買入股票後六個月內於該帳戶再行賣出等，均有歸入權之適用。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七日（九 O）台財證（三）字第一七二四七九號令、九十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台財證三字第 O 九二 OOOO 七一七號令、九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台財證三字第 O 九二 O 一五七九三 O 號令、本會一百十

年七月三十日金管證交字第一一 OO 三六二九二四號令、一百十一年七月十二日金管證交字第一一一 O 三八二四八一號令，自即日廢

止；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台財證三字第 O 九二 O 一五八一五六號函、九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台財證三字

第 O 九三 O 一 O 三九七二號函、九十三年五月四日台財證三字第 O 九三 OOO 一八 O 五號函，依本會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一一二

Ｏ三八二八四五一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35) 112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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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之令                              (112.9.13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3102 號)                                                                                                

 

一、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對交叉持股係採嚴格禁止之原則，故原上市、上櫃之金融機構於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前，已依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買回公司股份者，徵諸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有關公司買回股份之目的，並參酌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一條之精神，乃給予該等股份轉換為金融機構持有金融控股公司股份最長三年之調整期，逾期未轉讓者，視為金融控

股公司未發行股份，並應辦理變更登記註銷。前揭所稱三年調整期之計算時點，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自金融機構原

買回該股份之日起算，尚非以金融機構於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後起算。 

二、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因第一點情形而持有之金融控股公司股份，仍屬子公司之庫藏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對庫藏股之相關

規定；該股份於未轉讓前，不得享有股東權利。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一年四月八日（91）台財證（三）第一Ｏ八一六四號令，自即日廢止，及前財政部證

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台財證三第Ｏ九二ＯＯＯ四一六五號函（清單如附件），依本會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三日金管證交字第

一一二Ｏ三八三一Ｏ二二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發布有關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4規定之令                           (112.11.9金管證發字第11203848301號) 

 

一、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四有關公司債發行總額不得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餘額之百分之二百之限制規定，係指包括有擔保普通公司債、

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有擔保附認股權公司債及無擔保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總額。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八九）台財證（一）字第六九二Ｏ二號函(清單如附件)，依

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一月九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四八三Ｏ五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35) 112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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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券交易法第156條規定之令                                 (112.11.10金管證發字第1120384951號) 

 

一、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新股，經本會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予以限制上市（櫃）買賣者，於本會函請辦理之事項已

辦理完成，及原限制上市（櫃）買賣之原因已消滅(除因客觀事實無從消滅者，不在此限)，且無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其他各款項規定之

情事，得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評估意見，並檢具相關資料向本會申請解除限制。 

二、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經本會限制上市 （櫃）買賣後，於尚未解除限制前辦理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無償配發之新股或現

金增資發行之新股，均應續予限制上市（櫃）買賣，並俟原限制上市（櫃）買賣及被續予限制上市（櫃）買賣之股份均符合解除條件時，始

得向本會申請解除限制上市（櫃）買賣。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七日台財證一字第Ｏ九二ＯＯＯＯ四八五號令 (清單如附件)，

自即日廢止。 

 

(35) 112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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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2條及第4條之令               (112.12.7金管證券字第1120148460號) 

 

一、依據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核定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得投資下列國內證券： 

(一)以原股東身分參與認購上市、上櫃公司現金增資發行之普通股或特別股，或興櫃股票公司現金增資發行之普通股。 

(二)以特定人身分參與認購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股票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而公司員工未承購與原有股東未認購之股份。 

(三)受讓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股票公司原有股東轉讓之新股認購權利。 

二、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依前點方式投資證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股票公司屬法令訂有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比例上限者，全體華僑及外國人依前點各款規定於該次現金增資認購及受讓

認購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上限規定。 

(二)依前點第一款認購普通股或特別股者： 

１、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股票公司現金增資發行之普通股，經本會核定為限制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股票公司者，於認購期間結束後，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僅可出售認購之股份，且對象不得為其他華僑及外國人。該類股票屬法令訂有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比例上限者，其股

務代理機構並應即時將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出售之上市公司股票資料、上櫃或興櫃股票公司股票資料分別彙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買賣中心）。 

２、上市或上櫃公司現金增資發行之特別股，經向本會申報生效，並經依證交所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或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等相關規定申請同意上市或上櫃買賣者，應與普通股分開列計控管。其未能獲同意或不擬上市或上櫃買賣時，於

認購期間結束後，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僅可出售認購之股份，且對象不得為其他華僑及外國人。 

(接下頁)  

(36)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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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前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認購股份及受讓新股認購權利者： 

１、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股票公司現金增資發行之股份，未能或不擬上市、上櫃或於興櫃股票市場買賣者，於認購期間結束後，境外華

僑及外國人可繼續持有或出售認購之股份，惟出售對象不得為其他華僑及外國人。 

２、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係屬國內上市、上櫃公司或興櫃股票公司之海外子公司者，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不得參與認購母

公司現金增資發行之股份。 

三、華僑及外國人依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款至第五款投資私募之海外公司債、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股票；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依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投資上市、上櫃公司及興櫃股票公司私募之國內有價證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參與應募前揭私募有價證券之條件如下： 

１、華僑及外國人應募海外有價證券，其應募資格條件及人數應依據私募當地國之相關規定。 

２、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應募國內有價證券，應符合本會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二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二Ｏ三八三二二Ｏ號令所規定應募人之資

格條件。 

(二)私募有價證券公司屬法令訂有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比例上限者，於私募時其額度控管依下列方式辦理： 

１、華僑及外國人應募私募具股權性質之海外有價證券，須事前取得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出具已將上開海外有價證券所表彰股份納入控

管之通知函，以確認整體華僑及外國人持股比例未逾法定上限後，始得赴海外辦理私募。 

２、私募公司應負責控管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應募國內私募股份之額度，並與原持股分別控管。 

(三)私募有價證券公司屬法令訂有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比例上限者，在有價證券發行後，於市場交易取得受讓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時，屬海

外私募部分，不影響華僑及外國人額度之計算，無需控管；屬國內私募部分，應先洽詢私募公司股務代理機構確認境外華僑及外國人額度

無虞後，始得參與交易。 

(四)華僑及外國人應募之私募海外有價證券，其兌回或轉換為股票之程序，準用管理辦法第四章至第六章之相關規定；上開股票之轉讓應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辦理。 

(接下頁)  

(36)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之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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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私募海外有價證券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１、私募海外有價證券經兌回或轉換、認購之股票，及其嗣後因辦理盈餘或資本公積增資所配發之股票，擬於國內市場公開出售者，須由

上市公司、上櫃公司或興櫃股票公司，自該私募海外有價證券交付日滿三年後，檢附相關書件暨該等海外有價證券依當地國法令進行

私募之律師法律意見書，依發行人或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向本會申請補辦公開發行後，始得向證交所或櫃檯

買賣中心提出申請上市、上櫃或登錄興櫃，並於國內市場出售。 

２、私募以持有其他公司股票作為轉換或認購標的之海外可交換公司債及海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規

定，自該私募海外有價證券交付日三年後始得行使交換或認購權。 

四、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金融債券，係指銀行依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二條規定發行之一般金融債券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五、境外華僑及外國人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獲准投資之下列資金，再投資國內有價證券者，得直接匯入其依管理辦法第十八 

條規定所開設之保管機構受託保管專戶： 

(一)所獲配之現金股利。 

(二)嗣經有關主管機關核准撤資或轉讓其股權予國內投資人所得之款項。 

六、依前點匯入保管機構受託保管專戶之款項，應視為投資本金之匯入，由保管機構依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向外匯業務主管機關通報前一 

日資金匯入出情形。保管機構於受理前點案件時，應確認前點有關主管機關核准撤資或轉讓股權文件，於正本簽署並註明用於投資國內證券 

金額。 

七、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台財證八字第Ｏ九一Ｏ一四五一四八號令、九十一年十月一日台財證

八字第Ｏ九一ＯＯＯ五Ｏ三二號令及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台財證八字第Ｏ九一Ｏ一六二九五六號令（清單如附件），自即日廢止；前財政

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八六）台財證（四）第六二六七三號函、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八九）台財證（八）字

第二六六四六號函、九十年八月二十二日（九十）台財證（八）字第ＯＯ四Ｏ一一號函及九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九一）台財證（八）字第一

Ｏ四九八七號函（清單如附件），依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七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一二Ｏ一四八四六Ｏ一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36)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之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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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給股東現金相關規定       ( 113.01.22) 

一、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為健全金融控股公司之財務結構，金融控股公司現金股利之發放基礎應以累積未分配盈餘為原則。金融控股公司擬以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

積發給普通股股東現金，應符合下列財務比率規定，經董事會審慎評估必要性及妥適性後，於股東會前函報本會核准。本會將依金融控股公

司集團整體資本規劃及財務業務健全度審酌： 

 (一)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現金者： 

  1.分配後法定盈餘公積達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十。 

  2.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資料所複核之集團資本適足率扣除預計發放之現金股利(含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

積分派)後之集團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且各子公司應符合下列規定： 

  (1)銀行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加計二個百分點；系統性重要銀行應符合「系統性

重要銀行篩選標準及實施要求」第二點之資本要求，且該資本適足率應經由會計師複核。另銀行子公司流動準備比率、流動性覆蓋

比率、淨穩定資金比率不得低於法定比率。 

  (2)票券金融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十點五以上，且該資本適足率應經由會計師複核。 

  (3)證券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二百以上，且以經會計師簽證之最近期財務報告計算之資本適足比率為準。 

  (4)保險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法定標準之一點二五倍以上，及淨值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且該資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應經由會計師

查核簽證。 

 3.金融控股公司及各子公司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及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提列之備抵損失、備抵呆帳及各項準備，達各

業別相關法令規定應提足損失準備金額百分之一百以上。 

 4.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度雙重槓桿比率未逾百分之一百十五。 

(二)以資本公積發給現金者應符合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資本公積，且分配後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本適足率應符合前款第 

二目規定。 

三、金融控股公司申請時須檢附董事會紀錄及符合前點所列條件之證明文件。 

四、本規定自即日生效。  

(37)金融控股公司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給股東現金相關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給股東現金相關規定       ( 113.01.22) 

一、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為健全金融控股公司之財務結構，金融控股公司現金股利之發放基礎應以累積未分配盈餘為原則。金融控股公司擬以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

積發給普通股股東現金，應符合下列財務比率規定，經董事會審慎評估必要性及妥適性後，於股東會前函報本會核准。本會將依金融控股公

司集團整體資本規劃及財務業務健全度審酌： 

(一)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現金者： 

1. 分配後法定盈餘公積達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十。 

2. 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資料所複核之集團資本適足率扣除預計發放之現金股利(含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 

分派)後之集團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且各子公司應符合下列規定： 

(1) 銀行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加計二個百分點；系統性重要銀行應符合「系統性重

要銀行篩選標準及實施要求」第二點之資本要求，且該資本適足率應經由會計師複核。另銀行子公司流動準備比率、流動性覆蓋比

率、淨穩定資金比率不得低於法定比率。 

(2) 票券金融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十點五以上，且該資本適足率應經由會計師複核。 

(3) 證券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二百以上，且以經會計師簽證之最近期財務報告計算之資本適足比率為準。 

(4) 保險子公司資本適足率須達法定標準之一點二五倍以上，及淨值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且該資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應經由會計師查

核簽證。 

3. 金融控股公司及各子公司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及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提列之備抵損失、備抵呆帳及各項準備，達各

業別相關法令規定應提足損失準備金額百分之一百以上。 

4. 金融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度雙重槓桿比率未逾百分之一百十五。 

(二)以資本公積發給現金者應符合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資本公積，且分配後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本適足率應符合前款第 

二目規定。 

三、金融控股公司申請時須檢附董事會紀錄及符合前點所列條件之證明文件。 

四、本規定自即日生效。  

 (XX) 金融控股公司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給股東現金相關規定 

回目錄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401220003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4012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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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布 單 位 最新更新日期 連 結 

證期局 112.06.27 員工認股權憑證疑義問答 

證期局 112.06.27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疑義問答 

證期局 112.12.29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適用疑義問答 

證期局 112.04.28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問答集 

證期局 112.02.23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股權申報問答集 

證期局 112.04.27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證期局 112.11.08 健全股利政策相關措施之疑義 

證期局 112.02.16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配合採權益法之保險被投資公司辦理金融資產重分類，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疑義問答 

證期局 112.06.16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問答集 

證期局 112.12.27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問答集 

(38) 交易所/櫃買中心/證期局 112 年更新問答集及規範彙總  
回目錄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6271657170.pdf&filedisplay=112%E5%B9%B46%E6%9C%88%E4%BF%AE%E6%AD%A3%E5%93%A1%E5%B7%A5%E8%AA%8D%E8%82%A1%E6%AC%8A%E6%86%91%E8%AD%89%E7%96%91%E7%BE%A9%E5%95%8F%E7%AD%94.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6271705060.pdf&filedisplay=112%E5%B9%B46%E6%9C%88%E4%BF%AE%E6%AD%A3%E9%99%90%E5%88%B6%E5%93%A1%E5%B7%A5%E6%AC%8A%E5%88%A9%E6%96%B0%E8%82%A1%E7%96%91%E7%BE%A9%E5%95%8F%E7%AD%94.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12291551580.pdf&filedisplay=%E7%99%BC%E8%A1%8C%E4%BA%BA%E5%8B%9F%E9%9B%86%E8%88%87%E7%99%BC%E8%A1%8C%E6%9C%89%E5%83%B9%E8%AD%89%E5%88%B8%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9%81%A9%E7%94%A8%E7%96%91%E7%BE%A9%E5%95%8F%E7%AD%94%2811212%29.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107051713190.pdf&filedisplay=%E8%82%A1%E5%8B%99%E7%96%91%E7%BE%A9%E5%95%8F%E7%AD%94%E9%9B%8611201.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1908191647390.pdf&filedisplay=112.4%E5%85%A7%E9%83%A8%E4%BA%BA%E8%82%A1%E6%AC%8A%E7%94%B3%E5%A0%B1%E5%95%8F%E7%AD%94%E9%9B%86.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00227091526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7%BA%E5%B8%AD%E8%82%A1%E6%9D%B1%E6%9C%83%E4%BD%BF%E7%94%A8%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5%95%8F%E7%AD%94%E9%9B%861120427.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1908191630470.pdf&filedisplay=11211%E5%81%A5%E5%85%A8%E8%82%A1%E5%88%A9%E6%94%BF%E7%AD%96%E7%9B%B8%E9%97%9C%E6%8E%AA%E6%96%BD%E4%B9%8B%E7%96%91%E7%BE%A9.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2161152320.pdf&filedisplay=%E6%9C%89%E9%97%9C%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9%85%8D%E5%90%88%E6%8E%A1%E6%AC%8A%E7%9B%8A%E6%B3%95%E4%B9%8B%E4%BF%9D%E9%9A%AA%E8%A2%AB%E6%8A%95%E8%B3%87%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9%87%91%E8%9E%8D%E8%B3%87%E7%94%A2%E9%87%8D%E5%88%86%E9%A1%9E%EF%BC%8C%E6%8F%90%E5%88%97%E7%89%B9%E5%88%A5%E7%9B%88%E9%A4%98%E5%85%AC%E7%A9%8D%E4%B9%8B%E9%81%A9%E7%94%A8%E7%96%91%E7%BE%A9%E5%95%8F%E7%AD%94.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2161152320.pdf&filedisplay=%E6%9C%89%E9%97%9C%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9%85%8D%E5%90%88%E6%8E%A1%E6%AC%8A%E7%9B%8A%E6%B3%95%E4%B9%8B%E4%BF%9D%E9%9A%AA%E8%A2%AB%E6%8A%95%E8%B3%87%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9%87%91%E8%9E%8D%E8%B3%87%E7%94%A2%E9%87%8D%E5%88%86%E9%A1%9E%EF%BC%8C%E6%8F%90%E5%88%97%E7%89%B9%E5%88%A5%E7%9B%88%E9%A4%98%E5%85%AC%E7%A9%8D%E4%B9%8B%E9%81%A9%E7%94%A8%E7%96%91%E7%BE%A9%E5%95%8F%E7%AD%94.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616133946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7%99%BC%E8%A1%8C%E4%BA%BA%E8%B2%A1%E5%8B%99%E5%A0%B1%E5%91%8A%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20230616.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12270912260.pdf&filedisplay=%E5%A2%83%E5%A4%96%E5%9F%BA%E9%87%91%E7%AE%A1%E7%90%86%E8%BE%A6%E6%B3%95%E5%95%8F%E7%AD%94%E9%9B%86-1121227%E4%BF%AE%E6%AD%A3.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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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布 單 位 最新更新日期 連 結 

交易所 112.10.06 新藥或醫療器材研發公司申請上市公開說明書揭露重點參考 

交易所 112.09.01 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交易所 113.01.18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交易所 112.12.18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交易所 113.01.08 上市有價證券發行人應辦業務事項一覽表 

櫃買中心 112.03.07 上(興)櫃公司年報自行檢查表(112.03.07 修訂版) 

櫃買中心 113.01.05 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櫃買中心 112.12.25 興櫃一般板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櫃買中心 112.01.19 上（興）櫃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櫃買中心 112.09.01 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及OO股份有限公司
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參考範例 

(38) 交易所/櫃買中心/證期局 112 年更新問答集及規範彙總(續)  回目錄 回目錄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dsp.twse.com.tw%2Fpublic%2Fstatic%2Fdownloads%2FlistedCompany%2F%25E9%2599%2584%25E4%25BB%25B6%25EF%25BC%259A%25E6%2596%25B0%25E8%2597%25A5%25E6%2588%2596%25E9%2586%25AB%25E7%2599%2582%25E5%2599%25A8%25E6%259D%2590%25E7%25A0%2594%25E7%2599%25BC%25E5%2585%25AC%25E5%258F%25B8%25E7%2594%25B3%25E8%25AB%258B%25E4%25B8%258A%25E5%25B8%2582%25E5%2585%25AC%25E9%2596%258B%25E8%25AA%25AA%25E6%2598%258E%25E6%259B%25B8%25E6%258F%25AD%25E9%259C%25B2%25E9%2587%258D%25E9%25BB%259E%25E5%258F%2583%25E8%2580%2583(112%25E5%25B9%25B410%25E6%259C%2588)_20231006102201.doc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dsp.twse.com.tw%2Fpublic%2Fstatic%2Fdownloads%2FlistedCompany%2FC005%25E5%25A4%2596%25E5%259C%258B%25E7%2599%25BC%25E8%25A1%258C%25E4%25BA%25BA%25E8%25A8%25BB%25E5%2586%258A%25E5%259C%25B0%25E5%259C%258B%25E8%2582%25A1%25E6%259D%25B1%25E6%25AC%258A%25E7%259B%258A%25E4%25BF%259D%25E8%25AD%25B7%25E4%25BA%258B%25E9%25A0%2585%25E6%25AA%25A2%25E6%259F%25A5%25E8%25A1%25A8-11208_20230901144257.doc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dsp.twse.com.tw%2Fpublic%2Fstatic%2Fdownloads%2FlistedCompany%2F%25E3%2580%258C%25E9%2587%258D%25E5%25A4%25A7%25E8%25A8%258A%25E6%2581%25AF%25E7%2599%25BC%25E5%25B8%2583%25E6%2587%2589%25E6%25B3%25A8%25E6%2584%258F%25E4%25BA%258B%25E9%25A0%2585%25E5%258F%2583%25E8%2580%2583%25E5%2595%258F%25E7%25AD%2594%25E9%259B%2586%25E3%2580%258D11301%2520_20240118141638.doc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11212)_20231218161340.pdf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11212_20240108102351.zip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dsp.tpex.org.tw%2Fstorage%2Fco_download%2Ftable%2F%25E4%25B8%258A%25E8%2588%2588%25E6%25AB%2583%25E5%2585%25AC%25E5%258F%25B8%25E5%25B9%25B4%25E5%25A0%25B1%25E8%2587%25AA%25E8%25A1%258C%25E6%25AA%25A2%25E6%259F%25A5%25E8%25A1%25A8.docx&wdOrigin=BROWSELINK
file:///C:/Users/0008854.TW/Downloads/%25E4%25B8%258A%25E6%25AB%2583%25E5%2585%25AC%25E5%258F%25B8%25E6%2587%2589%25E8%25BE%25A6%25E4%25BA%258B%25E9%25A0%2585%25E4%25B8%2580%25E8%25A6%25BD%25E8%25A1%25A81130105.pdf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dsp.tpex.org.tw%2Fstorage%2Fco_download%2F%25E8%2588%2588%25E6%25AB%2583%25E4%25B8%2580%25E8%2588%25AC%25E6%259D%25BF%25E5%2585%25AC%25E5%258F%25B8%25E6%2587%2589%25E8%25BE%25A6%25E4%25BA%258B%25E9%25A0%2585%25E4%25B8%2580%25E8%25A6%25BD%25E8%25A1%25A8.doc&wdOrigin=BROWSELINK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8%88%88%E6%AB%83%E5%85%AC%E5%8F%B8%E9%87%8D%E5%A4%A7%E8%A8%8A%E6%81%AF%E7%99%BC%E5%B8%83%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t=20240110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8F%8A%E8%A1%8C%E4%BD%BF%E8%81%B7%E6%AC%8A%E6%87%89%E9%81%B5%E5%BE%AA%E4%BA%8B%E9%A0%85%E8%A6%81%E9%BB%9E%E5%95%8F%E7%AD%94%E9%9B%86%E5%8F%8A%E9%99%84%E4%BB%B6%E5%8F%83%E8%80%83%E7%AF%84%E4%BE%8B.pdf?t=20230901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8F%8A%E8%A1%8C%E4%BD%BF%E8%81%B7%E6%AC%8A%E6%87%89%E9%81%B5%E5%BE%AA%E4%BA%8B%E9%A0%85%E8%A6%81%E9%BB%9E%E5%95%8F%E7%AD%94%E9%9B%86%E5%8F%8A%E9%99%84%E4%BB%B6%E5%8F%83%E8%80%83%E7%AF%84%E4%BE%8B.pdf?t=202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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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 

(112.7.18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48386 號) 

●有關同一母公司集團內組織重整，將 100%持有之 3 家子公司合併，得否排除設置特 

  別委員會疑義 

考量設置併購特別委員會目的主係就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

會(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者，得不提報股東會)，又同一母公司集團內組織重整，將 100%持有之 3 家子公

司合併，因屬同一集團間之組織重整，應無損及母公司股東權益，委請專家對換股比例等合理性表示意見似尚無實

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 年 7 月 1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20348386 號函） 

（對此解釋如有疑義請逕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司法第 173 條
之 1、公司法第
203 條 
（112.3.1 經商字第

11204707310 號） 

●有關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及第 203 條規定召集臨時股東會、董事會之召集通知應 
  記載召集權人之資訊  
一、按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

東臨時會。」公司法第 203 條第 4 項規定：「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未在第 1 項或前項期限內召開董

事會時，得由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又上開召集人須符合公司法所定要件，始具召集權人地位，

是以，召集通知自應提供召集權人之資訊，俾利股東或董事憑斷是否應召出席。 

二、有關召集權人委由他人代為處理董事會或股東會召開事宜，可否委由他人代為處理一節，公司法並無明文，惟

前開會議之召集通知，仍應依上開說明所述，以召集權人之名義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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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80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165 條、公

司法第 173 條之 1、

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112.5.18 經商字第

11204014850 號） 

 

●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召集股東會之召集權人資訊揭示  
一、按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規定：「繼續 3 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

會(第 1 項)。前項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算，以第 165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第 2

項)。」前開規定旨在當股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時，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股東會已有關鍵性之影

響，倘其持股又繼續 3 個月以上者，賦予其有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利，毋庸先請求董事會召集或經主管機

關許可。又所持有過半數股份及持股期間，究應以何時為準，宜予明定，爰於明定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

算，以第 165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規定之增訂理由參照)。 

二、準此，有關股東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所定召集權人要件，應以同法第 165 條停止股票過戶時為準。

又符合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所定要件之股東，始得依該條規定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是以，為利股東憑斷是否

為有召集權人之通知以出席臨時股東會，於召集通知自應提供召集權人之資訊。 

三、次按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之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旨在健全公司發展及保障股東權益，推動公司治理，俾

供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進行選任(94 年增訂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之立法理由參照)。按採董事候選人提

名制度之公司，應依上開規定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25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15 日

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

開會 25 日前為之(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6 項規定參照)。倘召集股東會之主體係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召集權人時，由其他召集權人針對提名股東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就有無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之情事為形式認定(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參照)。 

(接下頁) 

 

二、經濟部商業司 112 年公司法函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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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四、承上，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及同法第 173 條之 1 規定之立法目的及規範事項均不同，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旨在提供股東就依該條所公告之董事候選人名單進行選任，尚非召集權要件及其有無認定之規定，且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並無明文排除股東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規定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之情形，是以，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規定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選舉董事之股東，仍應踐行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所定程序。又為利股東憑

斷是否依該規定提名董事候選人，於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為相關公告時，亦應提供召集權人之資訊。 

 五、又對於股東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選舉董事時，倘就其召集權或召集程序有疑義，因涉及 

個案股東會決議效力問題，允屬個案法院認事用法範疇，請循司法途徑處理；如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主管機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前開事項另有規定者，應優先適用該會就有關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所為之規定，併此敘

明。 
公司法第 239 條
（112.10.25 經授商字

第 11268001660 號） 

●本部 94 年 8 月 1 日經商字第 09402415670 號函，不再援用  
   按公司法第 239 條第 1 項規定「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除填補公司虧損外，不得使用之。…」，因公司法未限 

   制得用以彌補虧損之資本公積範圍，爰本部 94 年 8 月 1 日經商字第 09402415670 號函，不再援用。 

 

(不再援用函釋)（經濟部 94 年 8 月 1 日經商字第 09402415670 號函） 

△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5 號公報認列之資本公積，與公司法第 239 條可用來彌補虧損之資本公積有別 

(註: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名稱等已有更改) 

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5 號公報認列之資本公積，係依據被投資公司股東權益發生增減變化，投資公司依投資比 

例增減投資之帳面價值所產生，該等資本公積應專用於依投資比例增減投資之帳面價值，如將其用以彌補虧損或轉 

增資，未來依據被投資公司股東權益變化調整資本公積時，可能產生該資本公積不足調整的問題，是以，該等資本 

公積內涵與公司法第 239 條可用來彌補虧損之資本公積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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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203 條
之 1 
（112.1.9 經商字第

11200502300 號） 

 
 
 
 

●公司法第 203 條之 1 所定 15 日期限之計算  
按公司法第 203 條之 1 規定：「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第 1 項)。過半數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

求董事長召集董事會(第 2 項)。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長不為召開時，過半數之董事得自行召集(第 3 項)。」

參照該條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修正之立法說明略以，為解決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而影響公司之正常經營，倘董

事長於法定期限內不為召開時，過半數之董事，毋庸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自行召集董事會。是以，董事長倘未於前

開期限內，按過半數董事書面記明之提議事項召開董事會者，該等過半數董事即得自行召集董事會（本部 111 年 6

月 10 日經商字第 11102019270 號函參照）。又公司法第 203 條之 1 第 3 項所定 15 日期限，係以請求之書面到達

董事長時，發生提出之效力(本部 63 年 11 月 18 日商 29525 號函有關公司法第 173 條類此請求規定之函釋意旨參

照），至期間之計算，公司法並未特別規定，故依民法期日及期間規定辦理。 

公司法第 202 條
（112.5.8 經商五字第

11204011690 號） 

●分公司實際終止營業及日期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決定之  
  按董事會倘決議通過在未來一段期間於某區域內廢止分公司之議案，至實際終止營業之分公司及具體日期，授權董 

  事長決定之，尚無不可。又分公司廢止日期，係指登記機關核准廢止之日期，尚無所稱廢止之具體日期，併此敘 

  明。 

公司法第 167 條

之 2 

（112.4.25 經商五字第

11204713570 號） 

●員工認股權契約得以發行特別股供認購  

  依據本部 112 年 3 月 29 日召開研商公司法疑義會議結論略以：「依公司法第 167 條之 2 規定，公司與員工簽訂認

股權契約，可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特別股，後續於員工持有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購

權時，發行特別股供其認購之。」 

二、經濟部商業司 112 年公司法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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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108

條、公司法第 208

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112.1.9 經商字第

11204700740 號） 

●公司法第 108 條第 2 項及同條第 4 項準用規定之適用關係  
一、有關函詢公司法第 108 條第 2 項及同條第 4 項準用第 208 條之 1 規定適用一節： 

(一)按有限公司之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其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間互 

推一人代理之(公司法第 108 條第 4 項準用第 208 條第 3 項規定參照)，又倘董事有前開情形不能行使職 

權，復無其他董事可代理者，則由其指定股東一人代理之；未指定者，由股東間互推一人代理之(公司法 

第 108 條第 2 項及 90 年該條項之增列理由參照)。 

 (二)次按有限公司之董事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之職權(公司法第 108 條第 4 項準用第 208 條之 1 規定

參照)，本條項準用規定旨在避免前開情形，將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者，以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職權，俾利

公司運作(90 年該條項之增列理由參照)，是以符合前開規定之要件者，即有本條項規定之適用，至於前開

增訂理由所載董事死亡、辭職或經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僅係舉例說明不能行使職權之成因，並非限定本

條項之適用僅以增訂理由所載之成因為限。(三)準此，倘有限公司之董事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而無法依

前開說明(一)之規定，由其他董事或股東代理，因而有將致公司業務停頓，而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時，即

有公司法第 108 條第 4 項準用第 208 條之 1 規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適用。 

二、次查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股東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股東間互推一人代理之(公司

法第 108 條第 2 項規定)。是以，得行使股東權利之股東即得為前開之互推；至於有限公司之董事經法院裁定

不得行使董事職務者，固不得依前開規定行使董事之代理人指定權，惟倘未禁止其行使股東權利者，仍得行使

股東權利推選他人為代理人。 

 

 

二、經濟部商業司 112 年公司法函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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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111 條

（112.2.10 經商字第

11204000630 號） 

●有限公司出資額轉讓之證明文件及轉讓出資之(原)股東簽名事宜  
一、按公司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

於他人。」準此，有限公司股東之出資額轉讓須踐行上開規定之程序。 

二、至於(原)股東就其出資額之轉讓情形(如轉讓之數額及對象)，倘有足資證明前開轉讓情形之證明文件(如出資額

轉讓書)者，該轉讓出資之(原)股東是否有於股東同意書中簽名，尚非所問。 

公司法第 99 條、

公司法第 102

條、公司法第 106
條、公司法第 267

條 

（112.2.20 經商字第

11204706360 號） 

 

 

●有限公司增資，其股東按比例參與增資之權利  
一、按有限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有前

項但書情形時，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由新股東參加(公司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參照)。前

開所稱之「股東表決權」係指以未增資前已記載於公司章程之股東，並依本法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之表決

權而言(本部 110 年 3 月 11 日經商字第 11002406620 號函參照)。是以，所稱「新股東」自不包括未增資前

已記載於公司章程之原股東。 

二、次按有限公司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以其出資額為限(公司法第 99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有限公司增資時，股

東之出資比例係委由公司內部股東自行協議決定(即不採類如公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就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原

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之立法)，爰前開第 1 項但書明定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

準此，有限公司增資應由公司內部股東自行協議決定。所詢事宜，請依前開規定辦理。 

三、有關有限公司增資，原股東有無按出資比例參與增資之權利疑義，經本部 112 年 3 月 29 日召開之研商公司法

適用疑義會議結論略以：「經綜整與會多數意見如下：依公司法第 106 條規定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增資

者，不論股東是否同意增資，均有按原出資比例參與增資之權利，倘不按原出資比例參與增資者，須經股東全

體同意。又倘股東不參與增資者，未認足部分，可由其他股東依原有比例增加其參與增資之比例。至如仍有股

東未認足部分，得再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由新股東參加。」。 

二、經濟部商業司 112 年公司法函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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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106

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公司法第
182 條之 1 

（112.1.19 經商五字第

11204001150 號） 

 

 

●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得依第 173 條之 1 規定召集第 1 次股東會  

一、按 107 年施行之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繼續 3 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

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揆諸其增訂之立法意旨係因股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時，其對公司

之經營及股東會已有關鍵性之影響，倘其持股又達一定期間，賦予其有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利，應屬合

理，且毋庸先請求董事會召集或經主管機關許可。 

二、次按本部 70 年 8 月 24 日商 35084 號函釋意旨，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其第 1 次所召集之股東

會由原董事召集，查前開函釋係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增訂前所為之解釋，自無排除該條適用之意，非謂變更組

織後之第 1 次股東會召集權專屬於原董事。準此，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後，亦得由持有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規定，召開變更組織後之第 1 次股東會，此時股東會之主

席自應依公司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規定，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2 人以上時，應互推 1 人

擔任之。 

三、再按本部 109 年 1 月 15 日經商字第 10800112450 號函釋規定略以，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後，

原有限公司之股東出資額，即轉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亦即該等股份係依原有限公司之股東出資額比例轉換

為相同比例之普通股，俾利有限公司組織轉換。至股東持股期間之計算，自包含公司原為有限公司組織時所持

有出資額之期間。 

四、有關前開有限公司變更組織後之第 1 次股東會之召集及持有期間之計算，復有同此意旨之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

上字第 672 號民事案件之歷審判決可參。 

 

 

二、經濟部商業司 112 年公司法函釋(續) 

回目錄 



 

86 

 

 

 

 

視 訊 股 東 會(純視訊) 視 訊 輔 助 股 東 會(混合型) 

股東會形式：僅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 股東會形式：召開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方式輔助 

●應於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特別決議) 
  例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 

        一定期間內，以視訊會議方式開會時，得未經章程載明即可 

        召開。 

●應於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 

  例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一定 

        期間內，以視訊會議方式開會時，得未經章程載明即可召開。 

●召開視訊會議公司應符合之條件 

  (1)股東會無董事監察人選舉議案。 

  (2)股東會無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3)股東會無公司法第 185 條、第 316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 

    第 27 條、第 29 條、第 35 條或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4 條第 2 項 

    第 1 款、第 26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定之議案。 

  (4)未上市未上櫃公司或未登錄興櫃之公司，應有委託代辦股務機 

    構辦理股務事務。 

●召開視訊會議公司應符合之條件   

   (1)股東會無董事監察人選舉議案，或有董事監察人選舉議案，惟候 

      選人人數未超過應選席次。 

   (2)股東會無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3)未上市未上櫃公司或未登錄興櫃之公司，應有委託代辦股務機構辦 

     理股務事務。 

 

三、股東會視訊會議 

 ●法源：公司法 172 條之 2(110 年 12 月 29 日修訂)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44 條之 9~23 (111 年 3 月 14 日及 112 年 3 月 6 日修訂) 

       

 

※若採實體+視訊輔助，公司治理總分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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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設備人力需求 資料來源：集保結算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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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股東會會議時程(以混合型股東會為例)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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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應配合事項(以混合型股東會為例)      

 

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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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會議當天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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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股東提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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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流程 

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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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會議流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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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斷訊處理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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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 12- 1 條：公司得經股東同意後，以電子文件傳送股東會開會相關文件及其他通知事項。 

第 42 條：公司每屆發放股利，應將發放之日期、地點，分別通知各記名股東……。 

 

●推動階段 

(1)優先推動較不涉及股東權益行使、法規架構單純及發送次數較高之現金/股票股利發放通知。  

(2)視推動成效，並配合相關法律及實務問題解決，逐步納入公開收購截止通知書、開會通知書等其他通知事項。 

 

 

※集保結算所 111 年 10 月 14 日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劃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12/29

金管證交字第 1110360307 號令核准，集保 eNotice 平台於 112 年 6 月 30 日上線。 

 

 四、集保 eNotice 平台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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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集保 eNotice 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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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集保 eNotice 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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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股東同意方式 

1.投資人自行登入 eNotice 平台進行同意 

一般投資人 

(1)手機：集保 e 手掌握 APP、券商下單 APP、c.TW FidO 登入平台 。 

(2)P C ：以 CA 憑證登入平台。 
 

專業機構法人  

以 PC 登入平台。 

 

2.同意 eNotice 之意思表示 

同意範圍：概括同意(現在過去未來持有證券)為主+可選擇負面排除之證券。 

同意期間效力：不定期間(即永久) 

                   一定期間(如: 20 年、10 年) 

 

註：投資人得進入平台修改意思表示，或停用eNotice 

投資人得於平台查詢已簽約及申請採用eNotice之公司 

投資人選擇有期限10年或20年之意思表示期限即將屆滿前，系統將通知提醒投資人 

 四、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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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通知方式 
一般投資人  

(1)集保 e 手掌握 APP 採推播通知。 

(2)其餘採 email 通知。 
 

專業機構法人  

以 Email 通知其至 eNotice 平台下載。 

 

●電子通知內容 
一般投資人 

(1)集保 e 手掌握 APP：通知中心通知內容明細。 

(2)Email：通知內容含股利明細 PDF 檔，如下： 

          1.現金股利通知書 

          2.股票發放通知書 

          3.現金股利及股票發放通知書 
 

專業機構法人 

    從 eNotice 平台下載明細資料。 

 

註：投資人可至平台查詢股利明細(查詢期限最長為 3 年)並輸出 PDF，或聯繫股代發送紙本通知 

 四、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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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附件：集保 eNotice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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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正對照表 

編號 113年度(第十一屆)指標 112年度(第十屆)指標 修正型態 

壹、指標新增 (4項) 

4.23 

(A) 

公司是否揭露高階經理人薪資報酬與 ESG 相關績效評估

連結之政策？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24 

(A) 

公司編製之永續報告書是否經提報董事會通過？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25 

(A+)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兩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符合評鑑指標基本得分要件者於本構面計分；若過去兩 

  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取得外部驗證者，則總分另加一分】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26 

(A) 

公司是否制定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政策，包含減量目標、推

動措施及達成情形等？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  

113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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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正對照表 

編號 113年度(第十一屆)指標 112年度(第十屆)指標 修正型態 

貳、指標修正(共7項)  

1.7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上傳中文版及英文版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上傳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 

指標修正 

1.8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18日前上傳中文版及英文版年

報？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18日前上傳年報？ 指標修正 

2.6 公司董事會成員至少包含一位不同性別董事？ 公司董事會成員是否至少包含一位女性董事？ 指標修正 

3.20 公司是否受邀（自行）召開至少2次法人說明會，並揭

露至少兩次完整之會議影音連結資訊，且受評年度首尾

兩次法人說明會間隔3個月以上？ 

公司是否受邀（自行）召開至少2次法人說明會，且受

評年度首尾兩次法人說明會間隔3個月以上？ 

指標修正 

4.4 公司是否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發布之GRI 

準則，編製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上傳永續 

報告書？ 

公司是否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發布之GRI 

準則，於九月底前編製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 公司網

站上傳永續報告書？ 

指標修正 

4.11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兩年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兩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用水量及

廢棄物總重量 

指標修正 

4.12 公司是否制定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政策，包含 

減量目標、推動措施及達成情形等？ 

公司是否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

管理政策，包含減量目標、推動措施及達成情形等？ 

指標修正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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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正對照表 

編號 113年度(第十一屆)指標 112年度(第十屆)指標 修正型態 

參、指標刪除(9項)  

1.5 本項刪除 股東常會是否未有通過臨時動議，且未有於開會前7日內變更議程之情形？ 指標刪除 

1.9 本項刪除 (合併至指標1.7)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上傳英文版開會通知、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合併至指標1.7) 

指標刪除 

1.11 本項刪除 (合併至指標1.8)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16日前上傳英文版年報？(合併至指標1.8) 指標刪除 

1.14 本項刪除 公司年報是否揭露前一年度股東常會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指標刪除 

2.18 本項刪除 公司是否每年定期就功能性委員會（至少應包括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

員會）進行內部績效評估，並將執行情形及評估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或年

報？ 

指標刪除 

2.21 本項刪除 公司之公司治理主管是否為專任，並於公司網站及年報說明職權範圍及進

修情形？ 

指標刪除 

2.29 本項刪除 公司執行內部控制制度相關控制作業是否未經主管機關處分、未經證交所

或櫃買中心發現有缺失函請派員參加主管機關指定單位舉辦之宣導課程？ 

指標刪除 

3.2 本項刪除 公司是否同步發布英文重大訊息？ 指標刪除 

3.19 本項刪除（合併至 3.17） 公司網站是否提供股東會相關資料，並至少包括最近期股東會年報、開會

通知、議事手冊及議事錄等？（合併至 3.17） 

指標刪除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104 

 

 

●「公司治理」與「永續發展」推動時程 

 

 

 

 

 

 

 

 

 

 

 

 

 

 

 

 

回目錄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問答集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 年) 

2013 
公司治
理藍圖 

 

 

2020 
公司治
理 3.0 
永續發
展藍圖 

 

2023 
上市上櫃
公司永續
發展行動
方案  

 

2022 
永續發
展路逕
圖 

 

2018 
新版公
司治理
藍圖 

 

2013~2017      2018~2020       2021~2023          2023          2023~2029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30613/8a828e1788900b3b0188b3e054fa000c_%E4%B8%8A%E5%B8%82%E6%AB%83%E5%85%AC%E5%8F%B8%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8%B7%AF%E5%BE%91%E5%9C%96%E5%95%8F%E7%AD%94%E9%9B%8620230529.pdf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30608/8a828e1788900b3b018898e658ab0006_%E4%B8%8A%E5%B8%82%E6%AB%83%E5%85%AC%E5%8F%B8%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8%A1%8C%E5%8B%95%E6%96%B9%E6%A1%88(2023%E5%B9%B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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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時程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推動揭露溫室氣體盤查 

及確信資訊 
116 上市櫃公司合併報表完成盤查。 

118 上市櫃公司合併報表完成確信。 

(2)推動上市櫃公司設定減

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

動計畫 
 

112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以下簡稱年報準則)。 

修正「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113 將揭露 2030 年減碳目標、策略及行動計劃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114 實收資本額 100 億元以上、鋼鐵業及水泥業之上市櫃公司，應揭露以完成合併財務報告公

司盤查資訊為基準年，所設定之次一年度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15 實收資本額 50 億元至 100 億元之上市櫃公司，應揭露以完成合併財務報告公司盤查資訊

為基準年，所設定之次一年度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16 實收資本額 50 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應揭露以完成合併財務報告公司盤查資訊為基準

年，所設定之次一年度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3)協助建置減量額度交易

機制 
112 證交所蒐集國外溫室氣體自願交易機制及經驗供環保署參考。 

113-117 金管會強化與環保署合作，配合該署規劃，督導證交所提供有價證券交易經驗，協助環保

署建置溫室氣體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制。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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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4)鼓勵企業揭露溫室氣體 

   範疇三資訊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參考國際規範及審酌國內產業特性，訂定範疇三建議揭露事項。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舉辦宣導會說明範疇三建議揭露事項。 

114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強制揭露範疇三之可行性。 

(5)鼓勵企業發行永續發展 

 債券相關商品 
112 櫃買中心建置永續發展債券資格認可電子化線上申請系統。 

櫃買中心參考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及市場需求，研議擴大永續發展債券市場商品範疇(例如綠

色經濟企業債券/氣候相關債券等新種永續發展債券商品)之可行性。 

櫃買中心舉辦宣導說明會及拜訪潛在發行人。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強化審計委員會職能與

審計品質 
112 修正證交法第 14 條之 4、14 條之 5、第 178 條。 

116 上市櫃公司獨董席次不得低於 1/3，另任期不得逾 3 屆。 

(2)強化獨立董事職能-推動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席

次不低於 1/3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116 全體上市櫃公司應依董事屆期完成獨立董事席次不得低於 1/3。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二)深化企業永續治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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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3)強化獨立董事職能-推動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任

期不得逾 3 屆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114 證交所將獨立董事任期不逾 3 屆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116 全體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任期不得逾 3 屆。 

(4)推動董事性別多元化 112 申請 IPO 公司，董事會至少含一名不同性別董事。 

113 113 年起上市櫃公司應依董事屆期改選時，委任至少 1 名不同性別之董事。 

114 上市櫃公司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 1/3 者，須於年報具體揭露原因與採行之措施。 

(5)推動興櫃公司採候選人

提名制 

112 金管會發布函令要求興櫃公司 114 年起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114 興櫃公司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6)推動薪酬合理化-推動高

階薪酬與 ESG 績效連結 

112 證交所將高階經理人薪酬與 ESG 績效連結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113 證交所訂定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參考範例並舉辦宣導座談會。 

(7)推動薪酬合理化-研議推

動董事酬金提報股東會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強制董事酬金提報股東會報告之可行性。 

113 視研議結果，滾動檢討納入本方案推動。 

(8)推動上市櫃公司設置永  

續委員會(永續長) 

112 為建立企業永續價值文化，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後

續將邀請企業分享經驗，並續予研議強制設置之可行性。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舉辦講座邀請設有永續委員會之企業分享經驗。 

114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強制上市櫃公司設置永續委員會之可行性。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108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

精進年報資訊揭露規範 
112 金管會修正年報準則。 

(2)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

推動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

以下之上市櫃公司編製

永續報告書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114 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應編製永續報告書。 

(3)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

擴大應參考 SASB 準則

揭露永續指標之上市櫃

公司範圍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增訂各產業別應揭露之永續相關指標。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114 全體上市櫃公司應揭露其所屬產業別之永續指標資訊。 

(4)提升永續資訊品質-研議

擴大永續報告書確信範

圍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永續指標應取得確信之可行性。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三)精進永續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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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5)提升永續資訊品質-強化

永續報告書揭露品質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抽查公司之永續報告書，並提供建議事項，以引導上市櫃公司提升永續

報告書揭露品質。另所出具之審閱報告將定期置於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網站，並於各年度評

鑑、董監或業務宣導會中說明編製永續報告書之應注意事項，期提升資訊透明度及公司治

理健全運作。 

(6)提升永續資訊品質-加強

永續報告書確信機構管

理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確信機構品質檢視標準及缺失處置措施。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每年抽核確信機構工作底稿，檢視確信程序是否符合規範。 

(7)研議推動 ISSB 永續揭 

露準則-研修永續資訊內 

控相關規範 

112 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並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發布永續資

訊控制作業指引。 

(8)研議推動 ISSB 永續揭 

露準則-成立永續準則委 

員會 

112 金管會督導會計基金會修正捐助章程等規章並於會計基金會轄下成立永續準則委員會。 

(9)研議推動 ISSB 永續揭 

露準則-研訂 ISSB 永續 

準則推動規畫 

112 召開工作小組比對 IFRS 永續揭露準則與現行國內永續相關規範之差異，試作範例並進行

調和。 

召開公聽會蒐集外界意見，研訂我國推動時程。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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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提前上傳股東會議事手

冊及年報資訊 

112 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及年報準則。 

113 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提早申報議事手冊及年報資訊。 

115 全體上市櫃公司提早申報議事手冊及年報資訊。 

(2)強化大量持股資訊之揭

露 
112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及第 183 條規定。 

113 金管會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1 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等規定，並發布施行。 

(3)精進投資人關係平台 112 集保公司及證交所規劃精進投資人關係平台；集保公司研議 IOSCO 相關規範，並請 ESG

評鑑機構聲明遵循。 

113 請機構投資人試行平台。 

114 平台正式上線。 

(4)引導機構投資人進行共

同議合 

112 集保公司及證交所蒐集國外實務共同議合作法。 

113 證交所依研議結果擬訂推動方案。 

114 證交所修正盡職治理評比標準。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四)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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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5)研議設立投票顧問機構 112 證基會預計 112 年 3 月底前完成「研議設立我國投票顧問機構之可行性」委外研究案，金

管會將續予研議我國設立該等機構之可行性。 

(6)研議鼓勵公司備置實質

受益人相關資料 

112 證交所蒐集國外有關公司備置可實際控制公司之實質受益人相關作法。 

113 證交所研訂公司備置實質受益人資料之相關內部作業程序參考範例。 

114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修正上市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鼓勵公司備置實質受益人名單之可

行性。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建置永續報告書數位平

台 

112 證交所研議永續報告書之數位化產製功能。 

113 平台試行。 

114 平台上線。 

(2)精進 ESG 資料庫 112 證交所研議 ESG 相關申報資訊格式化另蒐集國內外資料提升資料庫內容。 

113-114 證交所依研議結果，衡酌實務情形階段性擴增資料庫內容。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五)推動 ESG 評鑑及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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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時程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3)研議建置 ESG 評鑑 112 證交所辦理座談會與外界共同研商評鑑架構及指標內容。 

113 證交所舉辦宣導會向上市櫃公司說明 ESG 評鑑。 

114 證交所視國際發展情形，推動 ESG 評鑑。 

(4)編製 ESG 相關指數 114-115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編製發布 ESG 主題相關指數，並推廣運用。 

(5)編製 ESG 相關指數 112 證交所於 ESG 資訊平台介面提供連結至外部 ESG 商品資訊網頁。 

113 證交所蒐集國外資料，研議將跨單位之 ESG 資訊整合於 ESG 數位平台之可行性。 

114-115 證交所依研議結果建置 ESG 商品資訊之單一平台。 

(6)建置國內外相關準則規

範及教育宣導專區 

112 證交所 ESG 宣導專區上線。 

113-114 證交所擴充並整合國內外相關 ESG 外部資源及相關資訊，完善市場參與者之服務。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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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 
前一年度營業報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0、228 條 
「商業會計法」第 66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 
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審查前一年度決算表冊 

報告(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19、228 條 
「證券交易法」第 14-4 條、14-5 條 

董事會不適用 
審委會普通決議 

報告 

(3) 
前一年度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數額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有分配者) 

「公司法」第 235-1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4) 
前一年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 
※僅限章程已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發放現金股利之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公司法」第 240 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經章程授權，決議將應分

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時，應將分配之盈餘分配情形報告股東會。 

特別決議  報告 

(5)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 
※僅限章程已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法定盈餘公積
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公司法」第 240、241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6) 
合併事項報告 
※存續公司得於合併後第一次股東會為合併事項之
報告。                  

「公司法」第 318 條 
「企業併購法」第 26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J0080001&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9&ModifyDate=1030618&rng=66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J0080001&Hit=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cGs6GZzaZLgibVO0jcEqnu-h0SKQyvjTx8WM46_1A5Md5tqpdoPOZGWYikZ7Ls7RWQhVAcCuNjtAdsXyuOWoj7aVDPCBP3gJeasfPp8TA14eTPqvlVIet3462JMUpzRA&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4.4-14.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ModifyDate=1101229&rng=235.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I8RMY8EjOrJUyvVnt1Copo5LqIqma1KmojKduAEs4ROwoXQtivrWFAHB5qujRmcP3DSBjgDO7nCQyV49ThZo5A1PKNyHLerMSVDsQABzsO9vAJnuJjmHrBM1XOMbYDr8&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40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iY2VB6TTGvDYL6j8xSWtLCKQw0PaEfeS_xB-4QNK48z125hvEUQb4Bh4AmLcKOJzsPnVUronSK3_KBuikILE_EYBMiOhkWflBJ9LvPwMWN41_D28rQIgDdP8vAinhpmE&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40-24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TekzxG-UDc27p2r5UcOHzcg1MAyopzF_FbTnsh7bteVknE2iiywa-EJge2rkN5EizAEr2m7M04msaT38jfFBSMjk78_6NAJi38u6OvBrxXa3aej8lyvOGAOWIbWcp5wQ&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318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411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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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7) 
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                     
※於買回後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公司買回股份期間與股東會日期相近，應於何時向股東

會報告董事會決議及執行情形詳見庫藏股問答集第 63-1 

特別決議 報告 

(8) 
募集公司債原因及有關事項 
  

「公司法」第 246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9) 
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股東會及董事會通過辦理提報下次股東

會。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
5 條 
報告內容如下： 

私募有價證券之日期與數額、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

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私募對

象、資格條件、認購數量、與公司關係、參與公司經營

情形、實際認股(或轉換)價格、實際認股(或轉換)價格與

參考價格差異、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自股款或價

款收足後迄資金運用計畫完成,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

情形、計畫執行進度及計畫效益顯現情形 

普通決議   報告 

(10)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公司法」第 211 條第 1 項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jOchwWt0HrDmcff_AKtpivCMeargoqUB_i-aKtB82b9WTzPSOuFEa2wAP_RmY5SD_vcV8KalUKwfCH8CQEeYKE9LIimXz-ogLCAnDHAHXbqApRl33brdmb0CS1aZM-J4&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8.2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203031550191.pdf&filedisplay=%E5%BA%AB%E8%97%8F%E8%82%A1%E7%96%91%E7%BE%A9%E5%95%8F%E7%AD%94%E5%BD%99%E6%95%B4%E7%89%8811103%E7%89%88.pdf&flag=doc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_7jBcRmp6beIoMYK4IbTPbzrOSRTXcpbYCRaespbWZP5dk4XcHNO72gJnJ-aHDHcnqQnJmkaIMWpFuN7aMBCpDwyRjxG8xLx_Oif_EM01Ci5ioBjwFDFI9oIr3glAbF0&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46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4f0q535y-Sv0p_qoShT9ruvx_RQXeu0EDy4FO_dNd5UYHi14EpggNjsXDJkGE8vfE2vKhDgyHk7IT1tkp8uM4zNJklEBxqI8JTkXMF1fTkg2XvlINYTIwj_PHHdu4bjI&lawId=306318&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4f0q535y-Sv0p_qoShT9ruvx_RQXeu0EDy4FO_dNd5UYHi14EpggNjsXDJkGE8vfE2vKhDgyHk7IT1tkp8uM4zNJklEBxqI8JTkXMF1fTkg2XvlINYTIwj_PHHdu4bjI&lawId=306318&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Q8lATxhxwrgCpRwLvNcIaPR8Q4XHJ6bJ1_W0XN7PEBfihDDRWf4YJbgfVk8hB9RUQHQBX0ZpkSpeRoDLPe7AmB6lVBTZBJvjruGy_0Uo2-_bDSNcG3grn8Ks6xkLnnA0&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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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1) 訂(修)定『董事會議事規則 (範)』 
※規則訂有「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條文者。  

「證券交易法」第 26-3 條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參考範例」 

普通決議 報告 

(12) 訂(修)定『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庫藏股問答集」 

普通決議 報告 

(13) 修訂己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辦法』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7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14) 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價值經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其處理情形 

「公司法」第 218 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8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15) 股東提案未列入議案說明       「公司法」第 172-1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16) 訂(修)定「道德行為準則」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 普通決議 報告 
  

(17) 
訂(修)定 
●「誠信經營守則」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參
考範例」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F5XSh8CceGKSiPyxgCd1PtR-bfz_ueE0Azv2_JoXEaYsTmyminhMBVSmwqv0SrqM3YzhmdAOj7EKBA7-m_QtaLJYMvk78ifYLM074GyjTvUcBlj4xFZHI_kaKHNHTR_k&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6.3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1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00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00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F5XSh8CceGKSiPyxgCd1PtR-bfz_ueE0Azv2_JoXEaYsTmyminhMBVSmwqv0SrqM3YzhmdAOj7EKBA7-m_QtaLJYMvk78ifYLM074GyjTvUcBlj4xFZHI_kaKHNHTR_k&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8.2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203031550191.pdf&filedisplay=%E5%BA%AB%E8%97%8F%E8%82%A1%E7%96%91%E7%BE%A9%E5%95%8F%E7%AD%94%E5%BD%99%E6%95%B4%E7%89%8811103%E7%89%88.pdf&flag=doc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ModifyDate=1121229&rng=5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55T9UsqPZNrc6jcYXVN3LPVMsbarP6uhOU8qAPVOxLPiEtyufymdxxVfrzYSlRAbdy-9kVSFNtck-kaDlx6pf6djCt9MR_zyPOH7zPOGDtjb9XnrwGSITbUQnVFIrgxw&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18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kldwCH00E0-C6qO-FbyeUtmfHaH4Uw5-_mV3OB77UzCbmjQ50fwGM9QSsF-VSyQIzoB50diWIIOj25JptGCbsPqMVvVfFHoWBc1jkMb5zOdlX3SXw2CMqE7rbYxxhH_8&lawId=271778&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8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J_OolDosi2en1__K0Fv8ioaWt2y9N6UmanpoMyru11OBAVDuJrTxL3TGQdBnwVnYa1U2RaRyL__2w7ZhC9usDAN0V4BW2ummUotc4TywHFJCSYhE1LTxacZwAeFmGGWc&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72.1
https://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82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38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34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34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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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8) 訂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 
針及具體推動計畫報告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第 5 條 
※由「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改為「永續發 

展實務守則」 

普通決議 報告 
  

(19) 金控業(銀行業)於有選舉案之前一年股東 
會，應排入股東會報告案，提醒股東注 
意相關金控法第 16 條及銀行法第 25 條 
取得股份相關法令 

101.1.31 金管銀控字第 10060005190 號函 
 (金控業) 
101.1.31 金管銀控字第 10060005191 號函 
 (銀行業)  

不適用 報告 
  

(20) 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變動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1) 首次採用公允價值衡量投資性不動產，對

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 
  

普通決議 報告 

(22) 公司董事會依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7 

項、第 19 條第 1 項、第 29 條第 6 項、 

第 30 條第 1 項、第 3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37 條第 1 項為併購之決議，免經 

股東會決議且決議無須通知股東者，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就併購事項提出報告  

「企業併購法」第 7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4519805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9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9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6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6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451546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rTtwEOKTwDkKgfqAumbNLixrN25XCeglC4vOobNZJ_maCDe7nB8QSJZC38MBzAbnR_x1s3AJlSCXMqRx2WApZe_hy6o6urAvC88tcUxuc0H04M8eAVZU2_T3iOjdB-Vg&lawId=27376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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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3) 
併購特別委員會審議結果報告 
●併購事項 

●決議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櫃)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 
「○○股份有限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組織規程」參
考範例第 4 條 
「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理程序」第 2
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
請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第 2 條 

報告 
  

報告 
  

(24) 
薪資報酬委員會對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之個別績效評估結果，及個別薪資報 
酬之內容及數額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聯 
性及合理性於股東會報告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訂有相關規定者)  

「○○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參
考範例」第 7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5) 
獲利重大衰退或長期虧損時，若薪資報 
酬委員會決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 
薪資報酬仍高於前一年度，應於股東會 
報告其合理性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訂有相關規定者)  

「○○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
範例」第 7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6) 對關係人重大捐贈 

(上市、上櫃公司) 

100.3.24 臺證上一字第 1001801213 號 
100.3.25 證櫃監字第 100000622 號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96&ModifyDate=1110615&rng=6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bZW5WywKcKtSWh2kFffLgWjBiI-XyOwnNlnRzlHteK-hOms8SNh16GO64wtufwGnt-LY5T-iQWWsbYRKJRGNsy8vn_6mZNuEeN5aYH1M3c1fALDjbT_GkmF7Mc8hKpLQ&lawId=22842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bZW5WywKcKtSWh2kFffLgWjBiI-XyOwnNlnRzlHteK-hOms8SNh16GO64wtufwGnt-LY5T-iQWWsbYRKJRGNsy8vn_6mZNuEeN5aYH1M3c1fALDjbT_GkmF7Mc8hKpLQ&lawId=22842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3363048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3363048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410573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410573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eaXT9BGSKYXYd1br6OhpTOgwae5ZFGIKMQWTSvaGj3YHHslfWjgOBcHAdWLsn5UpjJ0UkdEWyFBakm-uJwMG0P31KPKnuXZX0d2XpN7MCUMc8beF_87YoTzP2YWxnf70&lawId=22977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eaXT9BGSKYXYd1br6OhpTOgwae5ZFGIKMQWTSvaGj3YHHslfWjgOBcHAdWLsn5UpjJ0UkdEWyFBakm-uJwMG0P31KPKnuXZX0d2XpN7MCUMc8beF_87YoTzP2YWxnf70&lawId=22977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eaXT9BGSKYXYd1br6OhpTOgwae5ZFGIKMQWTSvaGj3YHHslfWjgOBcHAdWLsn5UpjJ0UkdEWyFBakm-uJwMG0P31KPKnuXZX0d2XpN7MCUMc8beF_87YoTzP2YWxnf70&lawId=22977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eaXT9BGSKYXYd1br6OhpTOgwae5ZFGIKMQWTSvaGj3YHHslfWjgOBcHAdWLsn5UpjJ0UkdEWyFBakm-uJwMG0P31KPKnuXZX0d2XpN7MCUMc8beF_87YoTzP2YWxnf70&lawId=22977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twse.com.tw/docs1/data01/market/public_html/1000324-1001801213.txt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Index/229928#:~:text=%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4%BB%A5%E5%85%AC%E5%8F%B8%E5%90%8D%E7%BE%A9%E6%8D%90%E8%B4%88%E9%97%9C%E4%BF%82%E4%BA%BA%E4%B8%94%E9%87%91%E9%A1%8D%E9%87%8D%E5%A4%A7%E8%80%85%EF%BC%8C%E7%82%BA%E7%A2%BA%E4%BF%9D%E5%85%AC%E5%8F%B8%E8%82%A1%E6%9D%B1%E5%B0%8D%E5%85%AC%E5%8F%B8%E9%87%8D,%E5%A4%A7%E4%BA%8B%E9%A0%85%E6%9C%89%E7%9F%A5%E6%82%89%E5%8F%8A%E5%8F%83%E8%88%87%E4%B9%8B%E6%AC%8A%E5%88%A9%EF%BC%8C%E5%AE%9C%E5%B0%87%E6%8D%90%E8%B4%88%E7%9B%B8%E9%97%9C%E4%BA%8B%E9%A0%85%E6%8F%90%E5%A0%B1%E8%82%A1%E6%9D%B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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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7) 
上市櫃公司之子公司於海外證券市場掛 
牌，致公司或其子公司須出具承諾者， 
承諾事項及董事會決議完整報告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48 條 
  之 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 」第 8 條之 2 

普通決議 報告 
  

(28)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或監察人報告審計委 
員會成員或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 
通情形 
(於公司治理守則訂有相關規定者)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 條 報告 
  

報告 
  

(29) 
報告董事領取之酬金，包含酬金政策、 
個別酬金之內容、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 
果之關聯性 
(於公司治理守則訂有相關規定者)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10 條之 1 報告 報告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518853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518853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p2KdBDA3vS_ZfJwtzUfnklP0-SMeUr02EAbWO0ZI-SeujmHZ4NbSFp3hbYKgDLa9nJat_3OzLDPcIyLK8SwUJ6jA0PdIjLm0RjsZy8Sy_p8Te_j7St1oMEMgbFAnYvsc&lawId=306530&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8.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p2KdBDA3vS_ZfJwtzUfnklP0-SMeUr02EAbWO0ZI-SeujmHZ4NbSFp3hbYKgDLa9nJat_3OzLDPcIyLK8SwUJ6jA0PdIjLm0RjsZy8Sy_p8Te_j7St1oMEMgbFAnYvsc&lawId=306530&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8.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4519439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G-1Bhs8TvRPr1qMNkJ1UJUrLYmqDg2GOKEgX7wE88zHxKWM-CqBrCRDyA6c_YGUnHyVvG0y9RMRwfzyhlCzxI8K-87tU0DA9-BR6O93UA-bc6NrGmvqz854wYB_245Cg&lawId=28759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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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 前一年度營業決算表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0、228、230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2) 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案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1)決議現金股利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處 
   理方式。 
※建議於盈餘分派案說明或盈餘分派表附註：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
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
司之其他收入』。 

(2)檢視盈餘分配議案是否與符合公司章程股利 
   政策規定。 
※(櫃買中心提醒) 
  於發布決定分配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 
  公告時，須將股東會決議關於現金股利畸零款發 
  放之處理方式詳實揭露，以保障股東權益。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 
  議方式分派現金股利金額外，若盈餘分派尚有 
  應經股東會承認之項目仍需由股東會承認。   

「公司法」第 20、230 條 
 
集保結算所 103.10.9 保結稽字第 1030023475
號 
※股務業務疑義問答集第 119 題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於分派現金股利時，其配發予各股

東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公司應如何處理該款

項？ 

答：有關現金股利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之處理係   

屬公司自治事項，應由發行公司自行決定。惟為

避免爭議，發行公司宜於其公司章程明定或於股

東會中決議畸零款合計數處理方式為妥。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承認事項 

回目錄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J0080001&Hit=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3nmp0XqPbhrGhby-TR4vaumZML4Ub2rqSHG72ekw2jzYK7e8NSunF8hCTIzdz68kSoTt3yaPT7SoElscbE8XW7S1_bsC0ZIhsXX8z75AgJy30-BzLVaigzu_g1HuO9nI&lawId=27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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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 
盈餘、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轉增資 
發行新股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請注意： 
●公司章程之資本額是否須配合調整。 
●公開發行公司應即審慎因應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對損益之影響及考量現金流量，俾及 
  早規劃或修正公司章程所訂股利政策。 

「公司法」第 172、228-1、240、24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3) 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計畫變更需提請股
東會追認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9 條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0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1 條 

特別決議 普通決議 

(4) 背書保證金額超額需提請股東會追認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19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討論事項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回目錄 

●承認事項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Q2V1qZSVBYUJSt0rYgE-JUZZ-ErTheVwB517YpXaFmOW8He7yvrHIv5LRUfiFkSvkn_cmhSbbT2AItEGpW4fUj5QtbjNTGPDHXKpp1wj708NPMXZYzrWY6SZjBpBGlz0&lawId=27107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F5XSh8CceGKSiPyxgCd1PtR-bfz_ueE0Azv2_JoXEaYsTmyminhMBVSmwqv0SrqM3YzhmdAOj7EKBA7-m_QtaLJYMvk78ifYLM074GyjTvUcBlj4xFZHI_kaKHNHTR_k&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6.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S1o69a19qVcddS4cc1hBkKKjMyyvVnnoVqKUsg0F_iNxk2DHugVFPnM0r1xdGkpAqwetRjcYrwW0QP5JV9Ycu-VwR45EeOb0lljN0TnpKmRZND0ZlYP3aPk7ho3AzGUk&lawId=30632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9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mC33QHfGgLqrFMJbZ9iF1lIiWBrU1himqnjmtziOuj-UwwC4RKTm7t8_aG_ia2v29kqoLF8l7Srw9ASW9C2Pyb2csVb6pN1WqrOH6lCYvj5TrgpkfwiES8siIIERzWbg&lawId=30632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0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mC33QHfGgLqrFMJbZ9iF1lIiWBrU1himqnjmtziOuj-UwwC4RKTm7t8_aG_ia2v29kqoLF8l7Srw9ASW9C2Pyb2csVb6pN1WqrOH6lCYvj5TrgpkfwiES8siIIERzWbg&lawId=30632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0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iSywFatFhEuPpkyd9fCJwOioqWOVB3jad3UlFw2ChF5oLZetbo7VDwFiCdOo2rpvHdiUghAC9qgEyDkIgQd6LK3eU1sU7BEIHfjjbAE7icNENGS2DqaAZLPrWsxX6Npg&lawId=23644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iSywFatFhEuPpkyd9fCJwOioqWOVB3jad3UlFw2ChF5oLZetbo7VDwFiCdOo2rpvHdiUghAC9qgEyDkIgQd6LK3eU1sU7BEIHfjjbAE7icNENGS2DqaAZLPrWsxX6Npg&lawId=23644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YEPkMkAepIQrj6Cp2pSLzTZKWCx_WEz6Zvx-OsAl6vp-EJM9ui71LcKIA8jod8bB54Nkz69do2PTvKKuDer87Zcz_RnkvT-3bH5iMcsrkOuTyrW2v4CWZWFdlRXFrj3k&lawId=113446&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9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YEPkMkAepIQrj6Cp2pSLzTZKWCx_WEz6Zvx-OsAl6vp-EJM9ui71LcKIA8jod8bB54Nkz69do2PTvKKuDer87Zcz_RnkvT-3bH5iMcsrkOuTyrW2v4CWZWFdlRXFrj3k&lawId=113446&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9


 

121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240、24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3)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提撥對外公開發行比率

高於發行新股總額 10%者         
※採詢價圈購方式、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初次上市(櫃)前現金增資提撥公開承銷
等。                      

「公司法」第 156 條、266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8-1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2-13 條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5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4) 
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BwofH5qBYxF8Np94QLprplPspkW-e_b2GJePb_TgBzdaTK1JJAO6DFZZoHjwz3c_syri9xLSBe_ZJKvOjxJV9tygppY0fBQ4b6e2juBv_fS8ggctk0iW-ZMo8k5FKCnE&lawId=27107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F5XSh8CceGKSiPyxgCd1PtR-bfz_ueE0Azv2_JoXEaYsTmyminhMBVSmwqv0SrqM3YzhmdAOj7EKBA7-m_QtaLJYMvk78ifYLM074GyjTvUcBlj4xFZHI_kaKHNHTR_k&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6.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BwofH5qBYxF8Np94QLprplPspkW-e_b2GJePb_TgBzdaTK1JJAO6DFZZoHjwz3c_syri9xLSBe_ZJKvOjxJV9tygppY0fBQ4b6e2juBv_fS8ggctk0iW-ZMo8k5FKCnE&lawId=27107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IGE09nwi1otsAi6djHeTLCeZ915de8gB1L6N_w6WLXwhMKRzS06Kio6ouM1OnvF8VnPmpCsn6O5Xx7Q1pmgBhv4uP8MR3x2A3J0hLhk-zEbKaIY9RyZYl5AuipSVOJ-Y&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8.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46841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46841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NO8BLqUS79TK91mPnUyh5jVm1x37W9Vciu_U8DogA71EEFUiWWmfGaqu7lWPPwiecHJbR3HW9zeNsNYDUTJwF5AvR0umx6wkSlNISlZ1s_CmeqofxSUM-cFfRgg2p5cs&lawId=30632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NO8BLqUS79TK91mPnUyh5jVm1x37W9Vciu_U8DogA71EEFUiWWmfGaqu7lWPPwiecHJbR3HW9zeNsNYDUTJwF5AvR0umx6wkSlNISlZ1s_CmeqofxSUM-cFfRgg2p5cs&lawId=306322&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325697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325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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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5) 
修訂『公司章程』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1)訂定股利政策。 
(2)訂定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3)配合強制設置「獨立董事」時程，增修訂章程相 
  關條文，獨立董事人數及採提名制度選舉，董事 
  至少 5 人。 
(4)配合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時程，增訂章程設

置審計委員會條文及修訂監察人部份相關條文。 
(5)配合董監選舉應採提名制時程，章程應修改為董 

   監選舉採提名制。 
(6)申請初次上市(櫃)公司，應於章程明定 
   ●將電子投票列為股東表權行使管道之一 
   ●選舉採提名制 
   ●設置審計委員會 
(7)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 
(8)得為他人保證。 
(9)增資提高資本額。 
(10)明定董事監察人報酬。 
(11)撤銷公開發行需經股東會決議。(申請上市上櫃

興櫃公司適用) 

「公司法」第 13、16、156、172、177、177-1、

183、192、192-1、198、205、216、216-1、277

條、 235-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4-3~14-6、28-1 條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9、49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1 條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

則 」第 2 條之 2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 第 3 條 
※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規定，訂定分配員工酬勞
及董監事酬勞成數  

※議事錄分發方式章程範例：股東會之議決事項 

  ，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 

  並於會後 20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本公司 

  公開發行股票後，議事錄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需注意股利政策是否與盈餘分配議案相符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BwofH5qBYxF8Np94QLprplPspkW-e_b2GJePb_TgBzdaTK1JJAO6DFZZoHjwz3c_syri9xLSBe_ZJKvOjxJV9tygppY0fBQ4b6e2juBv_fS8ggctk0iW-ZMo8k5FKCnE&lawId=27107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8QTzoS85lpdvtwIddZtTfVM1wkl8kAaX09-ysbGNhzMhHmnVj53S-W6gSCItQ6M_QQBPFx5FvAT3gs6BRa_mQIu1XoDc9av5x0TqV9OPR2N1zf4k6J_WWIFq9Z9JM6sA&lawId=291634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9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LbVyd5lFfZd8qSwtWLNCuT4Y0PZaitGL27kHai3EpvPo8DawMdFzU3KB5AX4YpYoGMM3gkL4YzktHgnzm1TWXEYFHBCeQCWyPJgqO8mxJeCs2aRuofJ4HQaAm8sr6XcA&lawId=30632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6.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sAZRsVZHSQQDhqIuFatCtvROa23dw5lr4gpQ0rS5E3tfdiMZwQBe6yYM35PvbJD3OY_3UoJCArZf0YHS8iZCh3dKTIL2xAnHgA-L--w9sbxGf_CO9xdb34c9mrAFN-AA&lawId=30658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sAZRsVZHSQQDhqIuFatCtvROa23dw5lr4gpQ0rS5E3tfdiMZwQBe6yYM35PvbJD3OY_3UoJCArZf0YHS8iZCh3dKTIL2xAnHgA-L--w9sbxGf_CO9xdb34c9mrAFN-AA&lawId=30658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wvnZl9EZi0t0eLLlqrHTq_68jsSiQUfqq6rxl8MVO8NL6Pv4fHnuN8R4T8E2PF9gYJg2Rthvy6etgmQArsT1IUTKjbUBcUFl8lgLgLdaOIBdsn9AsGvkEIoxGkYTQRiU&lawId=29465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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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5) 
修訂『公司章程』(續) 
(12)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以受一人之委 
    託為限) 。  
(13)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 
(14)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 
(15)有關股東會議事錄之分發方式。 
(16)第一上市、第一上櫃公司配合「外國發行人註冊地 
   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修正其公司章 
   程。 
(17)訂定員工股份奬酬給予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及從屬公司員工 
(18)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發放現金股利。 
(19)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 
   放現金。 
(20)明定得於每季或每半年度終了後辦理盈餘分配或虧 
   損撥補。 
(21)發行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主要發行條件。 
(22)於章程股利政策明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方式。 
    (依金管會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函) 
(23)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方式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股東會視訊會議)。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 
公開發行公司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就帳列其他權 

益減項淨額應依下列方式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 

派： 

1.就當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自當期稅後淨

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

時，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 

2.就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應擇一採行下 

列方式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１)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積。 

  (２)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積，如仍有不足時，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

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

列，並應明定於公司章程所定股利政策。 

※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持續採用公允價 

  值模式衡量者，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亦應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 

 
 
「公司法」172 條之 2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9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9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9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9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3uRhPrfpy7hkWlTToS8IEYDxE5Yq9ouiX-6Q31jZP1nmVQJeP7NqvSMMlA1kPKUSKaTOUbWUpYwkPlM7Z---f7lTqXq8RDjvTVzwXRJ_WDhZW-JT74odgh9cZ3tsZL4s&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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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6) 
修訂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6 條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8、11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7) 
修訂 
●『股東會議事規則』 
●『董監事選舉辦法』 
※請注意： 

(1)若股東會議事規則中有提及關於股東會議
事錄之分發方式者，請一併修正。 

(2)設罝審計委員會者，請將『董監事選舉辦
法』修訂為『董事選舉辦法』。 

(3)110 年起上市（櫃）公司選舉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 

「公司法」第 177-1 條、182-1 條、183、192、

192-1、197、216、216-1 條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程序」參考範例 」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8) 
●減資彌補虧損或退還股本 
●辦理期中辦理減、增資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68、172 條 
「公司法」第 168-1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FhEoNMhx-CJH4Roloqq8x5syF_E8yd5KJ6lRbA8T2zfgpVM4HPovDCpGYvEIy7RHYZ5_MaFScogHYAOO6-UFrZlKTDCGwLDsTSPQ2oozfvWVKCYztSEPY5vwol1V7k9w&lawId=271778&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6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YoMt9rzn_9IHvZQkMenrQ2tpFQTOLcghid_oXGEwFF4FmOBZi4tQKd-fkd4WGmd4FsaIeOuFs1A1CL97pDYQGtdfHCpp6oVVLCSTM1mUFk4Al86IeMp79RzhDGVQUTPA&lawId=113446&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8%2C1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YoMt9rzn_9IHvZQkMenrQ2tpFQTOLcghid_oXGEwFF4FmOBZi4tQKd-fkd4WGmd4FsaIeOuFs1A1CL97pDYQGtdfHCpp6oVVLCSTM1mUFk4Al86IeMp79RzhDGVQUTPA&lawId=113446&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8%2C1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BwofH5qBYxF8Np94QLprplPspkW-e_b2GJePb_TgBzdaTK1JJAO6DFZZoHjwz3c_syri9xLSBe_ZJKvOjxJV9tygppY0fBQ4b6e2juBv_fS8ggctk0iW-ZMo8k5FKCnE&lawId=27107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EPTL-7dVGTzBZ3jfqUrokGZQwQnEDJA-wRCAnJgwETJCtJecNB9pPUDBS7H3N3fe19CRLCxxoBZnkrj5cfRJJdtscG0zm91KOPMmTg6yE68PFaM-KS4vCiKjfEfRuoTw&lawId=289791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0T4TbsGQbUoOgzkeeiEvQcvAq9AyYKoF-_DYhDhVuD3pS9LMSm5ZmKcgv4UAvVTzTl8feUMKRmYjy0HpqIoJJKo3sxfta1LyRKE-yvx01mKgHtreeVXgmRzDkOamIHaE&lawId=228413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ihwPUE0NR3y-fbflXV4a2bbK-Xu9e7KzLmEMPjjY9J8A6XIC8itra_4i01ckhXZ3g-7wImUAG6aKpkNrDe9eAR0eFfJWcBxgLlIFH4fWvi6YV1LgsoI_SfgXYxgSN9s4&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68%2C17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_vfBGig16QtYnFUv8ChHZR4z23UvRNY0ut8_QurbYe1N6HvV01thPZFxzKp4P3ZNIHb2WsO4YrI5VQaYJVIum179ZsX4Vjdgp2pGHOQdC7RcavqsPohgbyvQzCD3h2b4&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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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9) 申請上市或上櫃 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上櫃)作業程序第 3 條 
股票上市申請書、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10) 申請終止上市(櫃) 
●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且表示同意之股東，其 
  持股需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2/3 以上。 
●應至少由於董事會對申請終止上市議案提交 
  股東會討論表示同意之董事負連帶責任承諾 
  收購公司股票(但獨立董事不在此限)。 

「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理程序」第 2

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

請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第 2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表示同意之股東，其

持股需達已發行股份總

數 2/3 以上) 

(11) 興櫃公司申請終止櫃檯買賣  「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35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12) 停止股票公開發行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56-2、172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13) 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 
※未於公司章程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之公開發行 
  公司。 

「公司法」第 13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14)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209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

者，從其規定) 

●討論事項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519809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B001%E8%82%A1%E7%A5%A8%E4%B8%8A%E5%B8%82%E7%94%B3%E8%AB%8B%E6%9B%B811208_20230904101300.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apply_regular/%E8%82%A1%E7%A5%A8%E6%AB%83%E6%AA%AF%E8%B2%B7%E8%B3%A3%E7%94%B3%E8%AB%8B%E6%9B%B8.odt?t=2024011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11OPsZn3Bsn8IT4zyj4O-UaPzwIMqvIBJTky_vqko7Wqx6nmciQM_1eMtTNcTs0u5jdDiiPE__IWE9kUmwhu0txdkaMb1ZlrCkVJkpJDM2Tkhw7JjXF4nqIOsBF4r26g&lawId=236786&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11OPsZn3Bsn8IT4zyj4O-UaPzwIMqvIBJTky_vqko7Wqx6nmciQM_1eMtTNcTs0u5jdDiiPE__IWE9kUmwhu0txdkaMb1ZlrCkVJkpJDM2Tkhw7JjXF4nqIOsBF4r26g&lawId=236786&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Q0iAkMe8Cr8oyWINyNJi3OhVIXlIs4mT6CL9QXv63hIYRMxDQ1sVAVL4-PlZEfmciPVR1Gd3U48PfwzqoHnAuXrvVGTfihzVq9HZjKcJ17ONpTQomdznstTgXFjqzadc&lawId=30585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Q0iAkMe8Cr8oyWINyNJi3OhVIXlIs4mT6CL9QXv63hIYRMxDQ1sVAVL4-PlZEfmciPVR1Gd3U48PfwzqoHnAuXrvVGTfihzVq9HZjKcJ17ONpTQomdznstTgXFjqzadc&lawId=30585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n3QxZuhTNWVAKNtP5DJQgVTCx7UrtK8DNJBhoQ5IJt7_rrITPWjesS2_q6_GOUObxMWiPxQJXPkqq0932UFE96bgEigm9c0OyuJOU8NgMt415xv6R_L05lO13ciu2A1A&lawId=306560&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3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T3TrRO53Xuo22gWqVaNa8f061YAqzhRz2uN1-AcgPn53BTV0I9KB3VHgn584GQ00Ppbn0bhqYFK8F1spFfwES_ehEaxnYkLi2jRs34AxviYA-96X0M94x2oyTGsd2tcoQ&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56.2%2C17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SdQUa9sh4JXBCB9P8SltzHkRxIPLB5wgM0dtveg2Jn7BqWdb_w_cxgmfZxZNVFSzu6nO0O6g5Cg83cAAlsqJJ5_NEBlo2uZMkcDDIQtG6jU-2dIjP9zak8eTYkpe72hig&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3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pZfIe-OLXGvy7G4y6dwo4XaqzquUWmV6obn8IWedeSi8O4RTGw1136dnwwNo6k2vUXs9Z7atU7HGn5sjhzHwN8q4VgkYnE1uLq9QJUpEBarud2C8ZZ6rekRbi9bjS71w&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72%2C209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Z7QRDhsA9q7n3UoTRTDS_0xVb9VaIXrMLBjd22WgFMVkiM7bQdR5MsjtqzMoJPX3CczDUR-8ADSKWEsq4bI-bFpnHRe7k7_mMiXqS7i-D_6Nv93TbnGjHo3QJOladTX4&lawId=291634&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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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5) 
合併、收購、分割、股份轉換、締結、變 

更或終止出租、讓與或受讓重大營業或財 

產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185、206、316-317、317- 
  1、317-2 條 
「企業併購法」第 6-7、18-38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16) 
解散及清算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316、325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

者，從其規定) 

(17) 
解任董事、監察人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199、227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

者，從其規定) 

(18) 
對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另選任訴訟代表

人 

「公司法」第 212、213、225 條 不適用 普通決議 

(19) 
訂定董事及監察人報酬 
※不得事後追認。  
※可訂定於公司章程。 

「公司法」第 196、227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TEZ_ovhSuR6NkqRvuKBElY24gLoFtwOgliDcr8ZNMie5PFzdL-VCiGB1HDmZAX6StGVZtPfKdgRz3qjHk8wGBQ0A7SFzSi8LNJqLKI0QTpshEHmviyGa5MEMFZFEZxx0&lawId=27107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4hWx7onQ-E4bqV6NlDm4mwQm6il_dm8inonxjzPwWzetP7K7nMcdeW85Zp9fyt7v5oShy340B-DwqZHbyBfoAHE3zE6NMU1OtJm9pVri49WBaSE4B_TsJjR3E2TljFAI&lawId=27376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TEZ_ovhSuR6NkqRvuKBElY24gLoFtwOgliDcr8ZNMie5PFzdL-VCiGB1HDmZAX6StGVZtPfKdgRz3qjHk8wGBQ0A7SFzSi8LNJqLKI0QTpshEHmviyGa5MEMFZFEZxx0&lawId=27107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zJLzHhYdZMD_U2p_PAft63NLw490Y-lBUYbJy05rBIKW_OLjDdky-2VZTX52x_KGs08fLWW_fSbuWW_BWTKd34TAFB_11OgQLtNBVCFpNdqHmVtGu5QAjUZWlQ8xrYyk&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72%2C199%2C227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QXVbhqQKTCjzanAz98ZNmf44BEpuktI4Foy0djDYu8EYiPjy28W5avb-qlUiowCGpAzPkiRJ3eJywCYMuWbHXd7ySdM7DXWCBf84T3CW_HgfsW8ohjEJ-BY3AMHOgjEHE&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12%2C213%2C225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FqdacDl8MBKpn2Id-ZhKcRfHmhTf-kxQgXbXzVQOsQNgIjq5QxfLYJ0Qpwcsb9dJxc50LUzv5ocz9NJkZZSLUlgXyNHmVAY3SyE1ANDWHw93bVE4qpNybxITX9zyKEJp_aiV7gfG8SDUyOO2RAx4Oo&lawId=27107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96%2C227


 

127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0) 
選任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監察人報告之檢

查人  

「公司法」第 184 條 不適用 普通決議 

(21) 
未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私募轉換公司債或 
附認股權公司債 

「公司法」第 248、248-1 條 特別決議 普通決議 

(22) 
私募有價證券 
 (私募普通公司債除外)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以顯著字體載明充分說
明，並揭露查詢相關資訊之網址及公司網
址；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普通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23) 
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10-1 條 

特別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24) 
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1 條 特別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討論事項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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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5)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限制型股票)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267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0-2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26)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重大變更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8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27) 
上市上櫃公司之子公司赴海外證券市場 
申請掛牌 
※應事先設置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並提報董事會
後，於上市上櫃公司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相關事項，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48 條 
  之 3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8 條 
  之 2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28) 
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向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其交易金額達 
公發公司總資產 10%以上者，公司應將 
相關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 15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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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董事、監察人改(增、補)選案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請注意： 
(1)設置董事不得少於 5 人。 
  (不足 5 人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2)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時，除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

之董事及監察人。所稱代表人，包括政府、法人股東

或與其有控制或從屬關係者（含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

等）指派之代表人。 
(3)董事間及董事、監察人間應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3 

之消極資格。 
(4)改選應注意董監持股成數之維持。 
(5)公司公司章程中董監事席次採浮動者(如董事 5 席~7 

席)，董事會時需確定本次選舉席次。 
(6)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方式僅能採累積投票法。 
(7)獨立董事名額不足章程所定名額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 

「公司法」第 172、177-1、192、192-1、216、

216-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14-1、14-3、26 條、26-3 條  
※獨立董事資格請詳：「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

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4 條 
※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7 項：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之年，董事會未

依前項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監察人者，主管

機關得依職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

期屆滿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採候選人提名制之公司應以已生效章程之董監 

  席次進行改選。 
※配合採行電子投票，建議興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選舉宜採候選人提名制。 

※自 114 年起，興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選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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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董事、監察人改(增、補)選案 
(8)公開發行公司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

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 3 屆者，公

司應於依規定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

提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

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俾供股東選任時

之參考。 
(9)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公司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3 席，惟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

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於

112 年 12 月 31 前應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

於 4 席。 
   (上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 6 億元

者，得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 

同次股東會修正章程所定董監事席次及選舉時： 

※公司章程採「非明定固定數額」者 

董事會於召集股東會時即應確認應選人數，並於召集通 

知載明，另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縱該次股東會章程變更， 

亦不得於股東會現場以臨時動議方式修正選舉之董監事 

席次；倘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 

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 

章程選舉適用之。 
※公司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為「固定數額」者 

視公司有無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或有無採行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皆無者，可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載明更 

改後之應選人數，嗣後於股東會先決議通過修正章程更 

改數額，再以修章後新章程董監事人數進行選舉；若有 

提名制或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倘該次股東會 

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 

後，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選舉事項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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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時注

意事項 

●董事間關係 
(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 

    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 5 人，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5(上市上櫃公司) 

●不同性別董事(上市上櫃公司) 

董事會成員應自中華民國 113 年起，不同性別董事不得少於一人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上市上櫃公司) 

(1)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3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 1/3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2)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6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112 年申請上市櫃者，應承諾至遲於 113 年股東常會完成以上設置 

      113 年申請上市櫃者，應承諾至遲於股票上市上櫃掛牌日前完成以上設置 

      114 年起申請上市櫃者，申請時即應符合以上規定 

●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上市上櫃公司) 

(1)公司自 113 年起，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2)自 116 年起，獨立董事全體連續任期均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接下頁) 

●提醒事項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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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      明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時注

意事項 

●上市上櫃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公司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3 席，惟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 
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於 112 年 12 月 31 前應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4 席。(但董事席次超過 15 人者，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5 人) (上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 6 億元者，得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  

  (109.1.2 臺證治理字第 1080024221 號修正『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109.1.2 證櫃監字第 10802018342 號修正『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或

提名事宜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書面或電子方式提案、受理處所、受理期間、審查 

標準及作業流程(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若股東會有選舉事項且係採候選人提名制者，另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 

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作業流程等事項(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216 條之 1)。 
●上述受理提案及提名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 

公告並於召集通知載明 ●股東常會(臨時會)開始受理報到時間： 
  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 30 分鐘辦理之。(同時於召開股東會公告中說明) 
●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 
  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召開股東會，公司應將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變更時，公司應即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13-1 條)。 
●揭露電子投票相關資訊： 
  公司股東會採用電子投票，於「開會通知書」揭露電子投票相關資訊時，請以顯著字體標示通知股東使用方法。(同 

時於召開股東會公告中說明) 
●若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紀念品發放原則及領取方式。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方式召開/視訊方式召開/實體並以視訊輔助)及視訊股東會相關資訊。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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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召集股東會時，以下議案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選任董事、監察人(公司法第 192、216 條)                     

●解任董事、監察人(公司法第 199 條)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                   

●以股息增資發行新股 (公司法第 240 條第 1 項) 
  ●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或發放現金 (公司法第 241 條第 1 項)       

●修訂公司章程(公司法第 277 條)                 
  ●減資彌補虧損或退還現金(公司法第 168 條)                    

●公司法第 185 條事項(公司法第 185 條) 
●撤銷股票公開發行(公司法第 156 條之 2) 
●依企併法辦理合併、股份轉換、分割（企業併購法第 6~7、18~38） 

    應將合併契約書、轉換契約、分割計劃書及獨立專業就價格合理性意見書等文件於發送股東會之召集通知時，一併 

發送各股東。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證券交易法第 43-6 條第 1 項) 
●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第 10-1 條) 

●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 條)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0-2 條) 

  ●上市上櫃公司之子公司赴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 
    應先設置特別委員會進行審議並提報董事會討論後，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相關事項，提請股東會決議通 

過。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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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      明 

公告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

收取事宜及紀念品交付事

宜 

●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55 日前公告(含紀念品發放對象、領取方式及電子投票股東紀念品領取方式) 

●電子投票股東領取紀念品時間不得少於 3 天 

股東會出席股數 
「股東會出席率檢查表」 

 

檢查項目 是      否 

(1) 出席股數是否超過 1/2(即出席率需超過 50%)。 
  

(2) 未公開發行公司若有特別決議議案出席股數是否超過 2/3(即出席率需超過

66.67%)。 

  

(3) 特別決議門檻是否符合 1/2 出席,2/3 通過或 2/3 出席,1/2 通過。 
  

(4) 公開發行公司有(1)私募 (2)低於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3)庫藏股以低買回平均價

轉員工議案，需 1/2 出席,2/3 通過，若出席率超過 2/3 亦需 2/3 通過。 

  

 

 

六、113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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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使用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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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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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信、證券商及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出席股東會 
    行使表決權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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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電話：02-2389-2999(代表線) 

傳真：02-2389-1878 

股務代理部網址： 

https://www.kgi.com.tw/zh-tw/institutional-services/stock-agent 

https://www.kgi.com.tw/zh-tw/institutional-services/stock-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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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申報期限 申 報 內 容 路    徑 

每年第 2 個營

業日 9:00 起至

3 月 15 日止 

股東常會開會日期事前登

記 

 

股東常會召開方式登記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召開股東會

日期事前登記作業)，辦理有關股東常會開會日期事前

登記 

至「股東會召開方式登記作業」登記召開方式，系統

將自動帶入公司登記之股東常會日期，請公司就「實

體股東會」、「視訊輔助股東會」(混合型)、「視訊股東

會」(純視訊)擇一勾選。 

股東會召集通

知或公告 15 日

前 

第一上市公司有修正公司

章程、組織文件或重要財

務業務文件內有關股東權

益保護之重要事項者 

第一上市公司應依交易所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8

條之 7 規定，將交易所所指定有關股東權益保護之重

要事項增訂於公司之章程、組織文件或重要財務業務

文件，如有修正章程、組織文件或重要財務業務文件

內有關股東權益保護之重要事項者，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或公告十五日前將修正草案併同律師評估意見檢

送交易所。 

寄發股東會 

召集通知 15 日

前 

第一上櫃公司有修正公司

章程、組織文件內有關股

東權益保護之重要事項者 

第一上櫃公司修正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致有影響櫃

買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4條第1 項第

13 款規定應於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增訂之股東權益保

護事項者，應於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十五日前將修正

草案併同律師評估意見檢送櫃買中心備查。 

 

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 75 日

內。 

(如 2 月為 29

天，申報期限

為 3 月 15 日)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申報 

※個體財務報告不適用。 

※全體上市櫃公司適用。 

※自結財務報告經董事會決議 

  後應發布重大訊息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

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申報 )。 

註：上市櫃公司如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完成上 

    傳年度財務報告電子書或申報 iXBRL，則無須申 

    報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惟須點選「免申報」。 

2.輸入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  

  報作業。 

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 3 個月內 

檢送年度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

報告 

※財務報告經董事會決議後應 

  發布重大訊息 

※個體財務報告第一上市櫃公 

  司不適用 

※上市櫃公司前一會計年度終 

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財務報表申報

作業/IFRSs 財務報表申報作業 、財務報告公告說明事

項申報 )。 

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聲明書一份，並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依證交法第 14 條

第 3 項規定出具之聲明書公告 )。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

電子資料申報/財務報告書申報 )。 

 上市、上櫃(興櫃)公司股東常會相關之資訊申報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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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億元以上者及金控、銀

行及票券、保險、證券、期

貨公司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 75 日內，如 2 月為

29 天，申報期限為

3/15），其餘配合財務報告

公告申報期限之資訊申報項

目亦需提前辦理。 

 

2.輸入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 

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或

年度財務報告

公告後 2 日內

申報 

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

酬勞之資訊 

1.應於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申報；若公司未獲利或獲 

  利扣除累積虧損無餘額可分派，未經董事會決議

者，應於董事會通過年度財務報告後 2 日內申報；

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於董事會

決議或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後 2 日內申報差異數、原

因及處理情形。 

2.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員工酬 

  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申報作業)。 

董事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董事會決議股東會召開日

期及擬股利分派情形等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

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財務分析資

料及股利分派情形、股本形成經過申報作業/股利分派

情形)點選董事會通過擬議者適用，並轉重大訊息公告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重大訊息申報

作業)。 

董事會決議當

日或次日開盤 2

小時前 

董事會決議私募有價證券

(無者免申報) 

 

輸入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

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日

起二日內 

輸入 sii.twse.com.tw/私募有價證券申報作業/董事會

決議日起兩日內應申報相關資訊。 

註：於股東會開會通知寄發後洽定應募人者，應於洽

定日起二日內將上開應募人資訊補行輸入。 

T-72  

預定停止股票

過戶開始日期

至少 12 個營業

日前 

 

有關開會日期及事由之公

告 

 (但有公告敘明原因者，得於

股東會開會日至少 40 日前就

發放股息、紅利之金額及權利

分配之內容補行公告。)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申

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有關開會日期及事由

之公告。(內容包含受理股東提案、審查準則及作業流

程) 

2.將董事會議事錄乙份以附加檔案上傳。 

3.有公司法第 173 條第四項情事者，須同時以附加檔案

上傳地方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乙份。 

4.其他應上傳之附件檔案資料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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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2  

預定停止股票

過戶開始日期

至少 12 個營業

日前 

轉（交）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停止轉換交換或

認購期間 

公司債(CB)公告事宜(http:// sii.twse.com.tw)/各項公

告申報作業/轉(交)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各項公告申報/

轉(交)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停止轉(交)換或認購

公告)辦理公告，並上傳相關文件(例如：董事會議記

錄、主管機關核准增資之函文)檔案。 

T-72 

停止過戶至少

12 個營業日前 

選舉採提名制之受理提名

公告(內容包含受理期間、

審查準則及作業流程)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者，公告受理提名及作業

流程，須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

提案之申報作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採候選人提名制 

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受理提名)。 

 

T-55 

股東常會開會

55 日前 

公告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

收取事宜、紀念品交付及

股東領取紀念品發放原則

事宜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

申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

收取及紀念品交付事宜公告。 

受理期間截止

日後 2 日內 

公告股東提案內容 公告提案內容，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無股東提案者仍須申報) 

1.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會

基本資料輸入/是否有股東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或

依公司註冊地國法令及公司章程之相關規定行使提

案權。勾選「是」者，須進行下一步驟，若無股東提

案勾選「否」者，無須進行下一步驟。 

2. 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 

  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僅上市/櫃/興櫃 

  適用)/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受理 

  提案內容。 

受理期間截止

日後 2 日內 

選舉採提名制之被提名人

公告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者，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 

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僅上市/櫃/興

櫃適用)/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被提名

人名單)。 

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或股東常

會開會 40 日

前，以上開日

期孰前者為準 

選舉採提名制之候選人名

單公告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者，公告董事會決議結

果、候選人名單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

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

作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

相關公告/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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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或股東常

會開會 30 日

前，以上開日

期孰前者為準 

公告股東提案審查結果 

(有股東提案者) 

 

※股東提案列入股東會議案者 

  請另發布新增股東會召集事 

  由重大訊息 

1.公告股東提案之處理結果及未列入議案之理由，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

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

作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

案之申報作業/提案審查結果)。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

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40 

於股東會開會

日至少 40 日前

就發放股息、

紅利之金額及

權利分配之內

容補行公告 

有關股東會召集事由之補

充公告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申

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有關開會日期及事由

之公告。 

2.將董事會議事錄乙份以附加檔案上傳。 

3.有公司法第 173 條第四項情事者，須同時以附加檔案

上傳地方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乙份。 

4.其他應上傳之附件檔案資料乙份。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申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

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之

電子檔案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

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

及說明資料 上傳。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

會相關資料申報 )。                             

(第一上市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無法於股東常 

會開會 30 日前發送召集通知書者，至遲應於 21 日前 

通知各股東)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中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 

※112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達 30％以上或 112 年

底資本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

上市櫃公司 

※若股東會年報為會議補充資 

料亦應同時一併上傳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

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 

（第一市上櫃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未能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

辦法」規定 期限發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者，至遲應 

於股東常會開會日 21 日前通知各股東，並於股東常會

召集通知書發送日， 申報右述資料。）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

上傳至證基會 

 

證基會網址(https://efile.sfi.org.tw/)如採報紙公告則

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公告之時間及報紙種類。 

T-21 

股東會開會 21

日前上傳電子

檔 

★30 日前上傳中

英文版，113

年公司治理評

中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 

※112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未達 30％以上或 112

年底資本額未達 20 億元以

上之上市櫃公司 

※興櫃公司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

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 

（第一上市櫃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未能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

辦法」規定期限發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者，至遲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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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可加分  ※興櫃公司及資本額未達 6 億

元上櫃公司免申報英文版 

※若股東會年報為會議補充資 

料亦應同時一併上傳  

股東常會開會日 21 日前通知各股東，並於股東常會召

集通知書發送日，申報右述資料。）                     

T-14 

股東常會召開

日 14 日前 

★18 日前上傳中

英文版年報，

113 年公司治

理評鑑可加分 

 

中英文版年報、年報前十

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 

※112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達 30％以上或 112 年

底資本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

上市櫃公司 

 

1.上傳股東會年報。輪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

會相關資料申報)。 

2.年報前十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若前十大股東相互 

間無關係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仍應

申報。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非 

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上

傳「年報前十大股東相戶間關係表」)。 

 

T-7 

股東常會召開

日 7 日前 

★18 日前上傳中

英文版年報，

113 年公司治

理評鑑可加分 

 

中英文版年報、年報前十

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 

※112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未達 30％以上或 112

年底資本額未達 20 億元以

上之上市櫃公司 

※興櫃公司 

※興櫃公司及資本額未達 6 億

元上櫃公司免申報英文版 

1.上傳股東會年報。輪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

會相關資料申報)。 

2.年報前十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若前十大股東相互 

間無關係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仍應

申報。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非 

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上

傳「年報前十大股東相戶間關係表」)。 

第 2 項興櫃公司免。 

T-2 

股東常會召開

前 2 個營業日 

僑外投資持股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 僑外投資持

股情形申報作業） 

 

 

 

T 將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徵
得或受託之股數彙總表上
傳至證基會 

上傳至證基會(https://efile.sfi.org.tw/)並於會場明確

揭示。 

T 

選舉當日 

(興櫃選舉後 

2 日內) 

 

採提名制公司選舉當日輸

入提名董監事(含獨立董事

)當選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

名制 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

作業 (僅上市/櫃/興櫃適用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 

監事相關公告/當選情形 )                        

(僅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適用) 

T 

己完成決議 

當日 

(興櫃己完成決

議 2 日內) 

 

己完成決議當日公告股東

會議案決議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申報

作業/股東會議案決議情形申報作業 

(僅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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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己完成決議 

當日 

(興櫃己完成決

議 2 日內) 

己完成決議當日公告股東

提案決議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

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

業/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決議情形)  

(僅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適用)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股東會決議重大訊息 1.符合「股東會或臨時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情事發佈

重大訊息。若有 14 款「董事會決議發放股利或股利

分派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有所變動者。」情事應

再發佈重大訊息。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

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公告設置或廢止功能性委

員會 

(設置審計委員會)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
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董事長、總經理、法人董

事監察人及其代表人、獨

立董事、自然人董事監察

人發生變動或1/3以上董

事發生變動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
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1 

股東會後 1 日 

股東會確認後 1 日內將現

金股利、盈餘配股及公積

配股等股利分派情形申

報。 

股東會確認後將現金股利、盈餘配股及公積配股等股

利分派情形申報（未分派者請將上述股利分派情形申

報分派數為 0）。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股利分派情

形申報作業/股利分派情形)點選「股東會確認後適

用」。 

 

T+2 

內部人新就

（解）任 

事實發生後 2

日內 

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

過 10%股東（以下簡稱內

部人）及其關係人新就

（解）任時，應於事實發

生後 2 日內申報新就

（解）任資料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s.tse.com.tw/內部人事後

申報作業/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作業) 

T+2 

變動後 2 日內 

●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 

  職務者之關係人資訊及 

  異動 

●董事兼任員工之資訊及 

  異動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公司治理資訊
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
之關係人及董事兼任員工資訊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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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選董、監事

於新任董、監

事就任之日起

10日內 

申報董、監事聲明書等 上市 

上網下載（http://www.twse.com.tw／點選「上市公

司」/點選「上市公司文件下載」／點選1.「董監事法

規宣導手冊」、2.「聲明書--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3.「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與大股東應行注

意之證券市場規範事項」、4.「獨立董事法規宣導手

冊」及5.「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參考範例」等）

資料交付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

並簽收。上市公司應於董、監事就任之日起5日內，洽

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完成簽

署，並應於10日內將簽收情形及聲明書影本（包含獨

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函送本公司，惟如有正當

理由報經本公司同意者，得延長報備期限至就任之日

起15日內；上市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應一併檢送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公司填

寫）。 

註：獨立董事需簽署「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

書」，無需填具「聲明書--董事」。 

第一上市公司應儘速申報「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第一、第二上市公司董事異動即時

維護申報)。 

上/興櫃 

1.上網下載（http://www.gretai.org.tw／點選 上/興

櫃公司/內部人股權專區/上市櫃董監事宣導資料、上

市櫃董監事手冊、上(興)櫃公司董監事聲明書）等資

料交付新選任之董、監事，並將簽收情形影本函送

本中心。上櫃公司應於董、監事就任之日起 5 日

內，洽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

完成簽署，並應於 10 日內將簽收情形及聲明書影本

函送本中心，惟如有正當理由報經本中心同意者，

得延長報備期限至就任之日起 15 日內。 

上(興)櫃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應一併檢送「獨立董

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公司填寫）。 

  另獨立董事聲明書於就任之日起一個月內將影本函

送櫃買中心。 

  註：獨立董事需簽署「聲明書--董事」及「獨立董事

聲明書」兩種聲明書。   

2.上網下載（http://www.gtetai.org.tw／點選 上/興

櫃公司/文件下載/申請表格/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

及總經理未有違反誠信原則行為聲明書），上櫃公

司應洽新選任之董、監事簽署，將其影本併同前項

內部人聲明書影本等資料函送櫃買中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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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 

股東會後 20 日

內 

股東會後應申報資料 
(1)年報 
(2)議事錄 
(3)股權分散表 

1. 股東會年報一份份抄送TSE、OTC 

   (上(興)櫃公司含年報自行檢查表)  
2.股東會議事錄免送TSE、OTC及證基會，需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
資料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若「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及「資金貸與他人或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有訂定或修正應一併輸入前開網址。 

3.股權分散表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股權分散表申報作業 )。 

第3項興櫃免 
 
(第一上市櫃公司應於上市櫃年度及其後二個會計年度 
內，檢送書面年報予交易所時，同時檢送前一年度書 

面會計師專案審查報告，並一併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sii.twse.com/內部稽核申報作業/內部控制專案 
審查報告)。前項期限屆滿後，第一上市櫃公司自願委 
託會計師為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者，準用前項之規 

定。 

T+20 

股東會後 20 日

內 

股東會會後申報內部人具
配偶或二等親資料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財務會計主管具配偶或二親 
等資料 (無論有無異動均須申報 )，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sii.twse.com.tw/內部人具配偶或二親等及十 
大進銷貨客戶申報作業 )。(上開人員異動時二日內申 
報) 
興櫃免 

會議召開後次

月15日前申報 

功能性委員(如薪資報酬委
員會等)會運作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公司治理資

訊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申
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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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股東提名流程及相關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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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董事會召集股東常會暨受理股東提案/提名董事會議案範例 

案  由 : 擬訂定召開本公司113年股東常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等內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本公司113年股東常會預定於113年○月○○日(星期○)上午○時整， 

    於○○○○○○(地址：○○○○○○○○○)舉行。  

二、開會方式：實體方式召開 / 視訊方式召開 / 實體並以視訊輔助 

三、股票停止過戶期間：113/○/○○~113/○/○○。 

四、股東常會議程擬訂如下: 

          (一)報告事項： 

(1)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2)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一一二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若有) 

(5)………………………報告案。 

         (二)承認事項： 

(1)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 

(三)討論事項： 

              (1)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2)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3)修訂本公司「………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4)修訂本公司「………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5)討論………………………案。 

(四)選舉事項：董監事選舉案。 

         (五)其他議案：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五、倘原訂召開日期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本公司委託之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無法排除達30分鐘以上，依規定應於5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時，本公司 

訂於113年○月○日（星期○）上午○時整。於○○○○（地址：○○○○○○○○○○)延期或 

續行集會。 

    註：發生前揭障礙，如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尚未進行臨時動議時，視為本次股東常會全部議案已完成，將不再續 

         行集會。 

六、擬依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2規定，對於持有本公司股票未滿1,000股之股東， 

    其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將以公告方式為之。 

七、本公司國內第○次有(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依發行及轉換辦法停止受理轉換期間為113/○/○○

~113/○/○○。 

八、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自民國113年○月○○日起至民國113年○月○○日止受理股東書面

提案申請。受理地點為本公司○○○（地址：○○○○○○○○○） 

採視訊召開
公司適用 

發行可轉債
公司適用 

三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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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及第216條之1規定，自民國113年○月○○日起至民國113年○月○○日

止受理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申請。受理地點為本公司○○○（地址：○○○○

○○○○○）。 

十、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113年○月○○日至113年○月○○ 

    日止，股東得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e票通」 

   【網址：https:// www.stockvote.com.tw】，依相關說明投票。 

十一、謹請討論。 

 

決  議 : 

 

 

 

 

 

 

 

 

 

 

 

 

 

 

 

有選舉議案
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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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董事會議案範例 

 

案  由:提名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113年股東常會預定於113年○月○○日舉行，股東會擬全面改選董事○

席(其中含獨立董事○席)及監察人○席，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本公司章程規

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二、擬由董事會提名○○○、○○○及○○○為董事候選人，提名○○○、○○○及○

○○為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及○○○為監察人候選人，上述候選

人之學歷、經歷(含現職)、獨立董事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獨立董事專業資格及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證明文件及聲明書、獨立

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其提名理由等相關文件如附件

○。 

三、謹請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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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受理期間公告範例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

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受理提名』 

公告序號 1 

主旨 本公司受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候選人提名公告(範例) 

一、依據 

依據 
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規定暨本公司 113 年○月○日董

事會決議辦理。 

股東會開會日期 常會 民國 113 年○月○日(系統自動帶入) 

二、作業流程 

提名股東資格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應選名額 

董事○名(含獨立董事○名)及監察人○名。股東提名人數超過董事(含獨立

董事)及監察人應選名額或所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人選不符法定

資格者，不列入候選人名單。 

提名受理期間 

(說明：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

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

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

係由董事會提出者，不

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

之限制。) 

民國 113 年 XX 月 XX 日至 113 年 XX 月 XX 日止 

提名受理處所 

（地址及受理單位） 
XXXXXXXXXXXXXXXXXXXX 

召開提名委員會日期 
●本公司未設置提名委員會(預設勾選) 

○預計於民國 113 年 XX 月 XX 日 

召開董事會或其他召集

權人審查日期 
預計於民國 113 年 XX 月 XX 日 備註: 

新增檢附資料受理時間 

○本公司若於受理期間內有重新公告新增檢附證明資料之情事，請於通知

提名股東後 XX 日內將資料送達(該欄系統檢核須大於等於 7)  

●不適用（預設勾選） 

其他有關作業流程之說

明 

凡有意提名之股東務請於民國 113 年○月○日○時前寄(送)達並敘明聯絡

人及聯絡人方式。請於信封封面上加註「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候選人提

名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送或親送受理提名處所。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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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股東之應檢附資料 

1. 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須檢附

提名理由。 

2. 提名申請書正本(敘明以下資料並於申請書上簽名或蓋章)。 

(1)提名股東資料:股東戶號、股東戶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如身分證字

號或統一編號)、持有股數、聯絡方式(地址及電話)。 

(2)各被提名人名單:提名類別、姓名、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學歷、

經歷(含現職)、所代表之政府或法人名稱。 

(提名獨立董事者請另檢附下表文件) 
 

被提名人之應檢附資料 

 

獨立董事 
證明文件及具體要求（請詳述，如：畢

業證書正本、副本或影本等） 

(1)獨立董事符合專業資格之證 

  明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之證明文件，或

聲明書正本。 

(2)獨立董事符合獨立性之證明 

  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之證明文件，或

聲明書正本。 

(3)獨立董事符合兼職限制之證 

   明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四條之證明文件，或

聲明書正本。 

(4)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 

   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 

   應檢附學校核准文件) 

 

1.被提名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被提名人為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 

  時，應檢附學校核准文件正本 

三、審查標準 

依公司法、證交法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或其他召集

權人決定，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1)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2)提名股東於停止過戶日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3)提名人數超過應選名額  

(4)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學歷及經歷或提名獨立董事未檢附前述「應檢附資料」所列 

  相關證明文件  

(5)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資格 

【預設文字，不可修改】 

四、其他 有意提名之股東請於民國 113 年○月○日○時前將前述「應檢附資料」

所列相關文件(寄)送達提名受理處所，並敘明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以郵件

方式寄交者請以掛號函件寄送，並請於信封上加註『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提名函件』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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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範例 

 
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 

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規定，提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名單如下： 

序號 身分別 戶號 
姓名/ 

戶名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所代表之政府或

法人名稱 
主要學(經)歷 

1 董事 ○○○ ○○○ ○○○ ○○○/無 
學歷： 

經歷/現職： 

2 
獨立董

事(註) 
○○○ ○○○ ○○○ 不適用 

學歷： 

經歷/現職： 

3 監察人 ○○○ ○○○ ○○○ ○○○/無 
學歷： 

經歷/現職： 

註 1：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之提名理由： 

                                                                                   

 

此  致 

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提名股東：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持有股數： 

提名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註：提名獨立董事者，提名時另應檢附以下文件 

    (1)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之文件及其 

       他證明文件，或聲明書正本。 

    (2)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應事先取得核准檢附學校核准文件) 

         (提名股東超過一人以上者，提名股東資料請以附表方式提供) 

簽名或 

蓋章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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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聲明書(範例)  

玆聲明 

一、 本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及第四條之規定。 
(一)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1.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2.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3.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二)無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三)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未超過三家。 
(四)最近二年內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或
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第一款之經理人或前二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親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 

6.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他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7.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他公司或
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 

8.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
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9.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
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
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
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二、 以上所列事項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  致 

_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立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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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 

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 2 日內公告，所有受理提名之人選。 

（此時被提名人名單尚未經董事會決議）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

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被提名人名單』 

 

 狀況一：受理期間接獲股東提名 

 

 

註：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係由董事會提出者， 

    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3 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 

依據 

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
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13 年○月○日股東常會受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
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被提名人 

類別 

被提名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是否已連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事 

董事 ○○○ ○○○ ○○○ ○○○ ○○○/無 不適用 

獨立董事 ○○○ ○○○ ○○○ ○○○ 不適用 是/否 

監察人 ○○○ ○○○ ○○○ ○○○ ○○○/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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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二：受理期間無股東提名，董事會亦尚未提名  

           (先公告無人提名，待董事會提名後再公告一次被提名人名單) 

 

註：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係由董事會提出者， 

   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3 年股東常會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受理

提名期間無股東提出名單，預計於○○/○○召開董事會決定董事會提名名單） 

依據 

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

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13 年○月○日股東常會受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

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被提名人 

類別 

被提名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是否已連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事 

董事 無 無 無 無 無 不適用 

獨立董事 無 無 無 無 不適用 否 

監察人 無 無 無 無 無 不適用 

回目錄 



 

18 

【附件 5】董事會決議審核表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年股東常(臨時)會 

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決議審核表 

 

提名股東（戶號/戶名）：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單一或共同持股合計)：             股 

持股比率：     ％ 

所提候選人名單：           

審    核    項    目 是 否 

1.提名股東是否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   

4.停止股票過戶日時，提名股東持股是否已達百分之一以上？   

3.提名人數是否超過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選名額？   

4.提名股東是否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含現職) ？   

5.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是否檢附相關文件以下文件： 

A.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之證明文件，或聲明書正本 

   B.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應檢 

      附學校核准文件) 

 C. 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 

  

6.被提名人是否符合法定資格？   

決議結果： 

□ 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 不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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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連結 

 

 上 市 上 櫃 興 櫃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選任時)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

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

件檢查表-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

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任職期間)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聲明書 

(選任時)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

-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參

考範例-上櫃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興櫃

公司 

獨立董事聲明書 

(任職期間)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聲明書-興

櫃公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願任書(辦

理變更登記用) 

董事長願任同意書  董事願任同意書   監察人願任同意書 

董事監察人指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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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董事會決議結果通知書範例 

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 

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決議結果通知函 

受文者：貴股東 

主  旨：為通知  貴股東提名      年股東常(臨時)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名單董事會決議結果乙事。 

說  明： 

一、 本通知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之規定辦理。 

二、 貴股東所提本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提名名單       ，經本公司    年    月    日董事會決議結果

如下： 

     □列入_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選舉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 

人名單。 

     □不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理由如下： 
□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 165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

之一。 

□提名人數超過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選名額。 

□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含現職)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未檢附相關文件： 

□A.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之證

明文件，或聲明書正本。 

  □B.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應檢附學校核准文件) 

  □C.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 

□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資格：                                                      

 

三、 特此，謹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之規定，通知  貴股東提名名單董事會

決議結果。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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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公告 

 

應於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以上

開日期孰前者為準，公告董事會決議結果、候選人名單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

之理由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

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候選人名單』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3 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公告  

依據 

一、 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

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業經本公司民國 113 年○月

○日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決定，並列入本公司民國 113 年○月○日股

東常會選任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候選人名單，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

下：  

 

被提名人選

類別 

被提名人選姓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董事會或其他召

集權人審查結果 

是否已連續擔

任三屆獨立董

事 

繼續提名已連續

擔任三屆獨立董

事之理由 

被提名人未列

入候選人名單

之理由 

未列入候選人

名單之具體原

因 

董事 ○○○ ○ ○ ○ ○○○ 列入/不列入 

候選人名單 

不適用 不適用  

 

獨立董事 ○○○ ○ ○ ○ 不適用 列入/不列入 

候選人名單 

是/否 理由/不適用  

 

監察人 ○○○ ○ ○ ○ ○○○ 列入/不列入 

候選人名單 

不適用 不適用   

註：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 

    係由董事會提出者，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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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採提名制候選人當選情形 

應於選舉當日公告當選情形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

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當選情形』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3 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當選情形公

告 

依據 

一、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屆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業經本公司民國 113 年○ 

    月○日股東常會決議過，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是否當選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獨立董事           ○○○ 是/否 

獨立董事           ○○○ 是/否 

獨立董事           ○○○ 是/否 

監察人           ○○○ 是/否 

監察人           ○○○ 是/否 

監察人           ○○○ 是/否 

申報說明： 

請勾選本次公告候選人名單之申報日期後，按確定，再申報當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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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配合設置時程，先檢視公司章程所定獨立董事人數是否符合規定，若不符，請於改

選前一年度或前一次股東會修訂「公司章程」，另「公司章程」有關設置審計委員會

並刪除相關監察人條文，可於改選當次之股東會修訂 

項 目 說 明 

設置「審計委

員會」之相關

規定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辦

理) 

(1)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3人，其中1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1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證交法14-4) 

(2)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證交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

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3)應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辦法第3條) 

「○○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4)審計委員會任期與董事會相同。 

(5)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依證交法14-5條辦理。 

(6)審計委員會應至少每季召開1次。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7日前通知委員會

各獨立董事成員。(辦法第7條) 

(7)審計委員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並於會後20日內分送委員會各獨立董事

成員。(辦法第10條) 

設置「審計委

員會」之程序 

(1)先於設置前一年度或前一次股東會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選舉辦
法。  
(若公司章程所定獨立董事人數符合設置審計委員會規定，公司可於全面改選  

 及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當次股東會，同時配合修正公司章程設置審計委員會並  

刪除公司章程中與監察人有關規定，並依新章程規定毋須選任監察人) 

 

(2)設置當年度召開董事會通過審計委員會組織章程並公告受理提名
獨立董事人數及期間。 

 

(3)設置當年度股東會改選董事。 
 

 
(4)設置當年度股東會改選後，公告審計委員會成立。 

★公告成立審委會重大訊息、後續成員異動時亦需公告重大訊息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功能性委員會之資訊 

 

 

(5)審計委員會成員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6)召開第一次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應於會前 7 日寄發召集通知)。 

 設置「審計委員會」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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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審計委

員會」公司章

程修訂範例 

第○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

任。惟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

之成數，前項股權成數依主管機關規定定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於前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兼職限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職權行使及其他

相關應遵行事項，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獨立董事與

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之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

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依證券交易法暨相關法令辦

理。 

設置「審計委

員會」，相關公

司規章應配合

修訂 

另請修訂公司相關公司規章，將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刪除或修改為審計委員會，其

中： 

 「取得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處理程序」 

 「董監事選舉辦法」(修訂為「董事選舉辦法」) 

修訂時應送請股東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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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

會」職權 

(依證券交易法14-5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1/2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 

(1)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以上各款事項除第10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1/2以上同意者，得由全

體董事2/3以上同意行之，不受以上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36條第1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

認之規定。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審計委員

會」相關法規 

(1)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2)「○○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3)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4)證券交易法(第 14-2~14-5 條)  

(5)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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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選任機構 股東會 

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 

 

任期 1.任期不得逾 3 年。但得連選連任。 

2.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公 

司法第 192 條)  

3.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

滿之年，董事會未依前項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監察人者，主管機關得依

職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期屆滿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然解

任。(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7 項) 

 

設置人數 1.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設獨立董事者，人數不得少於 2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 1/5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2.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1 人，且不得少於 

常務董事席次 1/5。(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8 條) 

3.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其體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其

中 1 人為召集人，且至少 1 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 

4.公開發行公司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 3 

屆者，公司應於依規定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 

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俾供股東選任時之參考。 

5.上市上櫃公司 

  (1)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公司，應 

     依以下規定辦理： 

  ●應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4 人。(但董事席次超 

過 15 人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5 人)。 

  ●並應有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 

  (2)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人 

數應自 113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6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獨立董事選舉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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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3)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公司自 113 年起，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自 116 年起，獨立董事全體連續任期均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7.申請股票第一上市(櫃)公司： 

●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 5 人，並應由逾 1/2 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者組成之， 

法人股東當選為董事者，以其實質受益人為判斷基準 

●應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5，其中獨立董 

事至少 2 人應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 

 

同次股東會修正章程所定董監事席次及選舉時： 

※公司之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時，應使股東於股東會選任董監事 

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公開發行股票縱該次股東會章程變更，亦不得於股東 

會現場以臨時動議方式修正選舉之董監事席次，以免影響股東選舉董監事之權 

益；倘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 

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公司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為「固定數額」者，則視公司有無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或有無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皆無者，可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載明 

更改後之應選人數，嗣後於股東會先決議通過修正章程更改數額，再以修章後 

新章程董監事人數進行選舉；若有提名制或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倘 

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於下次 

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獨立董事」 

資格： 

 

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2~4 條 

1.獨立董事消極資格：(第 2 條) 
有下列情事之ㄧ者，不得充任獨立董事，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1)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2)依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3)違反本辦法所定獨立董事之資格。 

 
2.獨立董事積極資格：(第 2 條) 
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 5 年以上工作經驗： 

(1)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

以上。 

(2)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

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3)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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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獨立性認定標準：(第 3 條) 
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其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

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應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 

或持股前 10 名之自然人股東。 

(4)第一款之經理人或前二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 

直系血親親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6)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他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7)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 

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 

(8)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 

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9)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 50 萬元 

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 

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但依本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  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

議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 

 

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當 

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適用前項第 2 款、第 5 款至第 7 款 

及第 4 項第 1 款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曾任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8 款之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或 

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獨立董事而現已解任者，不適用 

第 1 項於選任前二年之規定。 

 

第 1 項第 8 款所稱特定公司或機構，係指與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以上，未超過 50%。 

(2)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數 10%之股東總計持有該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0%以上，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往來紀錄。前 

  述人員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3)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及其集團公司達 30%以上。 

(4)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指占總進貨金額 30%以上者，且為製造產品所不可 

  缺乏關鍵性原料）或主要商品（指占總營業收入 30%以上者），其數量或 

  總進貨金額來自他公司及其集團公司達 50%以上。 

 

第 1 項、第 2 項及前項所稱母公司、子公司及集團，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之規定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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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及第 3 項所稱關係企業，為公司法第六章之一之關係企業，或依關係企 

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10 號規定應編製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 

 

4.兼任限制： (第 4 條) 
(1)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逾 3 家。 

(2)金融控股公司或上市上櫃投資控股公司之獨立董事兼任該公司 100%持有之 

  公開發行子公司獨立董事，兼任超過一家者，其超過之家數計入前項兼任家 

  數。 

 

「獨立董事」 

選舉方式 

 

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5 條 

1.應採累積投票制： 

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及監察人。(公司法第 198 條) 

2.採候選人提名制：(第 5 條) 

(1)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2)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

名之期間、獨立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 10 日。 

(3)持有 1%以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者不受應於受理提

名期間提出限制) 

(4)公司得以下列方式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評估其符合獨立董

事所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a)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b)由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

額。 

(c)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股東或董事會依前項提供推薦名單時，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並檢附被提名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第 2~4 條之 

文件及其他證明文件。 

(5)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a)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b)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 

時，持股未達 1%。 

(c)提名人數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d)未檢附前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6)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將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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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開發行公司依規定列入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 

事任期達 3 屆者，公司應於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其擔任獨立董 

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 

(8)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

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依證券交易法設置

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其獨立董事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

長。 

 

「獨立董事」 

其他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6~8 條 

(1)經股東會選任或依第七條由金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為獨立董事

者，於任期中如有違反第二條或第三條之情形致當然解任時，不得變更其身分

為非獨立董事。經股東會選任或依第七條由金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

派為非獨立董事者，於任期中亦不得逕行轉任為獨立董事。(第 5 條) 

 

(2)金融控股公司持有發行全部股份之子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公

開發行公司，其獨立董事得由金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不適用

第五條之規定，餘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第 6 條) 

 

(3)依證券交易法設置獨立董事之公司，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且不得少於常務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第 7 條) 

 

(4)獨立董事持股轉讓，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三項規

定。(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獨立董事」 

缺額 

1.董事缺額達 1/3 時，董事會應於 3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但公開發行

股票之公司，董事會應於 6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公司法第 201 條) 

2.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證交法或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6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獨立董事」 

職權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 

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用第14條之3規定：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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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10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如有正當理由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第一項各款事項應以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但第一項第10款之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成員出具同 

意意見。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 

認之規定。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條所定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 

 

「獨立董事」 

相關法規 

(1)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2)證券交易法(第 14-2~14-3 條)  

(3)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篇 

 

 

表單連結 

 上市 上櫃 興櫃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選任時)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
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
件檢查表-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 
(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任職期間)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聲明書 
(選任時)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
-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參
考範例-上櫃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興櫃
公司 

獨立董事聲明書 
(任職期間)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聲明書-興
櫃公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願任書(辦
理變更登記用) 

董事長願任同意書  董事願任同意書   監察人願任同意書 
董事監察人指派書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973&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004141034100.pdf&filedisplay=%E5%95%8F%E7%AD%94%E9%9B%86109-%E5%85%AC%E5%8F%B8%E6%B2%BB%E7%90%86-%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7%AF%87%2810904%29.pdf&flag=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09.02_20200210100535.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09.02_20200210100535.docx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service/shareholder/%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B3%87%E6%A0%BC%E6%A2%9D%E4%BB%B6%E6%AA%A2%E6%9F%A5%E8%A1%A8(%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5%A1%AB%E5%AF%AB).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service/shareholder/%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B3%87%E6%A0%BC%E6%A2%9D%E4%BB%B6%E6%AA%A2%E6%9F%A5%E8%A1%A8(%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5%A1%AB%E5%AF%AB).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11801235-2.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11801235-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獨董(選任時)聲明書_20200130152221.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E5%8F%83%E8%80%83%E7%AF%84%E4%BE%8B%20(%E4%B8%AD%E6%96%87%E7%89%88).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E5%8F%83%E8%80%83%E7%AF%84%E4%BE%8B%20(%E4%B8%AD%E6%96%87%E7%89%88).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list000007.doc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07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09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11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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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作業注意事項 
 
(一)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召開股東會，不論是否有選舉議案，委託書皆應予以 

   統計驗證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13 條之 1   

公司召開股東會，委託書於股東會開會前應經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或其他股務代理機構予以統計驗

證。但公司自辦股務者，得由公司自行辦理統計驗證事務。公司應將統計驗證機構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變更時，公司應即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前項所稱驗證之內容如下： 

(1)委託書是否為該公司印製。 

(2)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 

(3)是否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之姓名，且其姓名是否正確。 

辦理第一項統計驗證事務應依法令及內部控制制度有關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規定為之；前揭作業規

定，應依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訂定之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有關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相

關規定訂定之。 

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隨時檢查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公司或辦理統計驗證事務者，不得拒絕。 

自辦股務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違反第三項規定，經本會命令糾正或處罰者，不得再自行或為該違規

情事所涉公司辦理股務事務。 

 

(二)股東會紀念品交付徵求人應注意事項 

    (此為集保股務作業查核項目，請依規定辦理) 

節錄集保結算所「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公司交付紀念品予徵求人及收取紀念品保

證金作業程序」交付紀念品作業程序： 

（1）公司應參酌徵求人人數，以公正、公平、合理之原則計算分配紀念品數量予各徵求人。 

（2）公司收取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後，應於徵求人將委託書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限最末 

     日後 3 日內，且最遲於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 2 日前，將紀念品交付各徵求人，並應於同日為 

     之。 

（3）徵求人未於委託書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限最末日以前繳交紀念品保證金，或未填具 

     書面資料向公司請領紀念品者，公司應於收到徵求人繳交之保證金及請領紀念品書面資料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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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3 日內交付紀念品予徵求人。 

（4）徵求人親自領取紀念品者，公司應留存簽收紀錄，倘公司以配送方式交付紀念品時，應依徵求 

     人書面指定收取紀念品之地點交付，並留存配送紀錄。 

（5）徵求人於徵求取得委託書後再向公司請求交付紀念品時，應檢附徵得之委託書及其明細表送達 

     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公司應於受理後 3 日內，依收取委託書之張數交付相同數量之紀念 

     品，且徵求人得以公司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充抵後續請領紀念品之保證金。 

 

※缺失事項案例： 

  (1)公司未依公平原則交付股東會紀念品。 

     a.徵求人將徵求資料送達公司後，向公司請領紀念品時，公司未依規定期限交付紀念品予徵求 

       人，且未同日交付予各徵求人；另只向部分徵求人收取紀念品保證金。 

     b.公司未依徵求人人數公平分配股東會紀念品，而將大部分紀念品交付予特定徵求人。 

     c.公司未依徵求人請領紀念品方式配送紀念品，且交付各徵求人之紀念品數量有顯著差異。 

  (2)公司同時發兩種股東會紀念品。 

     a.公司公告之股東會紀念品未發放完畢，即配送第二種紀念品予徵求人。 

     b.公司對持股仟股以上及仟股以下股東分別發放不同種類紀念品。 

  (3)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益予股東，取得股東會委託書。 

 

(三)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有關其持股應繼續持有一定期間之計算方式 

(委託書問答集第 5-6 題)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應符合規定之資格條件始得擔任徵求人，有關其持股應繼續持有一定期間之 

  計算方式為何？ 

  答：1.計算持有期間之推算時點： 

     （1）以股票最後過戶日為起日往前推算，算滿六個月或一年以上。 

     （2）持有股票之時點，應以取得股票所有權之時點為準，如為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股票，係以 

          完成交割之日為準，而非買賣成交日。 

     （3）因私人間讓受、贈與或繼承等非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而取得之股票，應依股東名簿記載為 

          準。 

     範例：某金控公司於 100 年 6 月 20 日召開股東常會，該次會議有改選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其股票停止過戶期間為 100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20 日，100 年 4 月 21 日為最後過 

           戶日，徵求人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委託書規則所規定之股份期間之計算，應為 9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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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22 日至 100 年 4 月 21 日，因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股票採 T+2 日交割制度，故徵 

           求人持股期間為 99 年 4 月 20 日前買進股票，繼續持有至 100 年 4 月 19 日仍未賣 

           出，即符合持有一年以上之期間。 

     2.有關繼續持有股份之認定： 

       徵求人繼續持有期間不得中斷，其持股期間均應繼續持有委託書規則所規定之股數，而非以每 

       日餘額計算，如徵求人繼續持有之期間內，於某日先賣出再買進相同之股數，雖買賣股數於同 

       日完成入、扣帳，但因賣出部分已先扣帳，如扣除賣出部分已低於應持有股數，則應視為中 

       斷。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6 條規定。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或委託徵求之股東，依規定應持有公司之一定股數或持股比例，且應符合一定 

  持股期間，倘公司於股東會前一年度有現金增資認股、無償配股等造成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變動 

  時，應如何計算股東持股繼續持有六個月或一年以上期間及其持股數？ 

答： 

    1.依公司當年度股東會股票最後過戶日為起日往前推算，算滿六個月或一年以上期間。 

    2.若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於前項期間有增減變動時，計算委託書徵求股東繼續持股比例，應分別依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變動之時點為基礎，分段計算其最低持股數及持股比例，比較其各階段最 

      低持股及持股比例，取其最低者認定為繼續持有期間之持股數及持股比例。 

     範例：假設Ａ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30,000,000 股，該公司訂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召開股 

           東常會，則股票最後過戶日為 101 年 4 月 22 日（往前推算六個月或一年以上之日期分別 

           為 100 年 10 月 23 日及 100 年 4 月 23 日）。 

           1. A 公司發行股份變動如下： 

           （1）100 年 8 月 8 日除權配發股票股利 10%及員工紅利轉增資 500,000 股，已發行股份

總數由 30,000,000 股增為 33,500,000 股。 

           （2）100 年 9 月 30 日有可轉換公司債 600,000 股轉換為股份，已發行股份總數增為

34,100,000 股。 

           （3）100 年 12 月 31 日有員工認股權 400,000 股申請履約轉換為股份，已發行股份總數

增為 34,500,000 股。 

           （4）10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買回庫藏股 4,500,000 股，並於 101 年 3 月 15 日註

銷，已發行股份總數由 34,500,000 股減為 30,000,000 股。 

            2.甲股東持股數及持股比例計算： 

              甲股東於 100 年 4 月 23 持有 3,000,500 股，至 101 年 4 月 22 日 A 公司最後過 

              戶日時持有 3,300,550 股，其於此一年期間均未出讓、受讓股票，但遇 A 公司有 

              上述股份變動情事，依各階段計算甲股東繼續持有期間之持股比例如下： 

          （1）100 年 4 月 23 日至 100 年 8 月 7 日（除權前），最低持股數為 3,000,500 股， 

               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0,000,000 股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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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 年 8 月 8 日(除權基準日)至 10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 

               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3,500,000 股之 

               9.85%。 

          （3）10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至 100 年 12 月 30 日（員工認 

               股權履約轉換普通股基準日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 

               份總數 34,100,000 股之 9.68%。 

          （4）100 年 12 月 31 日（員工認股權履約轉換普通股基準日）至 101 年 3 月 14 日 

               (庫藏股註銷基準日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4,500,000 股之 9.57%。 

          （5）101 年 3 月 15 日(庫藏股註銷基準日)至 101 年 4 月 22 日(101 年股東會最後 

               過戶日)，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停止過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0,000,000 股之 11%。 

           3.持股計算： 

          （1）甲股東繼續持有Ａ公司股份六個月以上之持股數為 3,300,550 股、持股比例為 

               9.57%。 

          （2）甲股東繼續持有Ａ公司股份一年以上之持股數為 3,300,550 股、持股比例為 

               9.57%。 

(計算表如下：) 

   100.04.23~101.04.22 A 公司股東名簿記載資料 

戶 號 1 
合 計 發行總股數 

持 股 

比 率 戶 名  甲股東 

停止過戶日持股數 3,300,550 3,300,500 30,000,000 11.00% 

除權前最低持股 

(100.04.23~100.8.7) 

3,000,500 3,000,500 30,000,000 10.00% 

除權基準日~100/09/29 最低持股 

(100.08.08~100.09.29) 

3,300,550 3,300,550 33,500,000 9.85% 

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100/12/30 最

低持股 

(100.09.30~100.12.30) 

3,300,500 3,300,500 34,100,000 9.63% 

員工認股權履約基準日~101/3/14 最低持

股 

(100.12.31~101.03.14) 

3,300,500 3,300,500 34,500,000 9.57% 

庫藏股註銷基準日~101 年股東會最後過戶

日最低持股 

(101.03.15~101.4.22) 

3,300,500 3,300,500 30,000,000 11.00%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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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問答集第 27 題)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是否應 

  扣除無表決權股份？ 

答：依公司法第 180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 

    總數。故有關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所規定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應扣除公司法第 157 條 

    第 3 款無表決權之特別股及第 179 條第 2 項各款無表決權之股份數，以計算股東是否符合徵求人 

    或委託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之持股數及持股比例。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公司法第 157 條第 3 款、第 179 條第 2 項、第 180 

條第 1 項及本會 95 年 3 月 14 日金管證三字第 0950102811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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